
資 料 文 件  

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四 日  

 
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
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香港舉行的世界貿易組織  

第六次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安排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夾 附 了 警 方 就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十 八

日 在 香 港 舉 行 的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(第 六 次 部 長 級

會 議 )的 保 安 安 排 而 進 行 的 警 務 行 動 檢 討 報 告 ， 並 就 委 員 於 二 零

零 六 年 二 月 七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一 些 事 項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如 期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至

十 八 日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(會 展 )舉 行。立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

已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聽 取 有 關 方 面 就 會 議 籌 備

工 作 所 作 的 簡 報 。 而 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二

月 七 日 聽 取 有 關 會 議 的 保 安 安 排 的 初 步 報 告 。  

 

3 .  本 文 件 主 要 交 代 警 方 就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保 安 安 排

而 進 行 的 警 務 行 動 檢 討 報 告 (一 般 保 安 安 排 ) (下 稱 “ 檢 討 報 告 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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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內 容 ， 以 供 委 員 參 考 。 有 關 報 告 夾 附 於 附件甲 。  

 

 

行動檢討的範圍及方法  

 

4 .    正 如 警 方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七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指

出 ， 警 方 於 每 次 大 型 行 動 後 都 會 作 出 檢 討 ， 而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

議 亦 不 例 外 。 在 會 議 結 束 後 ， 警 方 就 會 議 期 間 的 整 個 行 動 進 行

了 全 面 的 檢 討 。 檢 討 分 兩 部 分 進 行 。 第 一 部 分 關 乎 警 隊 內 部 策

略 、 戰 術 和 部 署 細 節 ， 必 須 保 密 。 第 二 部 分 關 於 一 般 保 安 安 排 ，

並 就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 作 出 檢 討 。 本 文 件 的 附件甲 屬 第 二 部 分 的

檢 討 報 告 。 這 部 分 的 檢 討 範 圍 可 分 為 八 個 範 疇 ， 即 (1)警 方 預 備

工 作 及 示 威 活 動 的 安 排 ； (2)武 力 使 用 ； (3)拘 捕 及 移 送 被 拘 留 人

士 行 動 ； (4)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； (5)釋 放 被 捕 人 士 ； (6)其 他 公

眾 關 注 的 事 項 ； (7)汲 取 經 驗 ； 以 及 (8)總 結 。  

 

5 .    警 方 的 行 動 檢 討 是 由 一 名 總 警 司 負 責 統 籌 。 在 會 議 籌

備 及 舉 行 期 間 她 正 身 處 外 國 接 受 訓 練 及 休 假 ， 因 此 她 並 沒 有 參

與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任 何 警 務 工 作 ， 這 可 確 保 檢 討 報 告 的 中

立 性 。 檢 討 是 相 當 全 面 的 ， 包 括 透 過 問 卷 向 各 區 指 揮 官 收 集 資

料 及 意 見 ， 並 由 他 們 向 屬 下 曾 參 與 會 議 的 警 務 工 作 的 人 員 收 集

意 見 ； 參 考 相 關 的 文 件 記 錄 ；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負 責 個 別 工 作 的 人

員 進 行 查 證 。 此 外 ， 檢 討 人 員 亦 透 過 互 聯 網 及 與 外 國 執 法 機 關

直 接 聯 絡 ， 以 搜 集 更 多 有 關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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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動檢討結果  

 

協調示威活動的安排  

 

6 .    警 方 於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共 協 調 了 105 宗 公 眾 集

會 /遊 行 ， 包 括 6 宗 沒 有 按 照 法 例 規 定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的 活 動 。 為

利 便 和 平 示 威 活 動 進 行 ， 即 使 有 部 分 示 威 活 動 未 有 依 法 預 先 通

知 警 方 ， 只 要 不 構 成 公 眾 混 亂 和 暴 力 威 脅 ， 警 方 亦 盡 量 予 以 配

合 。  

 

7 .    其 中 ， 警 方 和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 一 開 始 便 致

力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聯 繫 。 警 方 更 成 立 了 一 個 特 別 聯 絡 小 組 與 59 個

本 地 及 海 外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保 持 密 切 對 話 。 在 會 議 舉 行 前 ， 警 方

與 這 些 組 織 共 接 觸 了 289 次 ， 協 助 他 們 舉 辦 活 動 ， 確 保 雙 方 維

持 有 效 的 溝 通 。 當 有 關 組 織 提 出 特 別 要 求 時 ， 警 方 亦 迅 速 地 轉

介 他 們 到 相 關 的 部 門 處 理 。  

 

8 .    就 2005 年 12 月 11 日 、 13 日 及 18 日 所 舉 辦 的 3 場 大

規 模 遊 行 而 言 ， 警 方 與 有 關 團 體 詳 細 討 論 了 各 種 安 排 ， 包 括 參

加 人 數 、 遊 行 路 線 、 集 會 場 地 、 指 定 公 眾 活 動 區 的 地 點 及 其 他

配 套 事 項 。 經 過 多 次 會 議 及 實 地 視 察 場 地 之 後 ， 雙 方 就 各 項 安

排 達 成 協 議 ， 警 方 亦 馬 上 就 該 3 日 的 遊 行 發 出 不 反 對 通 知 書 。  

 

9 .    警 方 亦 有 處 理 其 他 團 體 遞 交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

舉 行 公 眾 活 動 及 遊 行 的 通 知 書 。 當 中 有 些 涉 及 人 數 比 較 少 及 規

模 比 較 小 的 活 動 ， 警 方 均 盡 快 與 主 辦 組 織 進 行 磋 商 及 發 出 不 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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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通 知 書 ， 最 快 的 個 案 於 收 到 通 知 書 當 日 即 發 出 不 反 對 通 知

書 。 可 見 警 方 由 始 至 終 均 主 動 積 極 與 有 關 團 體 聯 絡 溝 通 ， 以 期

令 所 有 主 辦 組 織 能 盡 早 落 實 各 項 公 眾 活 動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這 方 面

的 資 料 詳 見 檢 討 報 告 的 第 一 部 分 。  

 

武力使用  

 

10 .    有 關 警 方 在 會 議 期 間 使 用 武 力 的 情 況 ， 載 於 檢 討 報 告

的 第 二 部 分 。 在 應 付 與 部 分 示 威 者 的 暴 力 衝 突 期 間 ， 警 方 一 直

緊 守 「 最 大 克 制 」 及 「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武 力 」 的 原 則 。 警 方 所 使

用 的 武 力 程 度 是 防 守 性 的 ， 所 有 使 用 更 高 程 度 武 力 的 情 況 ， 均

是 回 應 有 關 人 士 升 級 的 暴 力 行 為 ， 並 符 合 聯 合 國 有 關 執 法 人 員

使 用 武 力 的 基本原則及 警 隊 的 有 關 內 部 指 引 。  

 

11 .    無 論 在 會 議 的 籌 備 階 段 和 進 行 期 間 ， 警 方 都 一 直 安 排

談 判 專 家 主 動 與 擬 示 威 的 組 織 聯 絡 ， 並 盡 量 提 供 協 助 ， 及 後 一

些 示 威 者 多 次 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 及 使 用 暴 力 ， 警 方 也 盡 量 以 盾 牌

陣 抵 禦 使 用 武 力 的 示 威 者 。 其 後 因 有 關 人 士 暴 力 行 動 升 級 ， 警

方 按 實 際 情 況 需 要 才 使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， 以 阻 止 他 們 進 一 步

襲 擊 警 方 。 在 會 議 後 期 ， 一 些 人 士 大 規 模 攻 擊 警 方 防 線 ， 並 使

用 具 殺 傷 力 的 武 器 如 長 木 方 和 鐵 枝 等 。 由 於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在

有 關 情 況 下 再 不 能 有 效 阻 止 他 們 ， 警 方 遂 將 回 應 行 動 升 級 。 儘

管 如 此 ， 警 方 回 應 行 動 升 級 後 所 使 用 的 武 力 亦 只 限 於 消 防 喉 、

手 擲 催 淚 彈 及 催 淚 噴 劑 。 只 有 當 個 別 人 士 用 長 木 方 襲 擊 警 務 人

員 ， 導 致 他 們 嚴 重 受 傷 ， 警 方 才 有 限 度 地 向 他 們 發 射 布 袋 彈 ，

以 便 擊 退 他 們 及 防 止 更 多 警 務 人 員 受 傷 。（ 在 每 次 使 用 武 力 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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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方 均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盡 量 先 行 發 出 警 告 。 ）  

 

12 .    在 每 次 使 用 武 力 後 ， 警 方 均 調 查 使 用 武 力 的 理 據 及 使

用 武 力 的 程 度 是 否 合 理 。 調 查 結 果 交 由 一 名 總 警 司 覆 核 ， 並 由

一 名 助 理 警 務 處 長 作 最 終 審 批 ， 以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作 進 一 步 調

查 。 有 關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警 方 在 會 議 期 間 所 使 用 的 各 種 程 度 武

力 均 屬 絕 對 必 要 和 恰 當 。 審 理 與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有 關 案 件 的

裁 判 官 在 判 案 時 亦 讚 揚 警 方 在 處 理 騷 亂 時 表 現 極 度 克 制 ， 沒 有

主 動 採 用 武 力 。  

 

拘捕行動  

 

13.    雖 然 一 些 人 士 於 12 月 13、 14 及 16 日 衝 擊 警 察 封 鎖

線，而 衝 突 中 亦 有 警 務 人 員 受 傷，但 警 方 一 直 採 取 克 制 的 態 度 ，

沒 有 執 行 拘 捕 行 動 ， 反 而 不 斷 派 出 談 判 專 家 與 示 威 組 織 商 討 ，

並 提 供 協 助 。 事 實 上 ， 警 方 一 直 竭 力 維 護 有 關 人 士 的 自 由 表 達

意 見 及 舉 行 和 平 公 眾 活 動 的 權 利 。 可 惜 一 些 人 士 在 12 月 17 日

大 規 模 衝 擊 警 察 封 鎖 線 ， 對 執 勤 的 警 務 人 員 作 出 嚴 重 暴 力 攻

擊 ， 造 成 多 人 受 傷 ， 亦 令 灣 仔 區 一 帶 的 交 通 陷 於 癱 瘓 。 這 不 但

違 反 香 港 法 律 ， 亦 大 大 超 越 和 平 示 威 所 能 接 受 的 範 疇 。 警 方 別

無 他 法 ， 唯 有 採 取 拘 捕 行 動 。  

 

14 .    檢 討 報 告 的 第 二 及 第 三 部 分 ， 詳 述 了 警 方 於 12 月 18

日 拘 捕 超 過 1 000 名 人 士 的 理 據 及 經 過。雖 然 有 部 分 人 士 在 拘 捕

過 程 中 提 出 特 別 要 求 ， 甚 至 拒 絕 合 作 ， 但 警 方 仍 盡 量 配 合 ； 而

在 醫 院 的 拘 捕 行 動 亦 是 於 有 關 人 士 接 受 治 療 後 才 進 行 的 。 要 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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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一 點 ， 警 方 作 出 拘 捕 行 動 ， 是 因 為 有 理 由 相 信 有 關 人 士 已 觸

犯 香 港 法 律 。 有 關 行 動 是 要 履 行 警 方 維 持 治 安 和 保 障 市 民 生 命

財 產 的 職 務 ， 並 在 諮 詢 律 政 司 意 見 後 才 進 行 的 。 拘 捕 行 動 並 非

如 個 別 非 政 府 組 織 所 說 ， 是 要 阻 撓 被 捕 人 士 參 加 遊 行 活 動 。  

 

拘留情況  

 

一 般 安 排  

 

15 .    有 關 拘 留 情 況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請 參 閱 檢 討 報 告 的 第 四 部

分。要 指 出 的 是，12 月 18 日 的 拘 捕 行 動 涉 及 超 過 1 000 名 人 士，

是 警 方 有 史 以 來 最 大 規 模 的 單 一 拘 捕 行 動 。 雖 然 警 方 事 前 已 作

出 相 應 的 部 署 ， 但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應 付 如 此 大 數 目 的 被 捕 人 士 ，

無 可 避 免 地 對 警 方 的 羈 留 設 施 、 傳 譯 員 、 運 輸 車 輛 及 其 他 配 套

設 施 如 安 排 食 物 及 洗 手 間 等 ， 帶 來 很 大 的 挑 戰 。 加 上 大 部 分 被

捕 人 士 除 不 能 用 中 英 文 溝 通 外 ， 亦 有 部 分 人 士 採 取 不 合 作 態

度 ， 但 警 方 仍 竭 盡 所 能 ， 維 護 被 捕 人 士 的 基 本 權 利 ， 在 現 場 有

告 訴 被 捕 人 士 被 拘 捕 的 罪 名 。 雖 然 傳 譯 員 人 手 不 足 ， 以 致 警 方

未 能 在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向 每 名 被 捕 人 士 逐 一 作 出 解 釋 ， 但

警 方 已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集 體 向 被 捕 人 士 解 釋 他 們 的 權 利 。 稍 後

亦 特 別 安 排 人 員 走 訪 各 羈 留 設 施 ， 再 次 告 訴 被 捕 人 士 有 關 他 們

被 捕 的 罪 名 及 權 利 。  

 

16 .    此 外 ， 警 方 亦 重 視 被 捕 人 士 對 食 物 、 食 水 、 毛 氈 及 上

洗 手 間 的 需 要 ， 對 於 有 醫 療 需 要 的 人 士 ， 警 方 亦 安 排 了 他 們 接

受 醫 療 輔 助 隊 的 治 療 ， 或 帶 他 們 到 醫 院 治 理 。 警 方 亦 接 納 被 捕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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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與 外 界 聯 絡 的 要 求，並 安 排 被 捕 人 士 打 電 話 及 發 電 郵 與 外 界 聯 絡。 

 

17 .    警 方 在 安 排 羈 留 被 捕 人 士 時 ， 由 於 被 捕 人 士 的 數 目 眾

多 ， 以 致 有 個 別 羈 留 設 施 要 容 納 多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但 警 方 已 盡 量

作 出 安 排 ， 以 減 低 每 個 囚 室 容 納 的 人 數 ， 在 調 查 確 定 沒 有 足 夠

證 據 提 出 檢 控 後 ， 盡 快 釋 放 有 關 被 捕 人 士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所 有 女

被 捕 人 均 已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9 時 20 分 開 始 獲 釋 。 至 於 男 被 捕

人 士 ， 除 被 檢 控 的 14 人 外 ， 其 餘 亦 於 12 月 19 日 晚 上 約 7 時 開

始 獲 釋 。  

 

搜 身  

 

18 .    根 據 警 隊 內 部 指 引 ， 值 日 官 須 先 搜 查 被 扣 留 人 士 或 授

權 其 他 人 員 搜 身 ， 才 將 被 扣 留 人 士 收 押 在 臨 時 羈 留 處 或 羈 留

倉 ， 以 防 止 被 扣 留 人 士 逃 走 、 協 助 他 人 逃 走 、 傷 害 自 己 或 其 他

人 、 毀 壞 或 棄 置 證 物 或 再 度 犯 事 。 若 需 要 脫 去 被 扣 留 人 士 貼 身

衣 服 搜 身 ， 因 這 類 搜 查 可 能 引 起 尷 尬 ， 搜 查 只 可 在 警 署 的 隱 蔽

地 方 進 行 ， 並 按 一 名 警 長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的 指 示 進 行 。 就 第 六

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而 言 ， 絕 大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均 由 警 務 人 員 進 行 快 速

搜 身 ， 只 有 6 名 男 被 捕 人 士 被 脫 去 貼 身 衣 服 搜 查 。 而 有 關 的 貼

身 搜 查 均 屬 必 要 並 根 據 有 關 內 部 指 引 於 警 署 的 隱 蔽 地 方 進 行 。  

 

會 見 律 師 及 領 事 館 人 員  

 

19 .    在 12 月 18 日 進 行 拘 捕 行 動 後 ， 有 律 師 到 羈 留 設 施 要

求 會 見 被 捕 人 士。根 據 內 部 指 引，在 被 捕 人 士 的 要 求 或 同 意 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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律 師 才 會 被 安 排 跟 他 們 會 面 。 如 果 有 關 律 師 會 見 的 要 求 並 非 由

被 捕 人 士 提 出 ， 根 據 一 般 做 法 ， 有 關 律 師 須 說 出 被 捕 人 士 的 姓

名 或 第 三 者 委 託 人 的 身 分 。 但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， 雖 然

多 名 律 師 均 未 能 說 出 他 們 的 當 事 人 姓 名 ， 警 方 亦 未 能 確 定 有 關

律 師 是 否 受 委 託 代 表 被 捕 人 士 ， 但 大 部 分 警 務 人 員 在 確 認 律 師

的 身 分 後 ， 均 採 取 彈 性 處 理 方 法 ， 容 許 律 師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。 此

外，有 7 名 南 韓 領 事 館 人 員 、 1 名 美 國 領 事 館 人 員 及 1 名 日 本 領

事 館 人 員 獲 安 排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律 政 司 的 角 色  

 

20 .    律 政 司 的 律 師 曾 參 與 多 個 為 籌 備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而 舉

行 的 預 備 會 議，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法 律 意 見。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，

律 政 司 負 責 向 警 隊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就 各 刑 事 及 民 事 事 項 ， 提 供 法 律

意 見 。 如 有 需 要 提 出 刑 事 檢 控 或 展 開 民 事 程 序 ， 律 政 司 會 提 供 檢 控

官 或 政 府 律 師。會 議 期 間，有 一 組 政 府 律 師 24 小 時 當 值，為 所 有 尋

求 法 律 意 見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不 論 電 話 、 面 見 或 書 面 要 求 ， 提 供 緊 急 法

律 意 見 。  

 

21 . 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六 十 三 條 規定，律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，不受

任何干涉。一如其他檢控，因第 六 次 部長級會議而作出的檢控，均是根據「充

足舉證」及「合理定罪機會」這些現行的檢控指引而提出的。 

 

汲取經驗  

 

22 .   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及 有 關 執 法 行 動 均 規 模 龐 大 ， 對 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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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而 言 實 是 一 大 挑 戰。為 確 保 會 議 及 期 間 的 公 眾 活 動 能 順 利 進 行 ，

警 方 早 於 2003 年 初 已 展 開 籌 備 工 作。有 鑑 於 近 年 反 全 球 一 體 化 組 織

經 常 針 對 大 型 國 際 會 議 進 行 激 烈 的 抗 議 活 動 ， 警 方 除 安 排 足 夠 人 手

應 付 會 議 的 保 安 工 作 及 大 量 公 眾 活 動 外 ， 亦 為 後 勤 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

作 出 充 足 準 備 ， 以 應 付 各 種 突 發 情 況 。 另 外 ， 警 方 致 力 與 非 政 府 組

織 聯 繫 ， 方 便 他 們 舉 行 和 平 活 動 ， 確 保 雙 方 維 持 有 效 的 溝 通 。 警 方

亦 多 次 透 過 簡 報 會 ， 提 高 前 線 人 員 處 理 公 眾 活 動 的 意 識 ， 及 不 同 界

別 人 士 和 團 體 對 有 關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事 項 的 認 識 。 這 些 籌 備 工 作

使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能 在 不 受 干 擾 的 情 況 下 舉 行 ， 而 且 絕 大 部 分 公

眾 活 動 亦 可 順 利 進 行 。 會 議 期 間 共 有 8 宗 涉 及 公 眾 混 亂 或 暴 力 的 事

件 ， 導 致 超 過 1 000 名 人 士 被 拘 捕 ， 但 警 方 在 協 調 公 眾 活 動 及 處 理

暴 力 事 件 時 均 能 採 取 彈 性 處 理 方 法 ， 堅 守 「 對 所 有 和 平 舉 行 的 公 眾

活 動 提 供 最 大 方 便 」、「 最 大 容 忍 」 和 「 最 低 武 力 」 的 原 則 。 再 者 ，

雖 然 處 理 大 批 被 捕 人 士 對 警 方 是 一 個 嚴 峻 的 考 驗 ， 警 方 仍 盡 力 確 保

他 們 的 權 利 得 到 保 障 。  

 

23 .   另 一 方 面 ， 雖 然 警 方 早 於 2003 年 便 開 始 籌 備 會 議 ， 但 為

求 精 益 求 精 ， 當 局 相 信 可 就 以 下 方 面 作 出 改 善  -   

 

(a )  翻 譯 服 務：儘 管 警 隊 作 了 多 番 努 力 (例 如 嘗 試 招 募

法 庭 傳 譯 員 、 本 地 韓 語 講 師 和 導 遊 ， 甚 至 向 韓 國

領 事 館 求 助 )，但 最 終 只 能 招 募 到 有 限 人 數 的 韓 語

傳 譯 員 。 為 減 低 對 傳 譯 員 的 需 求 ， 警 方 會 考 慮 在

以 後 相 類 行 動 中 預 先 將 所 需 文 件 及 與 有 關 人 士 所

要 溝 通 的 內 容 ， 印 製 成 不 同 語 言 的 單 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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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及 其 資 料 ： 為 加 快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的

過 程 ， 警 方 以 後 會 審 慎 考 慮 需 要 設 立 的 指 定 羈 留

人 士 處 理 站 的 數 目 ， 亦 會 盡 量 安 排 後 備 車 輛 停 泊

在 更 接 近 行 動 地 點 的 地 方 ， 以 便 迅 速 接 載 被 捕 人

士 。 另 外 ， 警 方 亦 會 考 慮 成 立 一 個 聯 絡 點 ， 方 便

有 關 人 士 ( 包 括 律 師 ) 查 詢 被 捕 人 士 的 資 料 和 去

向 。  

 

(c )  支 援 服 務 (包 括 膳 食 、 洗 手 間 、 毛 氈 等 安 排 )  ： 警

方 會 考 慮 在 未 來 的 相 類 行 動 中 ， 盡 量 按 環 境 需 要

為 被 捕 人 士 加 強 支 援 ， 例 如 提 供 熱 食 及 毛 氈 保

暖 ， 以 及 設 立 流 動 洗 手 間 。  

 

(d)  搜 集 證 據 ： 為 確 保 拘 捕 行 動 的 效 率 和 檢 控 工 作 的

舉 證 ， 警 方 會 考 慮 將 來 在 相 類 行 動 中 ， 加 強 警 方

搜 集 證 據 的 能 力 。 此 外 ， 警 方 亦 明 白 到 因 為 缺 乏

「 戲 子 」 而 需 要 採 用 面 對 面 認 人 手 續 的 安 排 並 非

理 想 的 認 人 程 序 。 除 非 別 無 他 選 ， 警 方 會 盡 量 避

免 採 用 面 對 面 認 人 手 續 。  

 

24 .   雖 然 有 個 別 的 行 動 範 疇 有 改 善 的 空 間 ， 但 整 體 而

言 ， 警 方 認 為 行 動 非 常 成 功 。 審 理 與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有 關 案

件 的 主 審 裁 判 官 在 判 案 時 ， 亦 多 次 讚 揚 警 務 人 員 在 處 理 騷 亂 時

緊 守 崗 位 ， 表 現 克 制 。 即 使 有 關 人 士 不 斷 襲 擊 警 方 防 線 ， 警 務

人 員 依 然 團 結 一 致 ， 嚴 守 紀 律 ， 克 盡 厥 職 ， 沒 有 退 縮 。 他 們 在

面 對 暴 力 時 高 度 容 忍 ， 絕 未 還 諸 暴 力 。 裁 判 官 稱 讚 警 務 人 員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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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理 反 世 貿 示 威 及 應 付 部 分 示 威 者 的 激 進 行 動 時 表 現 出 色 ， 勇

氣 可 嘉 。  

 

25 .   警 隊 在 是 次 行 動 當 中 汲 取 到 多 方 面 的 寶 貴 經 驗，相

信 可 以 令 警 隊 以 後 能 更 有 效 地 執 行 相 類 行 動 。  

 

 

回應委員的提問  

 

26 .   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年 二 月 七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當 局 就 若

干 事 項 提 供 資 料 。 有 關 資 料 現 載 於 附件乙 ， 給 委 員 參 考 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
香港警務署  

律政司  

二零零六年六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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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年 12 月 13 日 至 18 日 在 香 港 舉 行 的  

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 

警 務 行 動 檢 討 報 告 (一般保安安排)

 

引 言  

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 

 

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(世 貿 )於 2005 年 12 月 13 日 至 18 日 在 香 港 會 議 展

覽 中 心 舉 行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期 間 ， 共 有 105 項 不 同 的 示 威

活 動 ， 當 中 包 括 6 項 沒 有 按 照 法 例 規 定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的 活 動 。 為 利 便

和 平 示 威 活 動 進 行 ， 即 使 有 部 分 示 威 活 動 未 有 根 據 法 例 規 定 預 先 通 知

警 方，只 要 不 構 成 嚴 重 公 眾 混 亂 和 暴 力 的 威 脅，警 方 亦 儘 量 予 以 配 合。

另 外 共 發 生 8 宗 由 示 威 演 變 而 成 的 破 壞 公 眾 安 寧 事 件 -5 宗 發 生 於 鴻 興

道 指 定 公 眾 活 動 區 附 近 ， 兩 宗 分 別 發 生 於 南 韓 及 美 國 領 事 館 ， 而 最 後

一 宗 嚴 重 衝 突 則 集 中 於 灣 仔 北 一 帶 發 生 。  

 

警 務 行 動 檢 討  

 

2. 警 方 於 每 次 大 型 行 動 後 都 會 作 出 檢 討 ， 而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亦

不 例 外 。 警 方 就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有 關 的 警 務 行 動 進 行 全 面 檢 討 ， 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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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考 有 關 記 錄 外 ， 亦 有 向 參 與 行 動 的 單 位 指 揮 官 及 人 員 查 詢 。 本 報 告

分 以 下 8 部 分 作 詳 述 檢 討 : 

 

(1) 警 方 預 備 工 作 及 示 威 活 動 的 安 排  

(2) 武 力 使 用  

(3) 拘 捕 及 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 的 行 動  

(4) 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 

(5) 釋 放 被 捕 人 士  

(6) 其 他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  

(7) 汲 取 經 驗  

(8) 總 結  

 

下 文 記 載 有 關 檢 討 結 果 。  

 

 

第 一 部 分  - 警 方 預 備 工 作 及 示 威 活 動 的 安 排  

 

以 往 的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 

 

3. 以 往 五 次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， 有 兩 次 沒 有 發 生 激 烈 抗 議 活 動 ， 包

括 1996 年 在 新 加 坡 舉 行 的 第 一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和 2001 年 在 多 哈 舉 行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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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。 而 1998 年 在 日 內 瓦 舉 行 的 第 二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及

2003 年 在 坎 昆 舉 行 的 第 五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均 發 生 暴 力 事 件。雖 然 無 人 於

這 兩 次 會 議 中 被 捕，但 2003 年 的 會 議 有 一 名 韓 國 農 民 自 殺 抗 議 世 貿 組

織。最 嚴 重 的 暴 力 事 件 發 生 於 1999 年 在 西 雅 圖 舉 行 的 第 三 次 部 長 級 會

議。在 會 議 期 間，部 分 激 進 的 示 威 者 嚴 重 阻 撓 了 會 議 進 度。最 終 有 631

人 被 捕 及 有 26 人 被 檢 控 不 同 的 嚴 重 罪 行 ， 檢 控 結 果 不 詳 。  

 

其 他 涉 及 暴 力 的 反 全 球 一 體 化 抗 議 活 動  

 

4. 近 年 種 種 跡 象 顯 示 ， 反 全 球 一 體 化 組 織 經 常 針 對 大 型 國 際 會 議

進 行 激 烈 的 抗 議 活 動 。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三 次 : 

 

(1) 2000 年 4 月 在 華 盛 頓 舉 行 的 世 界 銀 行 暨 國 際 貨 幣 基 金 組 織

滅 貧 論 壇 ， 有 1 300 人 被 捕 ， 被 檢 控 的 人 數 及 結 果 不 詳 。  

(2) 2000 年 9 月 在 布 拉 格 舉 行 的 國 際 貨 幣 基 金 組 織 週 年 會 議，超

過 900 人 被 捕 ， 包 括 386 名 外 國 人 。 當 中 25 人 (包 括 4 名 女

性 )被 檢 控 毆 打 公 職 人 員 、 行 為 不 檢 、 毀 壞 財 物 等 罪 名 ， 檢

控 結 果 不 詳 。  

(3) 2005 年 在 蘇 格 蘭 鷹 峽 (Gleneagles)舉 行 的 八 大 工 業 國 高 峰 會

議 ， 有 355 人 被 捕 ， 最 少 179 人 被 檢 控 。 直 到 2006 年 5 月

為 止 ， 有 25 人 被 定 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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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預 備 工 作  

 

5. 早 於 2003 年 初，警 方 已 派 員 到 外 地 考 察 大 型 國 際 會 議 的 籌 備 及

進 行 ， 包 括 第 五 次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及 2005 年 11 月 在 南 韓 舉 行 的 亞 太

經 濟 合 作 組 織 會 議 ， 汲 取 經 驗 。 工 業 貿 易 署 是 負 責 統 籌 在 香 港 舉 行 第

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政 府 部 門 。 警 隊 亦 借 調 兩 名 人 員 至 工 業 貿 易 署 轄 下

的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 (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

辦 事 處 )(MC6 Coordination Office)， 參 與 籌 備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警 隊 的 準 備

工 作 還 包 括 設 立 策 劃 機 制 ， 分 三 層 架 構 ： 督 導 委 員 會 (Force Steering 

Committee)– 由 行 動 處 處 長 出 任 主 席；警 察 總 部 策 劃 及 統 籌 小 組 (Police 

Headquarters Planning & Coordination Team)– 由 助 理 處 長 (行 動 )出 任 主

席 ； 9 個 工 作 小 組 – 由 總 警 司 或 高 級 警 司 級 人 員 出 任 主 席 ， 以 處 理 下

列 事 項 ：  

 

(1) 保 安  

(2) 公 共 秩 序  

(3) 指 揮 及 控 制  

(4) 後 勤  

(5) 人 力 及 採 購  

(6) 技 術 及 訓 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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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公 關 及 宣 傳  

(8) 交 通 管 理  

(9) 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 

 

上 述 9 個 工 作 小 組 除 負 責 安 排 足 夠 人 手 應 付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保 安

工 作 及 大 量 公 眾 活 動 外 ， 亦 為 後 勤 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作 出 充 足 準 備 ， 以

應 付 各 種 突 發 情 況 。  

 

6. 此 外 ， 警 隊 曾 舉 行 多 次 內 部 簡 報 會 ， 以 提 高 警 務 人 員 對 有 關 第

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事 項 的 認 識 及 加 強 前 線 人 員 處 理 公 眾 活 動 的 意 識 。 在

會 議 前 警 隊 亦 曾 為 各 階 層 人 員 舉 辦 多 次 的 訓 練 及 演 習 ， 以 處 理 不 同 的

突 發 事 件。2005 年 2 月 至 12 月 期 間，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 聯 同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警 隊 )共 為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及 團 體 舉 行 了 80 次 簡 報

會 。 這 些 界 別 及 團 體 包 括 : 

 

(1) 區 議 會 (25 次 ) 

(2) 地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(16 次 ) 

(3) 有 關 地 區 的 大 廈 、 商 店 及 學 校 等 (11 次 ) 

(4) 公 共 事 業 及 設 施 (包 括 電 訊 、 煤 氣 、 電 力 及 汽 油 )的

辦 商  (3 次 ) 

(5) 交 通 運 輸 及 相 關 基 建 機 構 (包 括 鐵 路 、 巴 士 、 渡 輪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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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 道 、 橋 樑 及 港 口 )(3 次 ) 

(6) 旅 遊 、 飲 食 及 酒 店 業 (7 次 ) 

(7) 商 業 、 金 融 及 銀 行 業 (4 次 ) 

(8) 政 府 部 門 及 人 員 (11 次 ) 

 

另 外 ， 統 籌 辦 事 處 亦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保 持 了 緊 密 的 聯 絡 。  

 

律 政 司 的 角 色  

 

7. 律 政 司 的 律 師 曾 參 與 多 個 為 籌 備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而 舉 行 的 預

備 會 議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法 律 意 見 。 會 議 期 間 ， 律 政 司 負 責 向 警 隊 及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就 各 刑 事 及 民 事 事 項 ， 提 供 法 律 意 見 。 如 有 需 要 提 出 刑

事 檢 控 或 展 開 民 事 程 序，律 政 司 會 提 供 檢 控 官 或 政 府 律 師。會 議 期 間，

有 一 組 政 府 律 師 24 小 時 當 值，為 所 有 尋 求 法 律 意 見 的 政 府 部 門，不 論

電 話 、 面 見 或 書 面 要 求 ， 提 供 緊 急 法 律 意 見 。  

 

傳 譯 員 的 安 排  

 

招 募 傳 譯 員  

 

8. 因 應 示 威 人 士 可 能 來 自 不 同 國 家 ， 警 隊 的 後 勤 工 作 小 組 曾 嘗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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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 募 能 說 不 同 語 言 的 傳 譯 員 。 除 了 在 警 隊 內 部 招 募 ， 小 組 亦 主 動 聯 絡

法 庭 翻 譯 名 單 內 的 傳 譯 員 ， 邀 請 他 們 提 供 翻 譯 服 務 。 就 韓 語 傳 譯 員 的

招 募 ， 小 組 曾 聯 絡 在 香 港 一 所 大 學 任 教 的 一 名 韓 籍 講 師 ， 請 該 講 師 協

助 招 募 能 說 韓 語 的 人 士 擔 當 傳 譯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警 隊 亦 透 過 香 港 旅 遊 發

展 局 接 觸 一 些 會 說 韓 語 的 導 遊 ， 希 望 招 募 他 們 作 為 傳 譯 員 。 但 上 述 人

士 均 未 能 於 會 議 前 確 定 能 否 在 會 議 期 間 騰 出 時 間 ， 提 供 傳 譯 服 務 。  

 

9. 2005 年 6 月 ， 警 方 有 見 招 募 情 況 未 如 理 想 ， 故 聯 絡 了 效 率 促 進

組 (Efficiency Unit)， 並 由 效 率 促 進 組 負 責 招 募 工 作 ， 最 終 招 募 到 共 80

名 傳 譯 員，包 括 32 名 韓 語 傳 譯 員，為 所 有 政 府 部 門 及 相 關 的 公 營 機 構

(包 括 醫 管 局 、 警 務 處 、 入 境 處 、 海 關 和 懲 教 署 )提 供 傳 譯 服 務 。 警 隊

內 部 亦 招 募 到 18 名 能 說 外 語 的 警 務 人 員，包 括 2 名 會 說 韓 語 的 警 員 。

為 方 便 調 動 ， 所 有 傳 譯 員 均 由 警 察 總 部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(Headquarters 

Command and Control Centre)管 理。當 值 傳 譯 員 被 編 為 早、中、夜 三 更 ，

在 警 察 總 部 側 的 堅 偉 大 樓 候 命 。 而 由 於 個 別 傳 譯 員 另 有 私 務 ， 故 每 天

能 當 值 的 人 數 均 不 同 。  

 

調 動 傳 譯 員  

 

10. 傳 譯 員 的 調 動 主 要 是 取 決 於 行 動 需 要。2005 年 12 月 17 日，早、

中 更 分 別 有 9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當 值 ， 另 有 3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當 夜 更 。 當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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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早 更 工 作 的 9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， 由 早 上 8 時 開 始 工 作 ， 其 中 6 名 連 續

工 作 16 小 時 至 深 夜 12 時，另 外 3 名 連 續 工 作 10 小 時 至 晚 上 6 時。當

中 更 的 9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， 由 下 午 4 時 開 始 工 作 ， 其 中 4 名 連 續 工 作 37

小 時 ， 而 另 外 5 名 則 連 續 工 作 16 至 19 小 時 不 等 。 當 夜 更 的 3 名 韓 語

傳 譯 員 ， 由 12 月 17 日 深 夜 12 時 開 始 當 值 ， 其 中 一 名 連 續 工 作 36 小

時 至 12 月 19 日 中 午 12 時 ， 另 外 兩 名 分 別 連 續 工 作 9 及 12 小 時 。 12

月 18 日 早 上，由 於 韓 語 傳 譯 員 嚴 重 不 足，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

緊 急 安 排 13 名 義 務 傳 譯 員 提 供 翻 譯 服 務 。  

 

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 

 

運 送 被 捕 人 士 的 車 輛  

 

11. 有 鑑 於 以 往 在 海 外 舉 行 的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曾 發 生 騷 亂 ， 導 致 要

拘 捕 大 量 人 士 ， 因 此 警 方 預 早 便 制 定 了 應 變 計 劃 ， 以 處 理 大 量 被 捕 人

士 。 應 變 措 施 包 括 預 留 車 輛 ， 於 有 需 要 時 作 為 運 送 被 捕 人 士 之 用 。 警

方 共 安 排 了 6 部 政 府 車 輛 (總 載 客 量 為 213 人 )，以 供 運 送 被 捕 人 士。另

安 排 30 部 政 府 車 輛 (總 載 客 量 為 784 人 )作 為 後 備 。 警 方 亦 與 一 家 私 營

巴 士 公 司 訂 立 合 約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巴 士 公 司 會 提 供 額 外 巴 士 服 務 ， 其 後

該 巴 士 公 司 於 2005 年 12 月 18 日 提 供 13 部 巴 士 運 送 被 捕 人 士 (總 載 客

量 為 728 人 )。警 方 於 12 月 18 至 19 日 期 間，共 動 用 了 49 部 車 輛 (總 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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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量 為 1 725 人 )運 載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押 解 被 捕 人 士 小 組  

 

12. 警 方 人 力 及 採 購 小 組 成 立 了 一 個 由 261 名 警 務 人 員 組 成 的 押 解

小 組 ， 負 責 押 解 被 捕 人 士 。 該 小 組 由 一 名 警 司 帶 領 ， 另 有 2 名 總 督 察

協 助 ， 共 有 6 個 押 解 小 隊 (每 隊 成 員 43 人 )。 他 們 均 曾 受 過 押 解 大 量 被

捕 人 士 的 訓 練 。 2005 年 12 月 18 日 ， 5 個 押 解 被 捕 人 士 小 隊 接 獲 通 知

將 會 有 大 量 人 士 被 拘 捕 於 零 時 14 分 在 告 士 打 道 候 命 。  

 

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設 施  

 

13. 警 方 預 先 計 劃 ， 如 有 大 量 人 士 被 捕 ， 會 立 即 啟 動 指 定 羈 留 人 士

處 理 站  (Detained Persons Handling Area)， 迅 速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， 之 後 被

捕 人 士 會 被 送 往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(Temporary Detention Centre)扣 留 。  

 

14. 警 方 曾 考 慮 多 個 地 點 ， 以 設 立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及 臨 時 羈 留

中 心 。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保 安 設 施 、 設 施 的 羈 留 容 量 、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

站 與 可 能 拘 捕 地 點 的 距 離 、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與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的 距

離 ， 亦 有 考 慮 實 際 行 動 情 況 (如 交 通 等 )。 最 終 ， 警 方 決 定 於 觀 塘 警 署

停 車 場 設 立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。觀 塘 警 署 位 於 鯉 魚 門 道 13 號，停 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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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 可 容 納 200 多 名 被 捕 人 士。臨 時 羈 留 中 心 設 於 鯉 魚 門 道 10 號 的 觀 塘

裁 判 法 院 ， 距 離 觀 塘 警 署 大 約 5 分 鐘 車 程 。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最 多 可 扣 留

約 220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5. 假 若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額 滿 ， 警 方 計 劃 按 下 列 次 序 啟 動 其 他 總 區 警

署 的 扣 留 設 施 :東 九 龍、西 九 龍、新 界 南 及 新 界 北 總 區。每 間 警 署 可 容

納 的 被 捕 人 士 ， 視 乎 個 別 設 施 的 大 小 及 當 時 因 其 他 事 項 而 已 被 拘 留 的

人 士 數 目 。 運 送 被 捕 人 士 往 各 個 扣 留 設 施 由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及 臨

時 羈 留 中 心 聯 合 統 籌 。  

 

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運 作  

 

16. 設 立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目 的 是 要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的 設 施 ， 以

迅 速 處 理 大 量 被 捕 人 士 ， 令 負 責 拘 捕 的 警 務 人 員 能 儘 快 返 回 前 線 崗

位 。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分 4 個 部 分 組 成 ， 分 別 負 責 拍 照 、 填 寫 簡 易

拘 捕 表 格 (Short Arrest Form) 及 處 理 證 物 、 套 取 指 模 和 覆 檢 的 工 作 。  

 

17. 香 港 法 例 第 232 章 《 警 隊 條 例 》 授 權 警 務 人 員 替 被 捕 人 士 拍 攝

照 片 及 套 取 指 紋 。 為 確 認 被 捕 人 士 的 身 分 ， 被 捕 人 士 被 帶 到 指 定 羈 留

人 士 處 理 站 時 ， 會 戴 上 寫 有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編 號 的 手 帶 ， 以 資 識 別 。 被

捕 人 士 接 着 會 被 安 排 與 拘 捕 人 員 一 同 拍 照 ， 再 由 拘 捕 人 員 填 寫 簡 易 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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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 表 格 ， 該 表 格 記 錄 被 捕 人 士 、 拘 捕 人 員 及 證 物 的 簡 單 資 料 。 負 責 調

查 案 件 的 警 務 人 員 亦 需 填 寫 一 份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， 該 表 格 記 錄 被 捕 人 士

的 資 料 、 受 傷 過 程 及 傷 勢 (如 適 用 )、 被 捕 人 士 是 否 願 意 通 知 領 事 館 及

調 查 人 員 的 資 料 。 該 兩 份 表 格 會 傳 真 至 警 察 查 詢 小 組 (Police Enquiry 

Unit)，以 便 輸 入 電 腦 登 記。被 捕 人 士 然 後 會 被 帶 往 套 取 指 模 (右 手 大 姆

指 )。當 所 有 程 序 辦 妥 及 經 核 實 無 誤 後，被 捕 人 士 會 被 送 往 臨 時 羈 留 中

心 拘 留 。  

 

18.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處 理 一 名 不 用 傳 譯 員 協 助 和 態 度 合 作 的 被

捕 人 士，約 需 時 10 分 鐘。但 如 果 被 捕 人 士 不 合 作 或 需 要 傳 譯 員 協 助 ，

需 時 較 長 。  

 

警 察 查 詢 小 組  

 

19. 警 方 於 警 察 總 部 成 立 了 一 個 警 察 查 詢 小 組 。 小 組 由 一 名 警 司 帶

領，成 員 包 括 52 名 警 務 人 員，分 兩 更 工 作。警 察 查 詢 小 組 主 要 由 重 大

事 件 調 查 及 災 難 支 援 工 作 系 統 (Major Incident Investigation and Disaster 

Support System)的 成 員 組 成，負 責 收 集 所 有 有 關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被 捕

人 士 及 受 傷 人 士 的 資 料 、 警 方 使 用 武 力 及 警 隊 財 物 損 毀 的 資 料 ， 以 及

制 定 統 計 報 告 。 小 組 除 與 警 方 不 同 單 位 (包 括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)緊

密 聯 絡 外 ， 亦 與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 的 綜 合 電 話 查 詢 中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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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ntegrated Call Centre)保 持 聯 絡 。  

 

禁 區 的 設 立  

 

20. 為 確 保 會 場 (即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(會 展 ))及 附 近 範 圍 的 公 共 秩

序 及 公 共 安 全 ， 行 政 長 官 在 徵 詢 行 政 會 議 的 意 見 後 ， 於 2005 年 10 月

3 日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245 章 《 公 安 條 例 》 作 出 了 《 禁 區 (世 界 貿 易 組 織

香 港 部 長 級 會 議 )令 》。法 例 經 立 法 會 的「 先 訂 立 後 審 議 」程 序 後 於 2005

年 12 月 2 日 生 效。禁 區 範 圍 覆 蓋 會 議 場 地 及 附 近 一 帶，包 括 會 展 及 其

他 相 連 道 路 、 部 分 通 往 會 展 鄰 近 酒 店 的 道 路 、 添 馬 艦 範 圍 、 分 域 碼 頭

及 灣 仔 碼 頭 一 帶 ， 以 及 會 展 一 帶 的 水 域 。 禁 區 面 積 小 於 一 平 方 公 里 ，

在 2005 年 12 月 12 日 (即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開 幕 典 禮 舉 行 前 一 天 )下 午

6 時 開 始 至 2005 年 12 月 19 日 早 上 5 時 (即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閉 幕 後 數

小 時 )生 效 。 期 間 ， 只 有 持 有 身 分 確 認 證 及 獲 授 權 人 士 方 可 出 入 禁 區 。

相 較 其 他 國 家 近 年 為 相 類 國 際 活 動 而 設 立 的 禁 區 ， 香 港 所 設 立 的 禁 區

範 圍 面 積 實 在 是 非 常 小 ， 而 且 只 於 會 議 進 行 期 間 及 會 議 前 後 數 小 時 實

施 ， 就 擠 迫 的 香 港 環 境 而 言 ， 已 能 在 保 障 公 共 秩 序 和 公 共 安 全 和 減 少

對 大 眾 造 成 不 便 之 間 取 得 適 度 平 衡 。   

 

協 調 示 威 活 動 的 安 排  

 

21. 警 方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共 協 調 了 105 宗 公 眾 集 會 /遊 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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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括 6 宗 沒 有 按 照 法 例 規 定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的 活 動 。 整 個 會 議 期 間 ， 警

方 在 策 劃 行 動 時 均 堅 守「 對 所 有 和 平 舉 行 的 公 眾 活 動 提 供 最 大 方 便 」、

「 最 大 容 忍 」 和 「 最 低 武 力 」 的 原 則 。 為 利 便 和 平 示 威 活 動 進 行 ， 即

使 有 部 分 示 威 活 動 未 有 依 法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， 只 要 不 構 成 公 眾 混 亂 和 暴

力 威 脅 ， 警 方 亦 儘 量 予 以 配 合 。  

 

22. 在 處 理 公 眾 活 動 方 面 ， 警 方 的 既 定 政 策 是 盡 力 協 助 所 有 和 平 的

公 眾 活 動 進 行 ， 並 要 求 前 線 人 員 在 處 理 市 民 行 使 其 享 有 的 憲 法 權 利 舉

行 公 眾 活 動 時 ， 必 須 引 用 「 合 理 性 」 (Reasonableness) 和 「 相 稱 性 」

(Proportionality) 這 兩 個 原 則 作 為 管 理 準 則 。  

 

示 威 活 動 前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聯 絡 工 作  

 

23. 警 方 的 準 備 工 作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目 標 ， 是 儘 量 協 調 和 平 示 威 活 動

順 利 進 行 。 為 此 ， 警 方 和 世 貿 部 長 級 會 議 統 籌 辦 事 處 一 開 始 便 致 力 與

非 政 府 組 織 聯 繫。警 方 更 成 立 了 一 個 特 別 聯 絡 小 組 與 59 個 本 地 及 海 外

的 非 政 府 組 織 保 持 密 切 對 話 。 在 會 議 舉 行 前 ， 警 方 與 這 些 組 織 共 接 觸

了 289 次，協 助 他 們 舉 辦 示 威 或 其 他 活 動，確 保 雙 方 維 持 有 效 的 溝 通。

當 有 關 組 織 提 出 特 別 要 求 時 ， 警 方 亦 迅 速 地 轉 介 他 們 到 相 關 的 部 門 處

理 。 警 方 曾 接 觸 的 本 地 及 海 外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包 括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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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韓 國 反 自 由 貿 易 區 協 定 及 世 貿 人 民 行 動 (Korean 

People's Action against Free Trade Areas and WTO) 

(2) 韓 國 農 民 聯 盟 (Korean Peasants League) 

(3) 香 港 樂 施 會 (Oxfam Hong Kong) 

(4) 香 港 綠 色 和 平 (Greenpeace Hong Kong) 

(5)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(Hong Kong People's Alliance on 

WTO) 

(6) 亞 洲 學 生 協 會 (Asian Student Association) 

(7) 香 港 菲 律 賓 人 聯 會 (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) 

(8) 亞 洲 外 移 勞 工 中 心 (Asian Migrant Centre) 

(9) 東 南 亞 漁 民 聯 盟 (Fisherfolk Movement) 

(10) 公 民 參 與 世 界 聯 盟 (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

Participation) 

(11) 正 義 自 主 人 民 遊 行 (People's Caravan) 

(12) 印 尼 外 傭 工 會 (Indonesian Migrants Workers Union)等  

 

24. 由 於 參 與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各 國 代 表 眾 多 ， 議 期 又 長 達 6

日 ， 警 方 必 須 作 出 特 別 的 交 通 、 人 羣 管 理 及 保 安 安 排 。 在 作 出 這 些 安

排 時 ， 必 須 與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單 位 協 商 。 在 處 理 公 眾 活 動 的 通 知

時 ，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(包 括 封 路 、 改 道 、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安 排 等 )着 實 不

少 。 此 外 ， 亦 要 諮 詢 有 關 地 區 組 織 如 區 議 會 的 意 見 ， 以 確 保 各 項 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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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公 眾 所 造 成 的 不 便 可 以 減 到 最 少 。  

 

25. 警 方 與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在 安 排 2005 年 12 月 11 日 、 13 日 及

18 日 所 舉 辦 的 3 場 大 規 模 遊 行 時 ，雙 方 曾 詳 細 討 論 各 種 安 排 ，包 括 參

加 人 數 、 遊 行 路 線 、 集 會 場 地 、 指 定 公 眾 活 動 區 的 地 點 及 其 他 配 套 事

項 如 安 排 流 動 洗 手 間 、 於 灣 仔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內 設 置 安 全 圍 欄 等 。 商

討 在 雙 方 均 本 著「 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的 公 眾 活 動 能 和 平 舉 行 」、

「 便 利 公 眾 人 士 自 由 表 達 意 見 」 和 「 保 障 公 共 安 全 」 等 大 原 則 的 基 礎

上 進 行 。 經 過 多 次 會 議 及 實 地 視 察 場 地 之 後 ， 雙 方 最 終 於 2005 年 11

月 下 旬 就 各 項 安 排 達 成 協 議。警 方 亦 馬 上 就 該 3 日 的 遊 行 於 2005 年 11

月 23 日 發 出 不 反 對 通 知 書。通 知 書 列 出 6 項 條 件，包 括 遊 行 路 線、糾

察 員 的 數 目 、 遊 行 要 依 照 警 方 沿 途 的 交 通 指 示 、 如 參 加 遊 行 人 數 有 大

變 更 要 及 早 通 知 警 方 、 在 集 會 地 點 的 人 羣 控 制 及 要 求 主 辦 單 位 與 警 方

保 持 聯 絡 和 溝 通 。  

 

26. 警 方 亦 有 處 理 其 他 團 體 遞 交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舉 行 公 眾

活 動 及 遊 行 的 通 知 書 。 當 中 有 些 涉 及 人 數 比 較 少 及 規 模 比 較 小 的 活

動 ， 警 方 均 儘 快 與 主 辦 組 織 進 行 磋 商 及 發 出 不 反 對 通 知 書 ， 最 快 個 案

於 收 到 通 知 書 當 日 即 發 出 不 反 對 通 知 書 。 所 有 不 反 對 通 知 書 均 列 出 類

似 上 述 的 條 件 。 這 些 條 件 確 保 遊 行 活 動 能 順 利 進 行 。 警 方 由 始 至 終 均

主 動 積 極 與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及 其 他 團 體 聯 絡 溝 通 ， 以 期 令 所 有 主 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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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織 能 儘 早 落 實 各 項 公 眾 活 動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 

 

27.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部 分 成 員 亦 曾 到 訪 南 韓 ， 瞭 解 當 地 示 威 活 動

情 況 ， 並 於 其 後 向 警 方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， 和 就 警 方 的 部 署 提 供 意 見 （ 如

儘 量 避 免 調 派 全 副 防 暴 裝 備 的 警 員 來 維 持 秩 序 ， 以 免 刺 激 有 關 人 士 的

情 緒 ）。警 方 亦 為 聯 盟 的 糾 察 隊 員 及 一 些 海 外 非 政 府 組 織 成 員 舉 辦 研 討

會 ， 向 他 們 解 釋 有 關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情 況 及 期 間 的 安 排 。 警 方 又

向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及 一 些 韓 國 組 織 代 表 派 發 翻 譯 成 韓 文 的 「舉行公

眾集會/遊行通知簡介」。  

 

資 料 搜 集  

 

28. 為 確 保 有 效 部 署 及 令 會 議 舉 行 期 間 的 公 眾 活 動 能 順 利 進 行 ， 警

方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舉 行 前 曾 與 以 下 公 司 聯 絡 ， 搜 集 資 料 ， 以 便 警

方 能 在 人 手 調 配 及 交 通 安 排 兩 方 面 作 出 配 合 ：  

 

(1) 警 方 曾 聯 絡 運 輸 公 司，查 詢 已 出 租 旅 遊 巴 士 的 數 目 及 它 們 會

否 在 會 議 期 間 駛 入 灣 仔 區。警 方 希 望 藉 著 收 集 到 的 資 料，評

估 會 議 期 間 灣 仔 區 一 帶 的 交 通 情 況，以 及 一 旦 發 生 事 故 時 對

灣 仔 區 一 帶 的 交 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
(2) 警 方 亦 曾 向 遊 艇 租 貸 公 司 查 詢，希 望 知 道 有 多 少 船 隻 會 參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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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上 遊 行 ， 以 便 水 警 能 作 出 配 合 。  

(3) 警 方 亦 曾 聯 絡 一 些 酒 店、旅 館 及 營 舍，目 的 為 掌 握 將 會 來 港

的 海 外 示 威 人 士 數 目 及 分 佈 情 況，在 交 通、車 輛 出 入 及 人 羣

控 制 方 面 作 出 配 合 ， 亦 可 方 便 警 方 就 突 發 事 件 制 定 應 變 計

劃 。  

 

29. 警 方 收 集 上 述 資 料 的 目 的 ， 純 粹 是 要 方 便 調 配 人 手 、 作 出 相 應

交 通 安 排 和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， 以 確 保 公 眾 活 動 能 順 利 進 行 。 在 資 料 搜 集

的 過 程 中，警 方 並 沒 有 作 出 任 何 干 預，以 阻 礙 任 何 人 士 使 用 上 述 設 施。 

 

示 威 活 動 期 間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聯 絡 工 作  

 

30. 為 利 便 世 貿 會 議 期 間 舉 行 的 集 會 和 遊 行 可 以 和 平 順 利 進 行 ， 警

方 成 立 了 一 隊 由 20 名 談 判 專 家 組 成 的 警 察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聯 絡 小 組

(Police NGO Liaison Team)， 由 一 名 總 警 司 帶 領 ， 負 責 在 會 議 之 前 及 期

間 與 擬 舉 行 公 眾 活 動 的 組 織 聯 絡 ， 並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31. 在 會 議 期 間 ， 談 判 專 家 主 動 聯 絡 示 威 組 織 。 在 2005 年 12 月 11

日 至 18 日 期 間 ， 談 判 專 家 與 27 個 本 地 及 海 外 示 威 組 織 共 接 觸 了 160

次 ， 包 括 會 議 及 電 話 聯 絡 。 在 示 威 遊 行 進 行 期 間 ， 警 方 曾 透 過 談 判 專

家 多 次 向 示 威 組 織 提 供 協 助，令 公 眾 活 動 得 以 順 利 進 行。例 如 於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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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日 ，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原 定 於 下 午 4 時 由 維 園 遊 行 至 中 區 政 府 總

部，但 當 日 下 午 2 時 45 分，因 揚 聲 器 發 生 故 障，聯 盟 希 望 將 演 說 改 在

中 區 政 府 總 部 進 行，故 要 求 提 早 於 下 午 3 時 30 分 開 始 遊 行。警 方 在 極

短 時 間 內 作 出 人 手 調 配 和 封 路 安 排，最 終 遊 行 提 早 開 始。12 月 13 日 ，

警 方 協 助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安 排 巴 士 到 灣 仔 接 載 一 些 韓 國 示 威 者 。 聯

盟 要 求 安 排 巴 士 直 接 到 鴻 興 道 接 載 有 關 人 士 。 雖 然 有 關 要 求 未 必 完 全

符 合 行 動 評 估 ， 但 本 着 儘 量 便 利 示 威 活 動 進 行 的 原 則 ， 警 方 亦 努 力 作

出 協 調 ， 最 後 彈 性 處 理 有 關 要 求 ， 容 許 巴 士 進 入 最 接 近 鴻 興 道 的 駱 克

道 及 馬 師 道 交 界 處 接 載 有 關 人 士 。  

 

32. 12 月 14 日 ， 在 一 些 示 威 者 與 警 方 發 生 衝 突 後 ， 警 察 與 非 政 府

組 織 聯 絡 小 組 的 成 員 晚 上 到 烏 溪 沙 營 舍 探 訪 一 些 韓 國 示 威 者 。 除 慰 問

受 傷 人 士 外 ， 談 判 專 家 亦 與 3 名 韓 國 示 威 者 領 袖 會 面 ， 並 再 向 他 們 派

發 翻 譯 成 韓 文 的 「舉行公眾集會/遊行通知簡介」。 示 威 者 領 袖 對 警 方

的 關 心 表 示 感 謝 。 就 該 次 探 訪 警 方 亦 有 知 會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。  

 

33. 12 月 15 日 ， 警 方 協 助 安 排 菲 律 賓 漁 民 向 參 加 會 議 的 菲 律 賓 代

表 遞 交 請 願 信，該 組 織 事 後 向 警 方 發 電 郵 致 謝 。此 外 ，示 威 人 士 於 12

月 15 日 以 三 步 一 叩 首 方 式 遊 行 至 灣 仔 貨 物 裝 卸 區，遊 行 隊 伍 在 下 午 5

時 35 分 抵 達 貨 物 裝 卸 區 後 ， 於 晚 上 7 時 16 分 要 求 把 他 們 訂 購 的 飯 盒

送 到 貨 物 裝 卸 區 ， 警 方 亦 順 應 要 求 作 出 安 排 ， 其 後 警 方 亦 於 晚 上 8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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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 許 巴 士 進 入 鴻 興 道 ， 接 載 他 們 返 營 舍 。 這 些 額 外 及 臨 時 的 要 求 對 警

方 現 場 人 手 調 配 增 加 極 大 困 難 ， 但 警 方 在 考 慮 各 方 面 的 因 素 後 亦 予 以

配 合 。 在 會 議 期 間 ， 警 方 原 本 將 鴻 興 道 用 作 會 展 與 港 島 東 部 的 緊 急 車

輛 通 道 。 雖 然 示 威 人 士 一 再 在 鴻 興 道 進 行 示 威 活 動 ， 但 警 方 一 直 採 取

容 忍 的 態 度 ， 沒 有 阻 止 這 些 公 眾 活 動 的 進 行 。  

 

34.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在 12 月 18 日 舉 行 的 遊 行 路 線 原 本 是 不 會 途

經 軒 尼 詩 道 的 ， 但 於 當 日 聯 盟 表 示 希 望 更 多 市 民 可 以 看 到 遊 行 隊 伍 ，

故 臨 時 提 出 要 求 要 讓 遊 行 隊 伍 經 過 人 流 較 多 的 軒 尼 詩 道 ， 警 方 予 以 答

允 ， 並 作 出 相 應 安 排 。  

 

35. 車 輛 巡 遊 曾 發 生 意 外。於 1997 年 6 月，一 部 車 輛 被 改 裝 用 作 花

車 巡 遊 時 ， 意 外 導 致 人 命 傷 亡 。 每 次 遊 行 ， 如 果 主 辦 組 織 需 要 使 用 加

有 裝 置 的 車 輛 參 與 遊 行 ， 警 方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374 章 《 道 路 交 通 條

例 》，需 要 檢 驗 有 關 車 輛，以 確 保 車 輛 安 全 及 適 宜 在 道 路 上 使 用。即 使

同 一 車 輛 會 在 連 續 數 天 的 遊 行 中 使 用 ， 警 方 亦 須 在 每 一 次 遊 行 前 檢 驗

該 車 輛 ， 以 確 保 安 全 。 一 般 做 法 是 主 辦 組 織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， 由 警 方 安

排 驗 車 ， 以 便 主 辦 組 織 能 夠 在 遊 行 時 使 用 。 這 項 安 排 一 直 行 之 有 效 。

主 辦 組 織 在 12 月 11 日 及 13 日 均 有 使 用 一 架 裝 有 揚 聲 器 的 貨 車 帶 領 遊

行 隊 伍 。 由 於 主 辦 組 織 兩 次 均 預 先 通 知 警 方 有 關 安 排 ， 故 警 方 亦 能 配

合 ， 預 早 檢 驗 該 貨 車 。 但 在 12 月 15 日 主 辦 組 織 在 沒 有 預 先 通 知 的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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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下 要 求 使 用 該 貨 車 ， 基 於 公 眾 安 全 理 由 ， 警 方 要 求 主 辦 組 織 立 刻 將

貨 車 送 往 檢 驗 。 警 方 檢 驗 完 畢 後 ， 批 准 該 貨 車 參 加 當 天 的 示 威 活 動 。  

 

 

第 二 部 分  -  武 力 使 用  

 

36. 本 部 分 詳 述 部 分 示 威 者 與 警 方 多 次 衝 突 及 雙 方 使 用 武 力 的 情

況 。  

 

武 力 使 用 的 原 則  

 

37. 聯合國有關執法人員使用武力及槍械的基本原則，提及執法人

員使用武力及槍械時，必須尊重人權。根據有關原則，執法機關應該

制定守則讓人員可因應不同情況使用不同程度的武力，包括非致命及

令人喪失活動能力的武器。執法人員在執行職務時亦應儘量避免使用

武力以達成目的，在別無他法時方可使用武力和槍械。在使用武力時，

執法人員亦應克制，所使用的武力亦應與實際情況及罪行的嚴重程度

相稱。 

 

38. 基本原則第 9 條列明執法人員除非面對死亡或嚴重受傷的威

脅，而其他較低程度的武力又不能消除該威脅，方可使用槍械。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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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第 10 條列明使用槍械前，應儘可能發出警告。基本原則第 22 條

列明執法機關應制定通報及調查機制，調查執法人員使用槍械的個

案。基本原則第 12 至 14 條特別提及處理非法集結。如果非法集結不

涉及暴力，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武力。如必須使用武力，應使用最低

程度的武力。在驅散涉及暴力的非法集結時，除非其他較低危險性的

方法不適用，執法人員方可使用槍械，但使用槍械時亦應遵從上述基

本原則的第 9 條。 

 

39. 警 隊 有 關使用武力的原則完全符合聯合國的指引。《 警 察 通 例 》

第 29-01 條 「 武 力 的 使 用 」 列 明 使 用 武 力 的 原 則 :「 警 務 人 員 與 市 民 接

觸 時 ， 必 須 自 律 和 克 制 。 除 非 有 絕 對 需 要 及 沒 有 其 他 辦 法 可 完 成 合 法

任 務 ， 否 則 不 得 使 用 武 力 。 警 務 人 員 在 使 用 武 力 前 ， 須 表 明 身 分 及 在

情 況 許 可 下 儘 量 向 對 方 發 出 警 告 ， 表 明 將 使 用 何 種 武 力 和 武 力 的 程

度 。 在 可 行 範 圍 內 ， 應 儘 量 讓 對 方 有 機 會 服 從 警 方 命 令 ， 然 後 才 可 使

用 武 力 。 使 用 武 力 的 原 則 是 ， 所 使 用 的 武 力 必 須 是 為 達 到 目 的 而 須 使

用 的 最 低 程 度 武 力 ； 達 到 目 的 後 ， 須 立 即 停 止 使 用 。 該 等 武 力 必 須 在

當 時 情 況 下 屬 合 理 的 。 」  

 

40. 為 應 付 世 貿 會 議 期 間 可 能 發 生 的 衝 突 ， 警 方 多 次 在 內 部 簡 報 會

上 訓 示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要 按 不 同 情 況 ， 考 慮 採 取 不 同 應 付 方 法 及 不 同 程

度 的 武 力 。 簡 報 會 除 重 申 《 警 察 通 例 》 第 29-01 條 「 武 力 的 使 用 」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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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點 外 ， 亦 重 點 提 醒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在 制 止 不 法 行 為 時 ， 要 避 免 對 任 何

挑 釁 行 為 作 出 過 敏 反 應 。  

 

41. 警 方 曾 多 次 提 醒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面 對 有 關 人 士 不 同 程 度 的 暴 力 行

為 時 ， 要 採 取 不 同 方 法 應 付 。 如 有 需 要 才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的 武 力 ， 但 最

終 所 採 用 的 武 力 ， 須 按 實 際 情 況 決 定 。 當 目 的 達 到 後 ， 便 必 須 立 即 停

止 使 用 武 力 。  

 

42.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違 反 協 定 的 安 排 ， 警 方 先 會 作 出 口 頭 勸 諭 ， 或 由

談 判 專 家 進 行 商 討 及 提 供 協 助 。 如 情 況 需 要 ， 可 利 用 「 鐵 馬 」 分 隔 有

關 人 士 。 面 對 暴 力 行 為 時 ， 警 方 會 採 取 防 守 性 的 策 略 ， 即 主 要 由 警 務

人 員 利 用 盾 牌 戰 術 阻 擋 有 關 人 士 。 當 警 務 人 員 受 有 關 人 士 衝 擊 或 攻

擊 ， 而 其 他 方 法 又 未 能 阻 擋 及 制 止 他 們 時 ， 有 關 人 員 方 可 考 慮 使 用 更

大 武 力 ， 例 如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。 當 有 關 人 士 的 暴 力 行 為 升 級 ， 可 能 對

在 場 警 務 人 員 或 其 他 人 士 做 成 嚴 重 身 體 傷 害 ， 在 場 指 揮 人 員 便 會 考 慮

使 用 其 他 武 力 如 催 淚 彈 或 布 袋 彈 （ Super Sock Rounds）。  

 

胡 椒 噴 劑 的 使 用  

 

43. 胡 椒 噴 劑 在 世 界 各 地 均 為 當 地 警 隊 廣 泛 採 用 ， 而 且 它 比 警 棍 及

手 擲 催 淚 彈 屬 更 低 程 度 的 武 力 。 胡 椒 噴 劑 由 辣 椒 種 子 製 成 ， 可 刺 激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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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的 神 經 細 胞。根 據 胡 椒 噴 劑 生 產 商 的 使 用 指 引，噴 劑 應 向 對 方 眼 部、

鼻 及 口 部 噴 射 ， 以 減 低 其 活 動 及 反 抗 能 力 。 受 影 響 人 士 可 用 清 水 沖 洗

以 減 低 痛 楚 及 不 適 。 美 國 執 法 訓 練 處 (United States Law Enforcement 

Training Agency)及 聯 邦 調 查 局 (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)， 均 有 教

授 將 胡 椒 噴 劑 對 準 面 部 和 眼 部 發 射 。  

 

手 擲 催 淚 彈 的 使 用  

 

44. 使 用 手 擲 催 淚 彈 的 目 的 是 要 驅 散 人 羣 。 吸 入 催 淚 煙 會 令 人 咳 嗽

及 流 眼 水 ， 活 動 能 力 減 低 。 受 影 響 人 士 可 用 清 水 沖 洗 以 減 低 痛 楚 及 不

適 。  

 

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的 使 用  

 

45.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(Water Jet Backpack)用 作 噴 射 催 淚 噴 劑，使 用

的 目 的 是 要 驅 散 人 羣 。 接 觸 催 淚 噴 劑 會 令 人 咳 嗽 及 流 眼 水 ， 活 動 能 力

減 低 。 受 影 響 人 士 可 用 清 水 沖 洗 以 減 低 痛 楚 及 不 適 。  

 

布 袋 彈 的 使 用  

 

46. 布 袋 彈 較 胡 椒 噴 劑 、 警 棍 、 手 擲 催 淚 彈 及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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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高 程 度 的 武 力 。 布 袋 彈 是 由 雷 鳴 登 散 彈 槍 發 射 的 單 一 布 袋 形 狀 彈

頭，該 彈 頭 為 一 強 化 彈 性 纖 維 布 袋，內 含 散 彈 圓 珠，發 射 後 不 會 散 開 ，

並 應 向 下 肢 瞄 射 ， 目 的 是 制 止 個 別 人 士 的 嚴 重 暴 力 行 為 。  

 

會 議 期 間 警 方 使 用 武 力 的 情 況  

 

47. 在 會 議 期 間 ， 警 方 均 部 署 一 般 裝 備 的 警 務 人 員 處 理 示 威 人 士 ，

而 當 對 方 使 用 武 力 才 調 派 重 裝 備 人 員 支 援 。 根 據 警 方 的 記 錄 ， 在 會 議

期 間 共 有 6 宗 分 別 發 生 在 12 月 13、14 和 16 日 的 較 小 規 模 涉 及 公 眾 混

亂 或 暴 力 的 事 件 ， 地 點 分 別 為 灣 仔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外 的 鴻 興 道 警 察 封

鎖 線 ， 以 及 南 韓 和 美 國 領 事 館 。 在 上 述 事 件 中 ， 警 方 採 用 了 最 低 程 度

的 武 力 平 息 有 關 事 件 ， 包 括 出 動 談 判 專 家 到 場 協 助 化 解 過 激 行 為 ， 並

在 示 威 者 使 用 暴 力 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 時 ， 用 盾 牌 陣 抵 擋 ， 而 當 盾 牌 陣 受

到 嚴 重 衝 擊 時 ， 便 施 放 胡 椒 噴 劑 和 使 用 警 棍 。  

 

48. 大 規 模 的 衝 突 發 生 在 12 月 17 日。當 天 的 衝 突 可 分 為 兩 個 階 段。

當 一 大 羣 示 威 者 從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遊 行 至 灣 仔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指 定 公

眾 活 動 區 時 ， 其 中 數 百 人 突 然 離 開 公 眾 活 動 區 ， 並 用 鐵 枝 及 竹 竿 攻 擊

警 察 ， 企 圖 突 破 封 鎖 線 。 警 察 使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抵 擋 進 攻 的 有 關 人

士 ， 期 間 亦 利 用 消 防 喉 向 有 關 人 士 射 水 。 同 日 稍 後 時 間 ， 約 2 000 人

參 與 一 個 預 先 通 知 的 遊 行 。 他 們 由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出 發 ， 原 定 經 駱 克 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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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馬 師 道 ， 遊 行 至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指 定 公 眾 活 動 區 。 該 批 遊 行 人 士

卻 偏 離 議 定 路 線 ， 一 直 沿 駱 克 道 前 進 ， 並 在 菲 林 明 道 及 港 灣 道 交 界 ，

以 及 中 環 廣 場 一 帶 與 警 方 發 生 嚴 重 衝 突。其 後 警 方 拘 捕 超 過 1 000 人。 

 

49. 以 下 詳 述 12 月 11 至 18 日 期 間 舉 行 的 公 眾 活 動 情 況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1 日 (星 期 日 ) 

 

50. 12 月 11 日 (星 期 日 )共 有 兩 宗 反 世 貿 抗 議 活 動，其 中 一 宗 活 動 是

遊 行 ， 由 維 園 出 發 至 政 府 總 部 ， 共 有 3 200 名 人 士 參 加 ； 另 有 一 個 燭

光 晚 會 於 維 園 舉 行 ， 約 有 400 名 人 士 參 加 。 兩 宗 活 動 皆 和 平 進 行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2 日 (星 期 一 ) 

 

51. 當 日 並 無 重 大 遊 行 示 威 活 動 進 行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3 日 (星 期 二 )

 

52. 12 月 13 日 (星 期 二 ) 下 午 2 時，約 4 700 名 人 士 由 維 園 遊 行 至 灣

仔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， 其 後 約 100 名 人 士 在 貨 物 裝 卸 區 跳 海 抗 議 ， 部 分

跳 海 人 士 由 在 現 場 戒 備 的 水 警 協 助 返 回 岸 上。下 午 4 時 24 分，部 分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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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 者 與 警 察 首 次 發 生 衝 突 。 一 羣 為 數 約 300 人 的 南 韓 人 士 沒 有 依 照 遊

行 路 線 ， 拒 絕 進 入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， 並 抬 著 一 個 巨 型 木 祭 壇 沿 鴻 興 道

向 會 展 推 進 。 由 於 鴻 興 道 為 會 展 至 港 島 東 部 的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， 必 須 保

持 暢 通 ， 警 方 未 有 在 該 處 設 置 固 定 路 障 ， 故 於 衝 突 發 生 時 馬 上 在 該 處

組 成 人 鏈 封 鎖 線 ， 阻 止 有 關 人 士 前 進 ， 亦 透 過 談 判 專 家 要 求 他 們 返 回

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。  

 

53. 當 有 關 人 士 在 鴻 興 道 被 一 羣 一 般 裝 備 的 警 務 人 員 阻 擋 ， 他 們 其

中 一 部 分 人 把 祭 壇 推 向 警 察 ， 企 圖 衝 破 警 方 防 線 。 一 批 配 有 頭 盔 及 手

持 圓 形 盾 牌 的 警 員 馬 上 上 前 支 援 ， 阻 擋 示 威 者 前 進 。 此 時 ， 有 關 人 士

把 祭 壇 燃 點 ， 並 強 行 推 向 封 鎖 線 ， 警 員 立 即 以 滅 火 器 滅 火 ， 並 沒 收 祭

壇 。 警 務 人 員 亦 施 放 胡 椒 噴 劑 及 使 用 盾 牌 和 警 棍 抵 擋 有 關 人 士 。  

 

54. 事 件 中 ， 28 名 警 務 人 員 曾 施 放 了 28 枝 胡 椒 噴 劑 ， 13 名 警 務 人

員 使 用 警 棍 。 有 兩 名 警 務 人 員 及 3 名 示 威 者 受 輕 傷 。  

 

55. 總 結 當 日 情 況 ， 因 為 示 威 者 最 初 未 有 防 範 ， 胡 椒 噴 劑 的 使 用 十

分 有 效 。 當 有 關 人 士 暴 力 行 動 停 止 ， 警 察 亦 馬 上 停 止 使 用 任 何 武 力 。

縱 然 有 關 人 士 不 斷 在 警 察 封 鎖 線 前 作 出 挑 釁 及 威 嚇 ， 但 警 方 亦 一 直 保

持 高 度 容 忍 克 制 ， 直 至 部 分 示 威 者 衝 擊 警 方 防 線 ， 才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

棍 ， 保 護 警 員 安 全 及 維 持 封 鎖 線 的 完 整 。 韓 國 示 威 人 士 的 攻 擊 策 略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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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一 套 純 熟 的 協 調 系 統，以 保 持 動 力 ﹕ 領 導 者 在 前 方，指 揮 有 關 人 士 ;

攻 擊 者 則 循 環 交 替 ， 衝 擊 警 察 盾 牌 陣 ， 試 圖 突 破 封 鎖 線 。 這 些 人 士 並

非 每 次 都 是 全 部 一 起 進 行 衝 擊 的 ， 而 是 輪 流 交 替 以 一 部 分 人 士 在 前 排

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 。 他 們 的 凝 聚 力 很 強 ， 行 動 團 結 一 致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4 日 (星 期 三 ) 

 

56. 12 月 14 日 (星 期 三 )，約 140 名 韓 國 人 士 再 次 接 近 鴻 興 道 警 察 封

鎖 線。由 中 午 12 時 30 分 至 1 時 30 分，他 們 多 次 衝 擊 警 方，意 圖 強 行

突 破 封 鎖 線 。 當 日 另 有 一 小 批 印 尼 人 士 亦 試 圖 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 ， 警 務

人 員 施 放 胡 椒 噴 劑 及 使 用 警 棍 抵 擋 。 衝 突 中 ， 有 關 人 士 共 奪 取 了 警 察

14 面 長 盾 牌 ， 其 後 交 還 警 方 。  

 

57. 當 日 48 名 警 務 人 員 共 使 用 了 79 枝 胡 椒 噴 劑 ， 30 名 警 務 人 員 使

用 警 棍 。 一 名 示 威 者 及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受 輕 傷 。  

 

58. 總 結 當 日 情 況 ， 為 避 免 衝 突 升 級 ， 警 方 先 部 署 一 般 裝 備 人 員 於

指 定 公 眾 活 動 區 。 當 有 關 人 士 偏 離 遊 行 路 線 衝 向 封 鎖 線 ， 警 方 即 以 配

有 重 裝 備 人 員 增 援 。 有 關 人 士 亦 有 備 而 來 ， 以 保 鮮 紙 及 護 目 鏡 保 護 面

部 ， 因 此 警 方 須 用 上 較 多 胡 椒 噴 劑 方 能 湊 效 。 示 威 人 士 再 次 顯 示 其 純

熟 及 有 組 織 性 的 攻 擊 策 略 ， 兩 名 領 導 人 （ 一 男 一 女 ） 在 前 方 指 揮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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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 的 攻 擊 行 動 ， 有 關 人 士 則 以 熟 練 手 法 搶 奪 警 方 盾 牌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5 日 (星 期 四 ) 

 

59. 12 月 15 日 (星 期 四 )的 反 世 貿 活 動 在 示 威 區 和 平 進 行，沒 有 發 生

任 何 衝 突 事 件 。 當 日 大 約 300 名 韓 國 人 以 三 步 一 叩 首 的 形 式 ， 從 維 園

遊 行 至 鴻 興 道 示 威 區 ， 秩 序 井 然 。 抗 議 活 動 由 女 士 帶 領 ， 警 方 相 應 部

署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女 大 隊 於 前 線 ， 其 他 人 員 則 提 供 支 援 。 該 項 部 署 有 助

緩 和 緊 張 氣 氛 。  

 

60. 由 於 以 女 大 隊 作 前 線 的 部 署 效 果 良 好 ， 在 處 理 其 後 的 示 威 活 動

時 ， 警 方 皆 採 取 相 同 的 部 署 策 略 ， 以 機 動 部 隊 女 大 隊 駐 守 前 線 ， 直 到

情 況 需 要 ， 才 以 重 裝 備 人 員 替 代 。 警 方 相 信 ， 有 關 部 署 成 功 緩 和 了 緊

張 氣 氛 ， 符 合 警 隊 使 和 平 示 威 活 動 得 以 順 利 進 行 及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武 力

的 原 則 。  

 

61. 當 日 另 有 數 百 名 東 南 亞 漁 民 從 維 園 遊 行 至 示 威 區 。 抵 達 鴻 興 道

後，他 們 要 求 向 世 貿 組 織 菲 律 賓 代 表 遞 交 請 願 信。警 方 其 後 安 排 10 名

有 關 代 表 到 請 願 區 與 世 貿 組 織 菲 律 賓 代 表 會 面 ， 遞 交 請 願 信 。  

 

62. 整 日 示 威 活 動 和 平 進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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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年 12 月 16 日 (星 期 五 ) 

 

63. 12 月 16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3 時 38 分，29 名 韓 國 人 士 (包 括 婦 女 及

年 長 男 子 )在 鴻 興 道 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，發 生 短 暫 的 輕 微 推 撞。鑑 於 前 一

天 於 封 鎖 線 部 署 機 動 部 隊 女 大 隊 的 效 果 良 好 ， 警 方 遂 事 先 再 部 署 女 大

隊 於 封 鎖 線 ， 有 關 人 員 亦 成 功 達 成 任 務 ， 無 需 支 援 人 員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64. 大 約 同 一 時 間，約 360 名 人 士 (主 要 為 韓 國 人 )在 夏 慤 公 園 集 合 ，

參 加 由 一 南 韓 團 體 組 織 的 兩 項 遊 行 活 動 。 第 一 隊 遊 行 隊 伍 向 美 國 領 事

館 進 發，共 有 130 人 參 加；另 一 隊 由 92 人 組 成 的 遊 行 隊 伍 則 約 於 下 午

4 時 向 南 韓 領 事 館 進 發 。  

 

65. 第 一 隊 遊 行 隊 伍 連 同 一 大 羣 傳 媒 於 下 午 4 時 30 分 抵 達 美 國 領 事

館 ， 警 方 須 封 閉 花 園 道 兩 條 行 車 線 以 作 配 合 ， 並 調 派 人 手 防 止 有 關 人

士 衝 入 領 事 館 。 有 關 人 士 抵 達 後 在 領 事 館 外 叫 口 號 ， 另 有 6人 剃 頭 抗

議。下 午 5 時 41 分，有 關 人 士 忽 然 採 取 激 烈 行 動，在 領 事 館 外 牆 上 噴

紅 色 漆 油 及 投 擲 雞 蛋 ， 並 破 壞 領 事 館 標 誌 。 警 方 馬 上 阻 止 他 們 的 破 壞

行 為 ， 並 與 他 們 發 生 一 次 小 規 模 推 撞 ， 有 關 人 士 在 警 方 採 取 行 動 後 立

即 停 止 破 壞 ， 並 離 開 領 事 館 ， 事 件 中 無 人 被 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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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. 另 一 隊 前 赴 南 韓 領 事 館 的 遊 行 隊 伍 於 下 午 4 時 23 分 抵 達 金 鐘 遠

東 金 融 中 心 。 部 分 人 士 闖 入 遠 東 金 融 中 心 ， 並 意 圖 衝 往 位 於 五 樓 的 南

韓 領 事 館 時 遭 保 安 人 員 阻 攔 ， 並 發 生 衝 突 ， 警 方 於 是 馬 上 介 入 。 大 約

晚 上 11 時，經 談 判 後，有 關 人 士 同 意 和 平 離 開。事 件 中，沒 有 人 闖 入

南 韓 領 事 館 ， 亦 無 人 被 捕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7 日 (星 期 六 ) 

 

67. 警 方 從 示 威 人 士 中 收 到 消 息 ， 示 威 人 士 會 將 行 動 升 級 ， 傳 媒 亦

報 導 相 類 消 息 。 警 方 於 12 月 17 日 加 強 戒 備 ， 在 鴻 興 道 封 鎖 線 放 置 保

安 圍 欄 及 水 泥 磚 障 礙 物 ， 加 強 戒 備 。 由 於 警 方 預 計 有 人 會 焚 燒 物 件 ，

所 以 要 求 消 防 處 到 場 戒 備 ， 亦 要 求 消 防 處 協 助 安 裝 4 條 消 防 喉 ， 兩 條

設 於 警 察 封 鎖 線 後 ， 另 外 兩 條 設 於 水 泥 磚 障 礙 物 上 。 消 防 喉 接 駁 附 近

街 喉，並 無 配備加壓裝置，噴 出 的 鹹 水 無 添 加 任 何 刺 激 物。消 防 喉 水 力

為 6 巴 (bar)， 一 般 防 暴 水 炮 的 水 力 則 為 13 巴 (bar)。  

 

68. 當 日 620 名 人 士 由 維 園 遊 行 至 鴻 興 道 灣 仔 貨 物 裝 卸 區 後 ， 於 下

午 約 4 時 ， 數 百 名 人 士 衝 出 貨 物 裝 卸 區 ， 以 鐵 枝 及 竹 枝 攻 擊 在 鴻 興 道

封 鎖 線 的 警 員，意 圖 突 圍。他 們 用 長 膠 鍊 投 向 警 方 盾 牌 陣，再 行 拉 回 ，

以 圖 奪 取 盾 牌 及 打 開 缺 口 。 相 較 之 前 的 衝 突 ， 是 次 攻 擊 明 顯 升 級 。 結

果 ，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遭 膠 鍊 纏 頸 ， 被 拉 倒 在 地 上 受 傷 昏 迷 。 警 務 人 員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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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抵 擋 。 由 於 大 部 分 參 與 攻 擊 警 察 的 人 士 均 戴 上 眼 罩 ，

加 上 再 用 保 鮮 紙 包 裹 面 部，用 頭 巾 手 帕 保 護 眼 鼻，胡 椒 噴 劑 無 法 湊 效。

當 再 有 兩 名 警 員 相 繼 受 傷 後 ， 警 方 決 定 開 動 消 防 喉 向 有 關 人 士 噴 水 ，

以 圖 阻 止 攻 擊 ， 每 條 消 防 喉 由 兩 名 警 員 控 制 。 此 舉 明 顯 收 效 ， 羣 眾 幾

乎 立 刻 停 止 衝 擊 盾 牌 陣 ， 只 有 部 分 人 士 向 高 臺 上 的 警 員 投 擲 物 件 。 警

方 透 過 警 車 及 位 於 灣 仔 運 動 場 內 的 廣 播 系 統 ， 持 續 以 中 、 英 及 韓 文 廣

播 警 告 訊 息 ， 警 告 內 容 為 「 解 散 ， 否 則 警 方 會 使 用 更 強 的 武 力 ， 若 你

是 和 平 示 威 者 ， 請 即 離 開 現 場 。 」  

 

69. 同 日 稍 後 時 間 ， 另 一 羣 約 2 000 人 的 遊 行 隊 伍 由 維 園 出 發 ， 目

的 地 為 灣 仔 貨 物 裝 卸 區 。 由 於 有 消 息 指 部 分 韓 國 人 士 可 能 會 不 跟 隨 預

定 遊 行 路 線 前 進，警 方 遂 主 動 和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接 觸，以 了 解 情 況，

並 表 達 警 方 憂 慮 此 舉 可 能 做 成 不 必 要 混 亂 ， 影 響 社 會 安 寧 。 但 當 示 威

人 士 抵 達 駱 克 道 及 馬 師 道 交 界 處 時 ， 逾 1 000 人 馬 上 攻 擊 維 持 秩 序 的

警 員 。  

 

70. 有 關 人 士 用 硬 物 及 一 個 大 木 祭 壇 攻 擊 在 場 維 持 秩 序 及 只 配 上 一

般 裝 備 的 警 務 人 員 ， 強 行 衝 離 原 來 協 定 的 遊 行 路 線 。 其 後 ， 他 們 一 度

在 駱 克 道 與 杜 老 誌 道 交 界 被 防 暴 警 察 阻 擋 。 有 關 人 士 在 該 處 激 烈 衝 擊

警 察 ， 搶 奪 警 方 盾 牌 、 頭 盔 及 警 棍 ， 襲 擊 警 務 人 員 ， 並 嘗 試 把 兩 輛 警

車 推 反 。 當 他 們 不 能 沿 此 路 線 向 前 推 進 ， 有 數 批 人 士 突 然 轉 移 路 線 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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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 其 他 警 方 防 線 。 期 間 一 名 人 士 以 滅 火 器 向 警 員 噴 射 ， 亦 有 其 他 人 向

警 員 潑 不 明 液 體 ， 被 潑 中 的 警 務 人 員 嗅 到 液 體 有 異 味 ， 液 體 接 觸 時 令

眼 睛 刺 痛 ， 有 電 視 台 記 者 則 報 導 嗅 到 有 關 人 士 向 警 員 淋 潑 的 液 體 有 火

水 味 。  

 

71. 下 午 5時 20分 ， 最 少 有 100 名 人 士 沿 軒 尼 詩 道 向 西 面 推 進 ， 另

有 數 羣 人 士 散 佈 灣 仔 區，引 致 電 車 停 頓 及 巴 士 一 律 需 要 改 道。下 午 5時

25分 ， 更 多 人 士 加 入 騷 亂 ， 包 括 較 早 前 在 鴻 興 道 與 警 方 對 峙 的 部 分 人

士 。 在 馬 師 道 與 駱 克 道 交 界 有 大 約 1 000 名 人 士 聚 集 ， 另 外 駱 克 道 與

杜 老 誌 道 的 交 界 處 亦 有 500 名 人 士 ， 持 續 衝 擊 警 方 防 線 。 由 於 發 生 衝

突 地 區 一 帶 的 商 舖 事 前 均 沒 有 準 備 任 何 預 防 措 施 ， 故 警 方 沒 有 採 取 更

強 硬 行 動 ， 避 免 對 附 近 一 帶 商 舖 造 成 破 壞 。  

 

72. 下 午 5時 31分 ， 眾 多 騷 亂 人 士 企 圖 強 行 突 破 多 度 警 方 防 線 。 警

方 須 採 取 大 規 模 的 封 路 措 施 ， 包 括 封 閉 海 底 隧 道 南 行 管 道 及 香 港 仔 隧

道 北 行 管 道 ， 以 保 護 道 路 使 用 者 。  

 

73. 下 午 5時 45分 ， 上 述 騷 亂 人 士 開 始 在 菲 林 明 道 及 港 灣 道 警 察 封

鎖 線 前 集 結，以 致 告 士 打 道 的 交 通 完 全 癱 瘓。到 傍 晚 約 7時，菲 林 明 道

及 港 灣 道 一 帶 發 生 嚴 重 騷 亂 。 有 關 人 士 以 從 警 方 「 鐵 馬 」 拆 下 來 的 鐵

枝 、 被 毀 圍 板 的 支 架 及 2.5 米 長 粗 木 方 作 為 武 器 ， 襲 擊 警 察 ， 又 以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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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 物 品 向 警 察 投 擲。他 們 亦 紮 起「 菱 形 鐵 馬 陣 」，向 警 方 不 斷 衝 擊，意

圖 突 破 警 察 防 線 。  

 

74. 由 於 騷 亂 嚴 重 升 級 ， 警 方 除 使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外 ， 亦 不 得 不

使 用 手 擲 催 淚 彈 及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來 驅 散 騷 亂 羣 眾 ， 以 控 制 塲 面 及

避 免 造 成 更 嚴 重 人 命 損 傷 。 警 方 在 應 付 中 環 廣 場 一 帶 的 嚴 重 襲 警 情 況

時 ， 亦 因 應 情 況 需 要 而 向 個 別 人 士 發 射 了 布 袋 彈 。 當 時 一 名 人 士 手 持

2.5 米 長 的 粗 木 方 猛 烈 襲 擊 警 員，並 將 警 員 的 盾 牌 打 爛。由 於 該 人 士 不

斷 襲 擊 警 員 ， 而 其 距 離 已 超 越 警 棍 及 胡 椒 噴 劑 的 有 效 防 禦 範 圍 ， 一 名

督 察 遂 下 令 另 一 名 警 員 向 該 名 人 士 發 射 一 枚 布 袋 彈 ， 試 圖 阻 止 其 襲 擊

及 避 免 有 警 員 受 更 嚴 重 傷 害 。 該 警 員 向 有 關 人 士 警 告 無 效 後 ， 隨 即 向

他 發 射 一 枚 布 袋 彈 ， 但 該 名 人 士 仍 未 停 止 襲 擊 行 為 ， 故 該 警 員 再 發 射

第 二 枚 布 袋 彈 。 之 後 該 名 人 士 逃 入 人 羣 之 中 。 隨 後 再 有 4 名 人 士 分 別

手 持 2.5 米 長 木 方 攻 擊 警 察 封 鎖 線。在 警 告 無 效 後，該 名 警 員 分 別 向 4

人 各 發 射 了 一 枚 布 袋 彈 ， 並 成 功 擊 退 他 們 ， 令 駐 守 封 鎖 線 的 警 務 人 員

免 受 更 嚴 重 的 傷 害 。  

 

75. 當 警 方 使 用 手 擲 催 淚 彈 及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後 ， 騷 亂 人 士 陸 續

散 開 ， 警 方 防 線 亦 緊 隨 推 進 。 此 外 ， 警 方 亦 佈 防 阻 止 有 關 人 士 再 次 進

入 灣 仔 北 部 地 區 及 駱 克 道 與 軒 尼 詩 道 一 帶 。 最 後 ， 逾 1 100 人 在 告 士

打 道 近 菲 林 明 道 天 橋 聚 集 並 數 次 猛 烈 攻 擊 警 方 ， 意 圖 突 圍 ， 其 後 警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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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功 堵 截 這 批 人 士 。 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透 過 傳 媒 報 導 承 認 有 關 人 士 有

「 失 控 」 情 況 。  

 

76. 當 日 203 名 警 務 人 員 共 使 用 了 631 枝 胡 椒 噴 劑 及 34 個 手 擲 催 淚

彈 ，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使 用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施 放 催 淚 噴 劑 ， 472 名 警 務

人 員 曾 使 用 警 棍 及 一 名 警 員 發 射 了 6 枚 布 袋 彈 ， 警 方 亦 有 使 用 消 防

喉 。 79 名 警 務 人 員 在 12 月 17 日 的 騷 亂 期 間 受 傷 ， 其 中 4 名 警 務 人 員

骨 折 (包 括 一 名 警 員 遭 一 名 示 威 者 用 長 木 方 打 爛 圓 形 盾 牌 及 打 致 左 手

前 臂 骨 折 ， 另 一 名 警 員 被 木 方 打 致 左 膝 骨 折 ， 亦 有 一 名 機 動 部 隊 人 員

遭 「 鐵 馬 」 襲 擊 ， 導 致 腳 部 骨 折 )； 5 名 警 員 被 人 用 不 明 液 體 潑 中 眼 睛

或 在 閃 避 液 體 時 受 傷 。 衝 突 中 有 7 面 盾 牌 被 打 爛 ； 4 個 防 暴 頭 盔 被 打

爛 ； 2 個 背 囊 式 滅 火 器 被 人 用 木 方 打 至 凹 陷 。 根 據 警 方 記 錄 ， 有 69 名

公 眾 人 士 (包 括 64 男 5 女 )在 12 月 17 日 的 騷 亂 期 間 受 傷 ， 部 分 經 警 方

安 排 送 院 治 療 ， 但 部 分 未 經 警 方 安 排 而 自 行 到 醫 院 求 醫 的 人 士 的 數 字

不 詳 。  

 

77. 總 結 當 日 情 況 ， 由 於 有 關 人 士 公 開 表 示 他 們 會 將 暴 力 升 級 ， 警

方 亦 加 強 了 戒 備 ， 並 決 定 封 閉 鴻 興 道 ， 只 留 下 一 狹 小 通 道 讓 緊 急 車 輛

使 用 ， 警 方 亦 於 菲 林 明 道 一 帶 加 強 佈 防 。 由 於 警 方 預 計 有 關 人 士 會 焚

燒 物 件，所 以 聯 絡 了 消 防 處 到 場 戒 備。當 3 名 警 務 人 員 先 後 受 傷 (包 括

一 名 警 員 被 人 投 擲 膠 鍊 纏 著 頸 部，跌 倒 在 地 上 暈 倒 )，警 方 才 啟 動 消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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喉 。 消 防 喉 在 消 防 員 監 督 下 使 用 ， 事 實 證 明 該 項 策 略 十 分 有 效 ， 成 功

令 有 關 人 士 的 攻 擊 行 動 緩 慢 下 來 。  

 

78. 隨 著 灣 仔 一 帶 騷 亂 升 級 ， 警 方 即 時 派 遣 了 9 大 隊 重 裝 備 人 員 駐

防 港 灣 道 、 菲 林 明 道 及 會 展 一 帶 ， 以 確 保 會 場 及 會 議 不 受 影 響 。 有 關

人 士 使 用 的 武 器 ， 包 括 從 「 鐵 馬 」 拆 取 的 鐵 枝 、 從 中 環 廣 場 圍 板 處 拆

取 的 長 木 方。他 們 亦 把「 鐵 馬 」改 裝 為「 菱 形 鐵 馬 陣 」，用 以 撞 擊 警 方

防 線 。 初 時 警 方 只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防 備 。 但 由 於 有 關 人 士 均 有 備 而

來，以 護 目 鏡 和 保 鮮 紙 保 護 眼 及 口 部，又 穿 上 救 生 衣，防 護 裝 備 充 足 ，

所 以 警 方 初 時 的 防 備 部 署 收 效 不 大 。 當 有 多 名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嚴 重 受

傷 ， 警 方 便 只 好 按 實 際 情 況 需 要 使 用 手 擲 催 淚 彈 、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

及 布 袋 彈 。 事 實 證 明 策 略 有 效 ， 有 關 人 士 相 應 散 開 及 停 止 襲 擊 警 員 。  

 

2005 年 12 月 18 日 (星 期 日 ) 

 

79. 12 月 18 日 (星 期 日 )只 有 一 項 大 型 反 世 貿 抗 議 活 動，遊 行 隊 伍 從

維 園 出 發 到 灣 仔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，共 有 5 800 人 參 加。遊 行 和 平 進 行 ，

並 無 任 何 事 故 發 生 。  

 

總 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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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. 警 方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，共 使 用 了 6 枚 布 袋 彈 、34 枚 手

擲 催 淚 彈 及 738 枝 胡 椒 噴 劑 ， 另 有 515 名 警 務 人 員 曾 使 用 警 棍 。 警 方

曾 動 用 消 防 喉 向 有 關 人 士 射 水 。 此 外 ，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曾 因 實 際 情 況 需

要 而 動 用 了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施 放 催 淚 噴 劑 。   

 

81. 在 整 個 行 動 中，警 方 秉 承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武 力 的 原 則，控 制 局 面。

當 有 關 人 士 的 暴 力 行 為 升 級 ， 警 方 亦 只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才 相 應 加 強 武 力

應 付 。 在 所 有 騷 亂 事 件 中 ， 警 方 在 使 用 武 力 前 如 情 況 允 許 ， 均 會 先 行

發 出 警 告。當 然，有 關 人 士 及 傳 媒 來 自 世 界 各 地，加 上 現 場 場 面 混 亂 ，

聲 浪 甚 大 ， 警 方 無 法 確 定 所 有 在 場 人 士 均 能 聽 到 及 明 白 警 方 發 出 的 警

告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警 方 在 作 出 口 頭 警 告 時 ， 儘 量 配 以 動 作 及 姿 態 ， 包 括

在 可 行 情 況 下 展 示 橫 額 、 揮 手 示 意 羣 眾 離 去 和 明 確 地 表 示 警 方 可 能 會

採 取 的 行 動 (例 如 將 開 動 消 防 喉 等 )， 以 清 楚 地 表 達 警 方 的 意 向 。  

 

82. 12 月 17 日 傍 晚 ， 在 菲 林 明 道 及 港 灣 道 交 界 及 中 環 廣 場 一 帶 發

生 的 騷 亂 情 況 ， 令 警 方 除 了 要 使 用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外 ， 亦 不 得 不 使 用

手 擲 催 淚 彈 及 背 負 式 催 淚 噴 射 器 來 驅 散 騷 亂 羣 眾 ， 以 避 免 造 成 更 嚴 重

的 人 命 傷 亡 。 騷 亂 人 士 襲 擊 警 察 時 ， 以 2.5 米 長 粗 木 方 向 警 察 頭 部 施

以 重 擊 。 木 方 長 度 令 有 關 人 士 可 以 在 相 當 距 離 外 向 警 察 襲 擊 ， 令 警 棍

及 胡 椒 噴 劑 不 能 發 揮 效 用 。 頭 盔 和 盾 牌 在 長 木 方 的 猛 烈 攻 擊 下 亦 未 能

發 揮 絕 對 的 保 護 。 為 避 免 更 多 警 務 人 員 受 嚴 重 傷 害 ， 故 警 方 在 個 別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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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下 使 用 了 布 袋 彈 。  

 

83. 警 方 在 整 個 會 議 期 間 所 有 暴 力 衝 突 中 使 用 的 武 力 均 完 全 根 據 有

關 策 略 指 引 。 而 在 每 次 使 用 武 力 後 ， 警 方 都 有 調 查 使 用 武 力 的 理 據 及

使 用 武 力 的 程 度 是 否 合 理 。 調 查 結 果 交 由 一 名 總 警 司 複 核 ， 並 由 一 名

助 理 警 務 處 長 作 最 終 審 批，決 定 是 否 需 要 作 進 一 步 調 查。有 關 的 調 查，

結 果 顯 示 警 方 所 使 用 武 力 的 情 況 及 程 度 均 是 恰 當 。  

 

警 員 受 傷 情 況  

 

84. 在 會 議 期 間 ， 共 有 89 名 警 務 人 員 受 傷 ， 其 中 73 名 人 員 因 與 示

威 者 衝 突 而 受 傷。在 受 傷 警 務 人 員 中，有 5 名 骨 折、6 名 割 傷、2 名 被

人 用 「 鐵 馬 」 撞 傷 ， 另 有 5 名 被 人 用 不 明 液 體 潑 中 眼 睛 或 閃 避 液 體 時

受 傷 ， 有 5 名 要 留 院 治 療 。 除 10 宗 個 案 外 ， 其 餘 的 警 務 人 員 均 在 12

月 17 日 受 傷 。  

 

 

第 三 部 分  - 拘 捕 及 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 的 行 動  

 

於 12 月 17 日 及 18 日 期 間 在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發 生 的 事 件 經 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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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. 正 如 前 文 第 67 段 至 83 段 所 述 ， 大 規 模 的 衝 突 發 生 在 12 月 17

日 。 警 方 亦 因 此 有 需 要 進 行 拘 捕 行 動 。 下 文 詳 述 有 關 行 動 細 節 。  

 

圍 堵 階 段  

 

86. 12 月 17 日 約 下 午 5 時 42 分 ， 警 方 增 加 部 署 在 軒 尼 詩 道 及 菲 林

明 道 封 鎖 線 的 人 手 ， 成 功 阻 止 有 關 人 士 繼 續 向 西 面 進 發 。 警 方 亦 於 菲

林 明 道 和 分 域 街 以 西 設 立 兩 條 封 鎖 線 ， 又 在 軍 器 廠 街 與 軒 尼 詩 道 及 告

士 打 道 交 界 部 署，防 止 騷 亂 擴 大。下 午 6 時 30 分，警 方 位 於 軍 器 廠 街

與 軒 尼 詩 道 及 告 士 打 道 交 界 的 人 員 向 東 推 進 ， 並 在 柯 布 連 道 與 內 告 士

打 道 交 界 停 下 來 。 同 時 其 他 在 杜 老 誌 道 及 軒 尼 詩 道 一 帶 佈 防 的 警 務 人

員 亦 向 西 面 推 進 ， 並 在 謝 菲 道 及 史 釗 域 道 交 界 進 行 掃 蕩 ， 沿 途 警 察 使

用 擴 音 器 要 求 公 眾 人 士 為 個 人 安 全 理 由 離 開 該 區。晚 上 約 8 時 30 分 ，

眾 多 名 人 士 分 別 在 灣 仔 區 不 同 地 點 集 結 ， 包 括 菲 林 明 道 天 橋 、 告 士 打

道 中 環 廣 場 一 帶 、 謝 菲 道 與 菲 林 明 道 交 界 及 駱 克 道 與 菲 林 明 道 交 界 。

經 警 方 一 輪 掃 蕩 後 ， 灣 仔 區 內 四 散 的 人 士 在 告 士 打 道 與 菲 林 明 道 交 界

集 結 ， 警 方 亦 趁 機 調 派 足 夠 的 支 援 到 場 部 署 。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， 沒 有 資

料 顯 示 有 警 務 人 員 帶 領 一 羣 韓 國 人 士 進 入 扣 留 區 加 入 其 他 示 威 者 行

列 。  

 

過 濾 階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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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. 12 月 18 日 約 零 時，有 超 過 100 名 在 扣 留 區 內 的 人 士 要 求 離 開 ，

警 方 因 此 向 這 些 人 士 作 出 調 查 。 與 事 件 無 關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圍 觀 者 、 遊

客 及 新 聞 界 代 表 ， 警 方 在 核 實 他 們 的 身 分 及 在 現 場 出 現 的 目 的 ， 以 及

檢 查 他 們 身 上 是 否 有 衝 突 痕 跡 (如 身 上 沾 有 胡 椒 噴 劑 或 打 鬥 痕 跡 )後 ，

如 果 未 有 證 據 顯 示 他 們 曾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或 襲 擊 警 察 ， 便 准 許 他 們 離

去 。 由 於 被 扣 留 人 數 眾 多 ， 為 使 未 受 懷 疑 涉 案 人 士 可 儘 快 離 開 ， 警 方

沒 有 將 獲 准 離 開 人 士 的 個 人 資 料 及 數 目 詳 盡 記 錄，但 估 計 超 過 100 人。 

 

談 判 階 段  

 

88. 12 月 18 日 約 零 時 ， 在 現 場 指 揮 的 一 名 高 級 警 司 在 向 多 名 前 線

指 揮 官 瞭 解 騷 亂 情 況 後 ， 認 為 有 證 據 證 明 被 包 圍 在 告 士 打 道 與 菲 林 明

道 交 界 的 有 關 人 士 可 能 曾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及 襲 擊 警 察 ， 加 上 考 慮 較 早 前

諮 詢 過 的 律 政 司 意 見，決 定 將 他 們 拘 捕。警 方 隨 即 調 配 車 輛 到 灣 仔 區，

並 安 排 負 責 押 解 被 捕 人 士 的 5 個 小 隊 (共 215 人 )到 該 區 候 命。警 察 總 部

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指 示 啟 動 在 觀 塘 警 署 設 立 的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 

 

89. 警 方 亦 馬 上 與 有 關 人 士 的 領 袖 談 判 ， 希 望 確 保 移 送 被 扣 留 人 士

的 行 動 能 順 利 進 行。12 月 18 日 凌 晨 約 1 時，警 方 知 會 兩 名 韓 國 人 領 袖

警 方 將 會 拘 捕 告 士 打 道 扣 留 區 內 的 有 關 人 士 ， 並 會 安 排 移 送 他 們 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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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。 警 方 與 兩 名 韓 國 人 領 袖 透 過 傳 譯 員 進 行 談 判 ， 尋 求 他 們 合 作 ， 以

確 保 拘 捕 及 移 送 行 動 能 和 平 進 行 。 警 方 承 諾 會 等 候 該 兩 名 領 袖 向 有 關

人 士 解 釋 清 楚 及 確 實 得 到 有 關 人 士 合 作 後 ， 才 開 始 有 關 行 動 。 在 該 兩

名 領 袖 與 有 關 人 士 商 討 期 間 ， 警 方 亦 曾 安 排 救 護 車 到 場 ， 接 載 5 名 要

求 接 受 治 療 的 有 關 人 士 到 醫 院 。  

 

拘 捕 行 動  

 

90. 在 12 月 17 至 18 日 期 間，警 方 以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罪 名 共 拘 捕

了 1 153 人。當 中 包 括 在 告 士 打 道 扣 留 區 內 的 1 115 人，在 三 間 醫 院 拘

捕 的 29 人 及 在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拘 捕 的 9 人 。 在 被 拘 捕 的 1 153 人 中 ， 包

括 20 名 香 港 人 (15 男 5 女 )、一 名 內 地 人 (男 )及 13 名 台 灣 人 (6 男 7 女 )，

以 及 下 列 國 籍 人 士 : 

 

孟 加 拉     4 人  (3 男 1 女 ) 

加 拿 大     1 人  (男 ) 

法 國      2 人  (2 男 ) 

印 度      1 人  (男 ) 

印 尼     23 人  (19 男 4 女 ) 

日 本      5 人  (5 男 ) 

南 韓      996 人  (850 男 146 女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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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非      1 人  (男 ) 

西 班 牙     1 人  (男 ) 

泰 國     76 人  (51 男 25 女 ) 

英 國      2 人  (2 男 ) 

美 國      6 人  (2 男 4 女 ) 

阿 富 汗     1 人  (男 ) 

 

總 數     1 153 人  (961 男 192 女 )  

 

告 士 打 道 扣 留 區 的 拘 捕 行 動  

 

91. 12 月 18 日 凌 晨 2 時 50 分 ， 當 兩 名 韓 國 人 領 袖 保 證 在 告 士 打 道

扣 留 區 內 的 有 關 人 士 會 與 警 方 合 作 後 ， 在 現 場 負 責 指 揮 的 一 名 高 級 警

司 ， 利 用 擴 音 器 以 中 英 文 向 在 扣 留 區 內 有 關 人 士 宣 佈 將 以 「 參 與 非 法

集 結 」 罪 名 把 他 們 拘 捕 。 該 段 聲 明 由 傳 譯 員 翻 譯 成 韓 語 ， 向 有 關 人 士

宣 讀 。 最 終 警 方 在 告 士 打 道 共 拘 捕 1 115 人 (包 括 930 男 及 185 女 )。  

 

92. 在 扣 留 期 間 ， 警 方 多 次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供 食 物 及 食 水 ， 以 及 安 排

他 們 使 用 洗 手 間。12 月 18 日 凌 晨 3 時 左 右，警 方 運 送 1 200 支 樽 裝 水、

1 200 包 餅 乾 及 1 200 個 蛋 糕 往 扣 留 區，並 於 3 時 15 分 用 手 推 車 將 部 分

水 及 食 物 送 予 有 關 人 士 。 但 有 人 將 水 及 食 物 推 倒 地 上 ， 其 後 警 員 將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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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放 在 有 關 人 士 面 前 。 當 有 人 要 求 上 洗 手 間 時 ， 警 方 便 安 排 他 們 分 批

(每 次 5 至 7 人 )由 警 員 陪 同 到 灣 仔 警 署 使 用 洗 手 間 ， 期 間 所 有 有 關 人

士 均 未 被 鎖 上 手 扣。該 項 安 排 持 續 至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被 送 離 扣 留 區 為 止。 

 

醫 院 的 拘 捕 行 動  

 

93. 12 月 17 日 傍 晚 有 關 人 士 與 警 方 在 灣 仔 區 爆 發 嚴 重 衝 突 後 ， 警

方 相 信 有 部 分 曾 參 與 攻 擊 警 察 的 人 士 可 能 受 傷 並 到 急 症 室 求 診 。 警 方

於 是 在 當 晚 約 8 時 調 派 警 務 人 員 到 港 島 區 三 間 設 有 急 症 室 的 醫 院 (包 括

瑪 麗 醫 院、律 敦 治 醫 院 及 東 區 醫 院 )調 查，並 將 有 合 理 懷 疑 曾 參 與 非 法

集 結 或 襲 擊 警 察 的 人 士 拘 捕。12 月 17 日 晚 上 11 時 20 分 至 翌 日 凌 晨 4

時 40 分 期 間 ， 警 方 分 別 在 該 三 間 醫 院 內 共 拘 捕 29 名 人 士 ﹕ 律 敦 治 醫

院 17 人 、 東 區 醫 院 8 人 及 瑪 麗 醫 院 4 人 。  

 

94. 12 月 17 日 晚 上 約 8 時，一 隊 探 員 帶 同 傳 譯 員 到 達 律 敦 治 醫 院 急

症 室 。 為 免 影 響 急 症 室 運 作 ， 探 員 只 在 急 症 室 外 等 候 。 12 月 17 日 晚

上 11 時 15 分 至 12 月 18 日 凌 晨 4 時 40 分 期 間 ， 探 員 先 後 發 現 有 17

名 韓 國 人 (包 括 16 男 1 女 )離 開 急 症 室 ， 他 們 均 穿 上 韓 農 服 飾 ， 部 分 人

身 上 有 傷 ， 於 是 透 過 傳 譯 員 向 他 們 表 露 身 分 ， 通 知 他 們 因 為 「 參 與 非

法 集 結 」 罪 名 被 捕 並 進 行 警 誡 。 之 後 被 捕 人 士 被 帶 到 觀 塘 警 署 的 指 定

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17 名 被 捕 韓 國 人 中 有 13 名 曾 接 受 治 療 ， 並 經 醫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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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理 局 證 實 已 經 完 成 治 療 。  

 

95. 另 一 隊 警 務 人 員 到 東 區 醫 院 調 查 ， 他 們 先 後 於 12 月 18 日 零 時

40 分 至 1 時 20 分 以 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 罪 名 拘 捕 8 名 人 士 (包 括 持 有 香

港 身 份 證 的 一 名 男 子 及 一 名 女 子 ， 另 外 持 台 灣 護 照 的 兩 名 男 子 和 4 名

女 子 ) ， 當 中 兩 人 曾 接 受 治 療 ， 並 經 醫 院 管 理 局 確 認 已 經 完 成 治 療 。

其 後 他 們 被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 

 

96. 另 一 隊 警 務 人 員 到 瑪 麗 醫 院 調 查，他 們 於 12 月 17 日 晚 上 11 時

40 分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 40 分，以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罪 名 拘 捕 4 名 人 士 (包

括 3 名 韓 國 男 子 及 一 名 韓 國 女 子 )，其 中 兩 人 曾 接 受 治 療。醫 院 管 理 局

確 認 該 兩 名 被 捕 人 士 已 完 成 治 療 。 被 捕 人 士 其 後 被 帶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

處 理 站 。  

 

97. 警 方 在 有 合 理 懷 疑 下，在 該 三 間 醫 院 共 拘 捕 29 人。所 有 拘 捕 行

動 均 於 有 關 人 士 完 成 治 療 後 才 進 行 。 在 上 述 三 所 醫 院 被 拘 捕 的 人 士 最

後 全 部 獲 釋 。  

 

維 多 利 亞 公 園 的 拘 捕 行 動  

 

98. 警 方 亦 曾 派 遣 另 一 隊 探 員 到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一 帶 查 看 有 否 曾 參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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襲 擊 警 察 的 有 關 人 士 出 現 。 警 方 經 過 檢 查 有 關 人 士 身 上 是 否 有 衝 突 痕

跡 (如 身 上 沾 有 胡 椒 噴 劑 或 打 鬥 痕 跡 )後，在 12 月 17 日 晚 上 10 時 40 分

至 11 時 55 分 以 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 罪 名 分 別 拘 捕 9 名 韓 國 男 子 ， 他 們

被 帶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最 終 該 9 名 被 捕 人 士 獲 釋 。  

 

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 的 行 動  

 

99.  第 一 階 段 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 的 行 動 在 12 月 18 日 凌 晨 3 時 2 分 開

始 。 當 第 一 批 人 士 被 帶 走 時 ， 部 分 女 被 捕 人 士 作 出 反 抗 ， 須 由 女 警 抬

走 。 由 於 部 分 人 士 反 抗 ， 故 在 登 上 接 載 車 輛 時 被 鎖 上 手 扣 或 膠 索 。 其

後 大 部 分 人 士 被 帶 走 時 均 表 現 平 靜 及 沒 有 作 出 任 何 反 抗 ， 他 們 均 沒 有

被 鎖 上 手 扣 或 膠 索 。 警 方 陸 續 用 專 車 將 被 捕 人 士 送 到 觀 塘 警 署 的 指 定

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。約 於 早 上 5 時 30 分，因 需 要 等 候 安 排 其 他 車 輛，移

送 行 動 亦 因 而 慢 下 來。早 上 5 時 45 分，警 方 再 運 送 樽 裝 水、餅 乾 及 蛋

糕 予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00.   12 月 18 日 早 上 約 7 時 ， 一 名 韓 國 人 領 袖 透 過 傳 譯 員 向 警 方 提

出 要 求 離 開 現 場 ， 以 便 他 會 見 其 他 在 扣 留 區 外 的 韓 國 人 士 ， 他 亦 要 求

警 方 安 排 會 見 南 韓 領 事 館 人 員 。 該 名 領 袖 表 示 ， 除 非 警 方 答 允 他 的 要

求 ， 否 則 其 餘 約 600 名 被 捕 人 士 不 會 再 與 警 方 合 作 ， 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

的 行 動 因 此 受 到 拖 延 。 警 方 立 即 調 派 談 判 專 家 到 場 協 助 ， 雖 然 更 多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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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車 輛 陸 續 到 達 ， 移 送 行 動 未 能 恢 復 。  

 

101. 12 月 18 日 早 上 8 時 15 分 ， 談 判 專 家 到 場 ， 並 與 韓 國 人 領 袖 在

灣 仔 警 署 內 進 行 商 討 。 該 領 袖 表 示 希 望 警 方 能 加 快 送 走 被 捕 人 士 ， 並

查 詢 有 關 罪 名 的 刑 罰 。 該 領 袖 亦 要 求 與 南 韓 領 事 館 聯 絡 ， 又 要 求 獲 准

自 由 進 出 扣 留 區 。 警 方 向 該 領 袖 解 釋 ， 因 為 他 已 經 被 捕 ， 故 不 能 在 沒

有 警 員 陪 同 下 自 由 走 動 。 警 方 亦 答 允 加 快 移 送 速 度 和 安 排 南 韓 領 事 館

人 員 與 他 會 面 。 稍 後 兩 名 南 韓 領 事 館 職 員 與 該 領 袖 會 面 。 警 方 亦 安 排

到 附 近 店 舖 購 買 樽 裝 水、麵 包 及 蛋 糕 予 被 捕 人 士。大 約 10 時，韓 國 人

領 袖 答 應 與 警 方 合 作 ， 安 排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登 車 離 開 ， 移 送 行 動 稍 後 恢

復 。 下 午 1 時 ， 警 方 再 運 送 一 批 樽 裝 水 、 餅 乾 和 蛋 糕 予 有 關 人 士 ， 最

後 一 批 被 捕 人 士 於 下 午 1 時 51 分 被 送 走。在 整 個 移 送 拘 留 人 士 安 排 ，

警 方 曾 四 度 向 在 告 士 打 道 的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樽 裝 水 及 食 物 ， 以 及 安 排 他

們 使 用 灣 仔 警 署 的 洗 手 間 。  

 

第 四 部 分  - 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 

 

102.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均 會 先 送 到 觀 塘 警 署 停 車 場 的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

站 作 初 步 處 理 ， 之 後 再 送 到 觀 塘 裁 判 法 院 的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扣 留 。 當 臨

時 羈 留 中 心 額 滿 後 ， 被 捕 人 士 會 按 次 序 送 往 東 九 龍 、 西 九 龍 、 新 界 南

及 新 界 北 總 區 的 警 署 扣 留 設 施 。 當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可 處 理 的 被 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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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 額 滿 時 ， 被 捕 人 士 會 先 送 到 兩 個 分 別 位 於 啟 德 行 動 基 地 及 輔 警 總

部 的 被 捕 人 士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暫 時 安 頓 ， 等 候 送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

站 。 本 部 分 詳 述 各 個 設 施 的 運 作 和 情 況 。  

 

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運 作  

 

103. 12 月 17 日 午 夜 時 分 ， 警 察 總 部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啟 動 指 定 羈 留

人 士 處 理 站 。 負 責 該 處 理 站 的 內 部 保 安 小 隊 隨 即 前 往 觀 塘 警 署 當 值 ，

並 由 觀 塘 分 區 軍 裝 部 及 曾 受 過 管 理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訓 練 的 刑 事 調

查 隊 人 員 協 助 有 關 工 作 。 一 名 總 督 察 帶 領 4 支 刑 事 調 查 隊 ， 每 隊 由 一

名 高 級 督 察 、 兩 名 警 長 及 8 名 警 員 (共 45 人 )組 成 ， 負 責 處 理 送 到 指 定

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被 捕 人 士 。 保 安 小 隊 則 負 責 處 理 站 外 圍 的 保 安 工

作 。 被 捕 人 士 在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經 辦 理 手 續 後 ， 會 送 往 臨 時 羈 留

中 心 。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同 一 時 間 可 容 納 200 多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04. 處 理 人 員 用 已 配 上 編 號 的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為 被 捕 人 士 登 記 資 料 ，

但 可 惜 表 格 並 非 按 編 號 順 序 派 發 ， 令 處 理 人 員 未 能 根 據 已 填 寫 表 格 的

編 號 來 統 計 被 捕 人 數 ， 這 令 其 後 統 計 被 捕 人 數 的 程 序 出 現 困 難 。  

 

105.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於 12 月 18 日 約 凌 晨 一 時 開 始 運 作 ， 到 黎

明 時 分，處 理 站 的 被 捕 人 士 約 有 250 人。12 月 17 日 晚 上 11 時 50 分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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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抵 達 處 理 站 當 值 ， 其 中 4 名 工 作 至 早 上 ， 另 外 3 名 則

一 直 工 作 至 12 月 19 日 凌 晨 。 在 12 月 18 日 早 上 8 時 及 下 午 5 時 ， 分

別 再 有 一 名 和 3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當 值，其 中 3 名 傳 譯 員 一 直 工 作 至 12 月

19 日 凌 晨 時 分 。  

 

106. 被 捕 人 士 在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後 被 安 排 下 車 到 等 候 區 。  

等 候 區 設 有「 鐵 馬 」，由 警 員 看 守。被 捕 人 士 到 達 時，有 小 部 分 人 士 因

在 告 士 打 道 扣 留 區 被 送 上 車 輛 時 情 緒 激 動 而 被 鎖 上 手 扣 ， 在 確 定 被 捕

人 士 情 緒 安 靜 後 ， 警 務 人 員 根 據 個 別 情 況 將 手 扣 解 除 。 被 捕 人 士 戴 上

寫 有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編 號 的 手 帶 ， 以 資 識 別 ， 並 由 拘 捕 人 員 陪 同 在 等 候

區 等 候 。 基 於 保 安 理 由 ，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均 被 安 排 坐 在 地 上 。 拘 捕 人 員

對 所 有 同 性 被 捕 人 士 進 行「 快 速 搜 身 」(frisk search)，檢 走 任 何 可 用 作

武 器 的 物 件 或 證 物 ， 但 不 用 脫 去 身 上 衣 服 搜 身 。 拘 捕 人 員 從 被 捕 人 士

身 上 搜 出刀 、 壘 球 棍 及 膠 喉 等 物 件 。 之 後 拘 捕 人 員 分 批 帶 被 捕 人 士

到 處 理 區 。 警 務 人 員 給 予 每 個 被 捕 人 士 一 份 中 英 對 照 的 「 發 給 受 警 方

調 查 的 人 士 或 被 警 方 羈 留 的 人 士 的 通 知 」 (Notice to persons under 

investigation by, or detained in the custody, of the police)， 並 透 過 傳 譯 員

向 被 捕 人 士 解 釋 內 容。跟 著 被 捕 人 士 經 過 四 個 程 序 :拍 照、填 寫 簡 易 拘

捕 表 格 和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、 記 錄 證 物 及 套 取 右 大 拇 指 指 紋 。 處 理 區 可 同

時 處 理 多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經 複 核 無 誤 後 ， 被 捕 人 士 被 送 往 臨 時 羈 留 中 心

扣 留 。  



 52

 

107. 當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開 始 運 作 後 ， 一 隊 醫 療 輔 助 隊 人 員 即 時

到 達 觀 塘 警 署 ， 在 處 理 站 有 一 個 被 捕 人 士 曾 接 受 治 理 。 當 被 捕 人 士 表

示 餓 或 渴 時 ， 警 務 人 員 會 向 被 捕 人 士 分 發 飯 盒 及 提 供 熱 水 。 12 月 18

日 凌 晨 2 時 ， 有 大 約 200 張 毛 氈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， 分 發 給 被

捕 人 士 。 被 捕 人 士 如 要 求 如 廁 ， 皆 獲 安 排 。 警 方 期 間 不 斷 提 供 食 水 和

餅 乾 予 被 捕 人 士，並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7 時 30 分 送 飯 盒 到 指 定 羈 留 人

士 處 理 站 。  

 

108. 首 批 被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被 捕 人 士 分 別 於 律 敦 治 、 瑪

麗 及 東 區 醫 院 和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被 捕，其 中 包 括 24 名 韓 國 人。處 理 該 批

人 士 時 曾 出 現 溝 通 問 題 ， 他 們 部 分 拒 絕 聆 聽 傳 譯 員 的 翻 譯 。 由 於 被 捕

人 士 不 合 作 ， 填 寫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和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的 過 程 十 分 費 時 。 處

理 一 名 被 捕 人 士 約 需 時 20 至 30 分 鐘 。  

 

109.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其 後 收 到 通 知 ， 將 有 大 批 被 捕 人 士 運 送 到

來。當 被 捕 人 士 陸 續 到 達，處 理 人 員 發 覺 填 寫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頗 為 費 時，

因 此 管 理 處 理 站 的 總 督 察 向 指 揮 中 心 要 求 豁 免 填 寫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的 程

序 ， 獲 得 批 准 。 總 督 察 亦 安 排 一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向 兩 至 三 名 被 捕 人 士 同

時 提 供 服 務 ， 並 向 被 捕 人 士 集 體 宣 讀 和 解 釋 「 發 給 受 警 方 調 查 的 人 士

或 被 警 方 羈 留 的 人 士 的 通 知 」 的 內 容 。 經 這 些 安 排 後 ， 處 理 每 名 被 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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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 的 時 間 縮 短 至 約 15 分 鐘 。  

 

110. 其 後 被 送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被 捕 人 士 陸 續 增 加 ， 部 分 被

捕 人 士 情 緒 非 常 激 動 ， 拒 絕 讓 警 員 接 觸 他 們 ， 並 作 出 反 抗 。 他 們 大 聲

叫 囂 ， 並 煽 動 其 他 被 捕 人 士 ， 期 間 亦 有 部 分 已 完 成 處 理 程 序 的 韓 籍 被

捕 人 士 拒 絕 登 上 警 方 車 輛 離 開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負 責 指 定 羈 留 人

士 處 理 站 的 總 督 察 於 是 要 求 增 援 ， 並 暫 時 停 止 運 送 被 捕 人 士 往 指 定 羈

留 人 士 處 理 站 ， 直 至 完 成 處 理 該 批 被 捕 人 士 為 止 。  

 

111. 在 送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人 士 當 中，有 一 名 11 歲 韓 國 男 童

(其 監 護 人 為 一 名 女 被 捕 人 士 )。 該 韓 國 男 童 沒 有 被 捕 ， 因 此 沒 有 拍 照

及 套 取 指 模 ， 亦 沒 有 遭 羈 留 或 鎖 上 手 扣 ， 他 一 直 由 監 護 人 陪 同 。 其 後

當 該 女 被 捕 人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從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獲 釋 時 ， 該 小

童 與 她 一 同 離 去 。  

 

112. 12 月 18 日 凌 晨 4 時，有 一 批 人 士 在 觀 塘 警 署 入 口 外 聚 集，抗 議

警 方 的 行 動 。 他 們 的 行 動 窒 礙 了 警 方 車 輛 進 入 觀 塘 警 署 。 有 記 者 在 觀

塘 警 署 毗 鄰 的 山 坡 上 聚 集 ，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亦 開 始 鼓 譟 ， 其 後 觀 塘 觀 署

的 人 員 啟 動 警 署 防 衛 策 略 ， 加 強 警 署 保 安 。  

 

113. 12 月 18 日 凌 晨 3 時 至 5 時，有 律 師 要 求 會 見 警 方 代 表，指 定 羈



 54

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總 督 察 與 3 名 律 師 代 表 會 面 。 3 名 律 師 自 稱 代 表 韓 國

被 捕 人 士 ， 並 要 求 會 見 他 們 ， 但 該 3 名 律 師 只 能 提 供 一 名 韓 國 人 的 姓

名 ， 並 要 求 總 督 察 查 證 該 人 是 否 被 捕 。 總 督 察 向 律 師 解 釋 指 定 羈 留 人

士 處 理 站 的 情 況 ， 並 建 議 律 師 可 在 被 捕 人 士 送 往 扣 留 設 施 後 會 見 他

們 。 總 督 察 亦 承 諾 會 儘 快 通 知 律 師 有 關 被 捕 人 士 的 扣 留 地 點 ， 雙 方 同

意 由 其 中 一 位 律 師 作 聯 絡 人 。 其 後 該 總 督 察 致 電 通 知 該 聯 絡 律 師 有 關

部 分 被 捕 人 士 的 多 個 扣 留 地 點 。  

 

114. 傳 譯 員 的 不 足 令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工 作 極 不 暢 順 。 每 名 被

捕 人 均 須 提 供 資 料 以 便 拘 捕 人 員 填 寫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， 但 部 分 被 捕 人 士

情 緒 激 動 和 拒 絕 合 作 ， 他 們 質 疑 警 方 所 做 的 每 項 工 作 ， 例 如 拍 照 和 套

取 指 模 等 。 零 星 的 混 亂 情 況 不 斷 出 現 ， 須 不 時 調 動 保 安 小 隊 以 免 發 生

進 一 步 的 混 亂 。  

 

115. 有 一 段 時 間 ， 由 於 未 能 及 時 調 派 車 輛 ， 致 令 被 捕 人 士 滯 留 於 指

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超 過 一 小 時 才 被 押 上 車 輛 運 送 往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。 當

中 心 收 容 人 數 接 近 220 人 的 上 限 時 ， 被 捕 人 士 立 刻 被 安 排 送 往 東 九

龍、西 九 龍、新 界 南 及 新 界 北 總 區 共 20 個 警 察 設 施。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

理 站 於 12 月 19 日 (星 期 一 ) 凌 晨 2 時 關 閉 。  

 

被 捕 人 士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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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6. 由 於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於 12 月 18 日 早 上 約 6 時 已 經 額 滿 ，

未 能 及 時 處 理 其 他 被 捕 人 士 ， 警 方 決 定 設 立 兩 個 被 捕 人 士 臨 時 中 轉 中

心 ， 暫 時 安 頓 被 捕 人 士 ， 以 等 候 運 送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第 一 個

臨 時 中 轉 中 心 設 於 協 調 道 105 號 的 啟 德 行 動 基 地 ， 與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

理 站 距 離 約 13 分 鐘 車 程 。 第 二 個 中 轉 中 心 設 於 九 龍 灣 宏 照 道 12 號 的

輔 警 總 部 ， 與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距 離 約 15 分 鐘 車 程 。  

 

啟 德 行 動 基 地 的 被 捕 人 士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 

 

117. 設 於 啟 德 行 動 基 地 有 蓋 停 車 場 的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可 容 納 100 多 名

被 捕 人 士 ， 於 12 月 18 日 早 上 6 時 30 分 開 始 運 作 。 中 心 有 水 泥 外 牆 ，

由 保 安 小 隊 負 責 外 圍 保 安 。 有 4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於 12 月 18 日 早 上 約 7

時 先 後 抵 達，提 供 傳 譯 服 務。由 早 上 6 時 53 分 開 始，先 後 有 116 名 被

捕 人 士 送 往 該 中 心 ， 每 人 均 由 一 名 負 責 拘 捕 的 警 務 人 員 陪 伴 。 他 們 被

安 排 坐 在 停 車 場 地 上 等 候 ，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均 沒 有 鎖 上 手 扣 。 期 間 警 方

於 早 上 10 時 提 供 熱 水 、 餅 乾 和 蛋 糕 予 被 捕 人 士 ， 並 安 排 他 們 上 洗 手

間。被 捕 人 士 於 上 午 11 時 30 分 開 始 被 分 批 送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，

最 後 一 批 在 下 午 1 時 45 分 離 開 ， 該 中 心 於 12 月 18 日 下 午 2 時 關 閉 。

期 間 被 捕 人 士 表 現 平 靜 ， 沒 有 律 師 到 場 要 求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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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警 總 部 的 被 捕 人 士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 

 

118. 設 於 輔 警 總 部 操 場 的 中 轉 中 心 可 容 納 20 多 部 大 型 車 輛 ， 於 12

月 18 日 約 早 上 10 時 開 始 運 作 ， 由 保 安 小 隊 負 責 外 圍 保 安 ， 兩 名 韓 語

傳 譯 員 於 12 月 18 日 早 上 約 11 時 35 分 到 達 ， 提 供 傳 譯 服 務 。 當 日 早

上 10 時 至 下 午 3 時 ， 分 別 有 675 名 被 捕 人 士 由 45 部 車 輛 分 批 送 到 該

處 ， 等 候 前 往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。  

 

119. 由 於 輔 警 總 部 操 場 沒 有 水 泥 外 牆 ， 只 有 3 米 高 的 鐵 欄 包 圍 ， 風

比 較 大 和 寒 冷，因 此 被 捕 人 士 被 安 排 留 在 車 上。要 求 如 廁 的 被 捕 人 士，

由 警 員 陪 同 到 總 部 大 樓 使 用 洗 手 間 。 在 拘 留 期 間 ， 警 方 於 12 月 18 日

早 上 約 10 時 提 供 樽 裝 水 和 麵 包 予 被 捕 人 士。同 日 下 午 1 時 左 右，再 向

他 們 提 供 樽 裝 水、飯 盒、即 食 杯 麵、麵 包 和 餅 乾。12 月 18 日 約 下 午 5

時，一 名 律 師 要 求 並 獲 安 排 會 見 一 名 被 捕 人 士。晚 上 7 時 30 分，再 有

飯 盒 提 供 予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。 被 捕 人 士 被 分 批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

站 ， 最 後 一 批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11 時 38 分 離 開 ， 中 轉 中 心 亦 隨 即 關

閉 。  

 

臨 時 羈 留 中 心  (Temporary Detention Centre)  

 

120.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設 於 鯉 魚 門 道 10 號 的 觀 塘 裁 判 法 院 內，距 離 指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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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約 5 分 鐘 車 程 。 中 心 可 扣 留 約 220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由 一

名 警 司 指 揮 ， 並 由 一 名 總 督 察 帶 領 4 隊 保 安 小 隊 (共 172 人 )分 兩 更 駐

守。先 後 有 兩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於 12 月 18 日 早 上 8 時 45 分 及 下 午 5 時 到

達，提 供 傳 譯 服 務，他 們 一 直 工 作 至 12 月 19 日 凌 晨 2 時 30 分。另 一

名 韓 語 傳 譯 員 於 12 月 19 日 下 午 5 時 當 值 ， 一 直 工 作 至 12 月 20 日 凌

晨 1 時 15 分 。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於 12 月 17 日  開 始 運 作 ， 有 一 隊 醫 療 輔

助 隊 人 員 駐 守 。  

 

121. 運 作 初 期 ，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指 揮 官 已 經 知 道 該 中 心 不 能 接 收 所 有

被 捕 人 士，故 他 按 原 定 計 劃 向 有 關 警 署 查 詢，除 警 署 已 扣 押 的 人 士 外，

還 可 扣 留 額 外 被 捕 人 士 的 人 數 ， 並 通 知 負 責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總

督 察 各 警 署 可 扣 留 的 人 數 ， 由 該 總 督 察 統 籌 分 配 移 送 被 捕 人 士 到 不 同

警 署 扣 留 。  

 

122. 被 捕 人 士 被 送 到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後 ， 在 觀 塘 裁 判 法 院 地 牢 內 的 保

安 區 下 車 ， 該 區 有 警 務 人 員 駐 守 。 最 初 被 送 到 中 心 的 被 捕 人 士 均 為 女

性 。 這 些 女 被 捕 人 士 在 送 入 囚 室 前 ， 如 有 鎖 上 手 扣 者 會 獲 解 開 。 所 有

女 被 捕 人 士 由 女 警 務 人 員 進 行「 快 速 搜 身 」，但 不 用 脫 去 身 上 衣 服，女

被 捕 人 士 被 搜 身 過 程 不 會 被 男 警 務 人 員 看 到 。  

 

123.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共 有 18 個 囚 室 ， 每 個 囚 室 面 積 約 為 9 至 33 平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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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不 等，可 扣 留  10 至 30 人。被 捕 人 士 在 囚 室 安 頓 後，警 務 人 員 在 他

們 面 前 記 錄 及 封 存 他 們 的 財 物 。 期 間 共 有 104 名 男 及 121 名 女 被 捕 人

扣 留 在 中 心 。 當 日 除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存 放 的 100 張 毛 氈 外 ， 另 有 400 張

毛 氈 其 後 送 到 中 心 ， 供 被 捕 人 士 使 用 。 除 獲 供 應 飲 用 水 外 ， 警 方 亦 於

12 月 18 日 早 上 10 時 15 分 供 應 早 餐 ， 而 午 餐 及 晚 餐 分 別 於 中 午 12 時

50 分 及 傍 晚 6 時 15 分 供 應 。 12 月 19 日 亦 有 供 應 早 、 午 、 晚 餐 。  

 

124. 當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的 扣 留 人 數 達 225 人 後 ， 其 餘 被 捕 人 士 由 指 定

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直 接 送 到 東 九 龍 、 西 九 龍 、 新 界 南 及 新 界 北 總 區 的 警

察 羈 留 設 施 。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亦 通 知 中 心 有 關 被 捕 人 士 被 扣 留 的

地 點 ， 由 中 心 統 籌 記 錄 。  

 

125. 在 12 月 18 日 至 19 日 期 間，共 有 2 名 被 扣 留 在 中 心 的 被 捕 人 士

曾 接 受 醫 療 輔 助 隊 治 療，另 有 27 名 被 捕 人 士 獲 安 排 到 聯 合 醫 院 接 受 治

療 。  

 

126. 在 12 月 18 日 凌 晨 3 時 30 分 至 12 月 19 日 晚 上 8 時 35 分 期 間，

分 別 有 15 名 律 師 或 法 律 代 表 到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探 訪 被 捕 人 士 ， 均 獲 安

排 。 另 有 7 名 南 韓 領 事 館 人 員 ， 一 名 美 國 領 事 館 人 員 及 一 名 日 本 領 事

館 人 員 獲 安 排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。 12 月 18 日 下 午 1 時 至 5 時 25 分 ，  有

27 名 被 捕 人 士 要 求 打 電 話 ， 全 部 獲 得 安 排 。  



 59

 

127. 其 中 一 名 南 韓 領 事 館 職 員 聲 稱 在 互 聯 網 看 到 有 關 女 韓 農 遭 脫 光

衣 服 搜 身 的 指 控，故 於 12 月 18 日 下 午 6 時 25 分 到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會 見

3 名 被 捕 女 韓 國 人 。 領 事 館 職 員 指 定 會 見 某 女 被 捕 人 士 ， 並 再 抽 樣 會

見 另 兩 名 女 被 捕 人 士 ， 會 面 後 該 領 事 館 職 員 向 警 方 表 示 被 捕 人 士 大 致

滿 意 現 時 情 況 ， 但 有 一 名 女 被 捕 人 表 示 曾 經 在 其 他 男 警 務 人 員 面 前 由

女 警 搜 身 (但 沒 有 脫 去 衣 服 )。 該 領 事 館 職 員 亦 表 示 有 被 捕 人 士 稱 沒 有

毛 氈 供 應 及 囚 室 過 分 擠 迫 。 警 方 答 允 提 供 額 外 毛 氈 ， 並 告 訴 他 每 個 囚

室 所 拘 留 人 數 均 屬 合 理 。 警 方 亦 告 訴 該 領 事 館 職 員 在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拘

留 的 被 捕 人 士 均 沒 有 被 脫 衣 搜 身 ， 並 確 定 所 有 女 被 捕 人 士 搜 身 時 均 不

會 被 男 性 看 到 。  

 

128. 另 一 名 女 被 捕 人 士 獲 釋 時 ， 向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的 指 揮 官 投 訴 在 灣

仔 遭 警 察 粗 暴 對 待 ， 而 且 當 她 拒 絕 打 指 模 時 ， 有 警 務 人 員 強 行 為 她 打

指 模。該 女 被 捕 人 士 表 示 曾 向 一 名 女 警 務 人 員 投 訴 (相 信 是 負 責 指 定 羈

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總 督 察 )，而 該 女 警 務 人 員 曾 答 允 會 稍 後 告 訴 她 有 關 警

務 人 員 的 編 號 ， 但 最 終 該 女 警 務 人 員 沒 有 做 到 ， 因 此 該 被 捕 人 士 表 示

要 作 出 投 訴 。 中 心 的 指 揮 官 向 她 解 釋 有 關 程 序 ， 並 向 她 解 釋 如 果 她 在

套 取 指 模 時 不 合 作 ， 警 方 根 據 香 港 法 律 有 權 使 用 適 當 的 武 力 向 她 套 取

指 模 。 他 並 向 該 被 捕 人 士 送 上 他 的 名 片 和 專 為 世 貿 會 議 而 設 的 韓 文 投

訴 表 格 。 該 被 捕 人 士 其 後 表 示 滿 意 ， 並 與 其 他 同 伴 離 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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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. 香 港 教 區 陳 日 君 主 教 曾 到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， 並 向 警 方 投 訴 被 捕 人

士 沒 有 獲 得 食 物 、 水 和 毛 氈 供 應 。 他 指 有 3 名 神 職 人 員 被 扣 留 在 中 心

內 。 警 方 向 陳 主 教 保 證 有 提 供 食 物 、 水 和 毛 氈 予 被 捕 人 士 。 經 調 查 後

並 未 有 發 現 陳 主 教 所 提 及 的 3 名 人 士 被 扣 留 在 中 心 內 。 警 方 亦 嘗 試 向

其 他 單 位 查 詢 ， 但 未 能 確 認 該 3 人 的 身 分 及 扣 留 地 點 。  

 

130. 兩 名 律 師 曾 先 後 到 訪 臨 時 羈 留 中 心， 提 出 下 列 要 求 ﹕ (1)如 果 警

方 會 見 任 何 扣 留 在 中 心 的 被 捕 人 士 時 ， 要 在 場 見 證 ﹔ (2)進 入 囚 室 查

看 ﹔ (3)警 方 提 供 一 張 包 括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資 料 的 名 單， 方 便 他 找 到 當 事

人 。 警 方 的 回 覆 是 ， 雖 然 該 律 師 未 能 說 出 他 當 事 人 的 姓 名 ， 但 如 他 能

說 出 委 託 他 組 織 的 名 字 ， 警 方 可 安 排 他 和 被 扣 留 的 組 織 成 員 會 面 。 警

方 亦 可 同 樣 安 排 有 關 律 師 見 證 警 方 會 見 有 關 的 被 捕 人 士 。 警 方 拒 絕 進

入 囚 室 的 要 求 。 至 於 提 供 所 有 被 捕 人 的 名 單 ， 警 方 基 於 涉 及 個 人 資 料

及 可 能 違 反 香 港 法 例 第 486 章 《 個人資料(私隱)條例》， 拒 絕 有 關 要 求 。  

 

其 他 警 察 羈 留 設 施 的 情 況  

 

131. 當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額 滿 後 (共 扣 留 225 人 )，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安

排 送 其 餘 被 捕 人 士 往 東 九 龍 、 西 九 龍 、 新 界 南 及 新 界 北 總 區 的 羈 留 設

施 扣 留 ， 另 有 23 名 被 捕 人 士 立 刻 獲 釋 或 獲 准 保 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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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. 警 察 總 部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在 安 排 被 捕 人 士 移 送 到 各 警 署 /拘 留

中 心 前，已 知 會 所 有 警 署 /拘 留 中 心 的 值 日 官，在 接 收 被 捕 人 士 後，要

儘 快 提 供 食 物 予 被 捕 人 士，而 各 警 署 /拘 留 中 心 的 值 日 官 亦 馬 上 作 出 安

排 。  

 

133. 在 被 捕 人 士 送 到 各 間 警 署 /拘 留 中 心 後，先 由 警 務 人 員 搜 身，以

確 定 他 們 沒 有 藏 有 任 何 攻 擊 性 武 器 或 可 對 他 們 或 其 他 人 構 成 危 險 的 物

件。絕 大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均 被「 快 速 搜 身 」，並 沒 有 脫 去 衣 服 搜 查。其 中

有 6 名 男 被 捕 人 士 對 搜 身 要 求 採 取 不 合 作 態 度 ， 令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合 理

懷 疑 他 們 貼 身 藏 有 攻 擊 性 武 器，故 要 求 他 們 脫 去 貼 身 衣 服 搜 查。《 警 察

通 例 》第 44-05 條「 人 身 搜 查 」 列 明 : 「 如 在 搜 查 時 須 疑 犯 除 下 最 貼

身 的 衣 物 ， 此 舉 可 能 令 其 尷 尬 ， 因 此 ， 這 類 搜 查 只 可 在 警 署 的 隱 閉 地

方 、 水 警 輪 或 其 他 可 同 樣 保 障 疑 犯 私 隱 的 地 方 進 行 ， 並 按 一 名 警 長 或

以 上 職 級 人 員 的 指 示 進 行 。 後 者 須 將 搜 查 詳 情 記 錄 在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或

其 警 察 記 事 冊 內 。 」 這 些 搜 查 均 根 據 上 述 《 警 察 通 例 》 進 行 ， 搜 查 亦

於 警 署 內 的 隱 閉 地 方 (會 面 室 )進 行 。  

 

134.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跟 著 送 入 囚 室 。 該 19 間 警 署 的 囚 室 面 積 約 為 13

至 19 平 方 米 不 等 ， 大 部 分 囚 室 拘 留 4 至 10 人 不 等 ， 只 有 一 個 囚 室 拘

留 20 人。新 屋 嶺 拘 留 中 心 共 有 12 個 囚 室，每 一 個 囚 室 面 積 約 為 21 至



 62

25 平 方 米 不 等，每 個 可 拘 留 25 至 31 人。在 12 月 18 日，該 12 個 囚 室

每 個 用 作 拘 留 14 至 26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35. 所 有 值 日 官 均 儘 快 安 排 食 物 予 被 捕 人 士 。 其 中 扣 留 在 屯 門 警 署

的 26 名 被 捕 人 士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11 時 50 分 方 到 達，雖 然 已 過 了 安

排 晚 膳 時 間 ， 但 該 署 仍 特 別 為 他 們 安 排 食 物 ， 並 於 12 月 19 日 凌 晨 時

分 派 發 予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36. 各 間 警 署 及 新 屋 嶺 拘 留 中 心 均 有 提 供 食 水 、 食 物 及 足 夠 毛 氈 予

被 捕 人 士。各拘留設施均有儲備廁紙及衛生巾，被拘留人士如有需要，可向警

務 人員索取。在部分拘留設施，廁紙已預先放在囚 室 內 的 廁所，供被拘留人士

自行取用。 

 

137. 曾 有 律 師 到 多 間 警 署 要 求 會 見 被 扣 留 人 士 ， 警 方 都 儘 量 彈 性 處

理。被 羈 留 於 21 所 警 察 拘 留 設 施 的 被 捕 人 士，當 中 至 少 有 202 人 於 11

間 警 署 內 曾 與 律 師 會 面 。 在 尖 沙 嘴 警 署 ， 雖 然 要 求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的 律

師 未 能 說 出 他 當 事 人 的 姓 名，警 方 與 他 商 討 後，詢 問 51 名 被 捕 人 士 是

否 願 意 與 該 律 師 見 面 。 其 後 3 名 被 捕 人 士 表 示 接 受 該 律 師 的 服 務 ， 遂

被 安 排 與 該 律 師 會 面 。 在 慈 雲 山 警 署 ， 有 一 名 律 師 帶 同 兩 名 女 子 要 求

會 見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， 並 聲 稱 該 兩 名 女 子 是 傳 譯 員 。 雖 然 該 律 師 未 能 說

出 他 當 事 人 的 姓 名 ， 警 方 仍 安 排 他 會 見 3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當 該 律 師 準 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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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見 第 二 名 被 捕 人 士 時 ， 值 日 官 發 覺 兩 名 女 子 身 分 有 可 疑 ， 要 求 她 們

出 示 證 件 ， 一 名 女 子 出 示 一 張 香 港 身 份 證 ， 另 一 名 女 子 則 出 示 一 張 韓

國 學 生 證 。 當 警 方 向 該 律 師 查 問 有 關 兩 名 女 子 的 身 分 時 ， 該 律 師 承 認

就 兩 名 女 子 的 身 分 向 警 方 提 供 不 確 資 料 ， 並 向 警 方 道 歉 。 最 後 警 方 仍

然 容 許 該 律 師 會 見 其 他 被 捕 人 士 ， 但 他 們 選 擇 立 即 離 去 。 此 外 ， 所 有

領 事 館 人 員 要 求 與 該 國 被 捕 人 士 見 面 均 獲 安 排 ， 至 少 有 106 名 被 捕 人

士 在 6 所 警 察 拘 留 設 施 與 領 事 館 的 人 員 會 面 。 警 方 亦 沒 有 拒 絕 被 捕 人

士 與 外 界 聯 絡 的 要 求 。 扣 留 在 21 個 羈 留 設 施 的 被 捕 人 士 ， 共 打 出 125

個 本 地 及 長 途 電 話 。 有 3 名 被 捕 人 士 共 5 次 要 求 發 電 郵 與 外 界 聯 絡 ，

均 獲 安 排 。  

 

138. 羈 留 於 21 所 警 察 拘 留 設 施 的 被 捕 人 士 ， 共 有 87 人 要 求 接 受 治

療 ， 他 們 均 被 送 往 就 近 醫 院 或 由 駐 守 在 觀 塘 警 署 及 觀 塘 裁 判 法 院 的 醫

療 輔 助 隊 提 供 治 療 。 有 兩 名 泰 籍 被 捕 人 士 報 稱 為 愛 滋 病 患 者 ， 其 中 一

名 扣 留 在 觀 塘 警 署 ， 另 一 名 扣 留 在 旺 角 警 署 。 扣 留 在 觀 塘 警 署 的 被 捕

人 帶 備 私 人 藥 物 ， 進 入 囚 室 前 ， 他 通 知 警 務 人 員 他 是 愛 滋 病 患 者 ， 並

要 求 每 天 服 藥 兩 次 。 警 方 根 據 《 警 察 通 例 》 第 49-35 條 ， 送 他 往 聯 合

醫 院 ， 並 帶 同 他 的 藥 物 供 醫 生 查 看 。 經 醫 生 診 斷 後 ， 指 示 可 以 按 時 讓

該 被 捕 人 士 服 用 私 人 藥 物 ， 其 後 警 務 人 員 亦 有 按 時 送 藥 予 該 被 捕 人 士

服 用 直 至 他 獲 釋 。 扣 留 在 旺 角 警 署 的 被 捕 人 士 透 過 傳 譯 員 向 警 方 表 示

他 是 愛 滋 病 患 者，但 並 沒 有 帶 備 私 人 藥 物。他 曾 要 求 診 治，並 於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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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日 晚 上 9 時 38 分 由 警 員 陪 同 到 廣 華 醫 院，經 診 斷 後，醫 生 並 沒 有 處

方 任 何 藥 物 。  

 

139. 為 著 確 保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明 白 他 們 的 權 利 及 警 方 將 會 進 行 的 調 查

工 作，警 方 安 排 一 名 督 察 於 12 月 18 及 19 日 走 訪 各 區 羈 留 設 施，並 透

過 傳 譯 員 再 次 告 訴 被 捕 人 士  - (1) 他 們 被 捕 的 罪 名；(2) 調 查 工 作 會 儘

速 進 行 ； (3) 如 果 有 足 夠 證 據 ， 他 們 會 於 48 小 時 內 被 警 方 檢 控 ， 如 果

沒 有 足 夠 證 據，他 們 會 獲 釋。該 督 察 在 12 月 18 至 19 日 期 間 共 探 訪 11

間 警 署 及 扣 留 設 施。由 於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已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開 始 獲 釋，

故 有 部 分 警 署 已 沒 有 示 威 人 士 遭 拘 留 。 視 乎 需 要 ， 個 別 警 署 亦 曾 要 求

韓 語 傳 譯 員 到 警 署 提 供 服 務。在 12 月 18 至 19 日 期 間，共 有 7 間 警 署

提 出 要 求 ， 並 獲 安 排 韓 語 傳 譯 員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總 結  

 

140. 警 方 事 前 已 為 處 理 大 批 被 捕 人 士 作 出 周 詳 的 安 排 ， 但 由 於 被 捕

人 士 數 目 眾 多 ， 而 大 部 分 只 能 用 韓 語 溝 通 ， 有 些 被 捕 人 士 更 採 取 不 合

作 的 態 度 ， 故 此 拖 延 了 移 送 及 扣 留 的 程 序 。 在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期 間 ， 警

方 已 盡 力 照 顧 被 捕 人 士 的 權 利 和 福 利 ， 不 斷 向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食 水 和 食

物 ， 並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儘 速 提 供 熱 食 ， 亦 有 安 排 他 們 使 用 洗 手 間 。 經 調

查 後 ， 沒 有 資 料 顯 示 有 任 何 被 捕 人 士 如 廁 時 被 鎖 上 手 扣 ， 並 由 警 務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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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協 助 脫 下 褲 子 。 警 方 亦 有 提 供 毛 氈 予 被 捕 人 士 。 警 方 重 視 被 捕 人 士

與 外 間 聯 絡 的 權 利 ， 除 採 取 彈 性 處 理 方 法 安 排 律 師 接 見 被 捕 人 士 外 ，

亦 容 許 他 們 打 電 話 及 發 電 郵 與 外 間 聯 絡 。 任 何 被 捕 人 士 要 求 診 治 ， 警

方 均 馬 上 安 排 他 們 接 受 醫 療 輔 助 隊 治 療 或 送 往 醫 院 。 這 些 安 排 與 警 方

一 般 羈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沒 有 分 別 。

 

 

第 五 部 分  - 釋 放 被 捕 人 士  

 

141. 警 方 於 12 月 18 日 凌 晨 2 時 50 分 在 告 士 打 道 宣 佈 拘 捕 1 115 名

人 士，連 同 在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拘 捕 的 9 人 和 在 三 間 醫 院 內 拘 捕 的 29 人 ，

總 共 拘 捕 1 153 人 (包 括 961 男 和 192 女 )。警 方 立 即 展 開 調 查，以 確 定

是 否 有 足 夠 證 據 檢 控 被 捕 人 士 ， 調 查 工 作 由 一 名 高 級 警 司 統 籌 。  

 

142. 負 責 調 查 工 作 的 探 員 翻 看 了 共 83 盒 警 方 及 電 視 新 聞 錄 影 帶 和

向 參 與 行 動 的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查 問 ， 證 實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女 示 威 者 參 與 暴

力 行 為。警 方 隨 即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9 時 20 分 開 始 釋 放 192 名 女 被 捕

人 士 。  

 

143. 調 查 人 員 將 錄 影 帶 內 曾 襲 擊 警 察 的 人 士 跟 被 捕 人 士 的 相 片 比

較 ， 亦 同 時 將 男 被 捕 人 士 的 相 片 放 入 8 本 相 簿 ， 複 製 6 份 。 12 月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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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中 午 12 時 30 分 ， 一 名 總 督 察 主 持 辨 認 相 片 程 序 ， 安 排 4 名 曾 與 有

關 人 士 衝 突 的 前 線 人 員 辨 認 相 片 。 結 果 一 名 高 級 督 察 認 出 其 中 一 名 韓

農 曾 在 馬 師 道 和 駱 克 道 交 界 用 滅 火 筒 向 警 務 人 員 噴 射 。 另 外 一 名 警 員

認 出 3 名 被 捕 人 士 曾 用 木 方 和「 鐵 馬 」襲 擊 警 察，並 向 警 察 投 擲 泥 塊 。

另 一 名 警 員 認 出 10 名 被 捕 人 士 曾 襲 擊 警 察 。  

 

144. 調 查 人 員 於 12 月 19 日 向 律 政 司 尋 求 初 步 法 律 意 見 。 律 政 司 指

示 暫 時 以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（ taking part in an unlawful assembly）罪 名 控

告 被 認 出 的 14 名 被 捕 人 士 。 警 方 按 照 律 政 司 指 示 向 該 14 名 被 捕 人 士

(包 括 11 名 韓 國 人、一 名 日 本 人、一 名 內 地 人 和 一 名 台 灣 人 )提 出 檢 控，

並 於 12 月 19 日 晚 上 在 觀 塘 裁 判 署 提 堂 。 由 於 案 件 調 查 仍 在 進 行 ， 裁

判 官 其 後 將 案 件 押 後 至 12 月 23 日 下 午 2 時 30 分 再 提 堂，14 名 被 告 不

准 保 釋 ， 還 押 警 方 看 管 。  

 

145. 至 於 餘 下 被 拘 捕 人 士 ， 由 於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顯 示 他 們 曾 干 犯 任 何

罪 行 ， 故 警 方 於 12 月 19 日 晚 上 7 時 開 始 將 他 們 釋 放 。  

 

認 人 手 續  

 

146. 調 查 人 員 安 排 14 名 被 檢 控 人 士 在 12 月 21 日 參 與 認 人 手 續，由

兩 名 督 察 及 4 名 警 員 (不 包 括 12 月 19 日 曾 辨 認 相 片 的 4 名 警 務 人 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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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行 認 人。「 戲 子 」公 司 只 能 安 排 本 地 中 國 籍「 戲 子 」而 非 韓 籍「 戲 子 」

參 加 認 人 手 續 ， 韓 國 領 事 館 亦 未 能 提 供 協 助 。 由 於 中 國 籍 「 戲 子 」 的

外 貌 與 被 捕 韓 籍 及 日 籍 人 士 明 顯 不 同 ， 而 被 告 的 代 表 律 師 亦 稱 除 非 能

安 排 合 適「 戲 子 」，否 則 反 對 他 的 當 事 人 參 加 認 人 手 續，主 持 認 人 程 序

的 總 督 察 最 終 未 有 於 當 日 為 韓 籍 及 日 籍 被 捕 人 士 進 行 任 何 認 人 手 續 。

有 6 名 警 務 人 員 參 予 其 中 一 名 中 國 籍 及 一 名 台 灣 籍 被 告 的 認 人 手 續 ，

但 未 能 認 出 該 兩 名 被 告 。  

 

147. 12 月 22 日 ， 警 方 安 排 6 名 警 務 人 員 直 接 面 對 面 辨 認 11 名 韓 籍

及 一 名 日 籍 被 告 ， 但 遭 被 告 的 代 表 律 師 反 對 。 被 告 的 代 表 律 師 提 議 由

他 們 安 排 韓 籍「 戲 子 」，警 方 同 意，但 要 求 所 提 供 的 韓 籍「 戲 子 」不 曾

參 與 反 世 貿 示 威 活 動 。  

 

148. 12 月 23 日 ， 14 名 被 告 再 提 堂 ， 裁 判 官 批 准 所 有 被 告 保 釋 ， 並

將 案 件 押 後 至 12 月 30 日 ， 以 便 警 方 再 安 排 認 人 手 續 。 其 後 ， 辯 方 律

師 通 知 警 方 未 能 安 排 韓 籍 「 戲 子 」。 經 過 警 方 不 斷 努 力 安 排 ，「 戲 子 」

公 司 安 排 了 一 羣 日 籍 「 戲 子 」 於 12 月 29 日 參 與 認 人 程 序 ， 但 最 終 由

於 有 日 籍 「 戲 子 」 改 變 主 意 拒 絕 參 加 認 人 ， 故 該 認 人 程 序 被 迫 取 消 。

調 查 人 員 亦 曾 向 日 本 領 事 館 求 助 ， 但 領 事 館 亦 未 能 作 出 安 排 。 調 查 人

員 於 12 月 28 日 知 會 辯 方 律 師 安 排 認 人 手 續 的 進 展 ， 辯 方 要 求 警 方 負

責 支 付 機 票 及 膳 宿 ， 以 便 從 韓 國 安 排 「 戲 子 」 來 港 。 考 慮 到 被 告 的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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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，要 安 排 來 港 的「 戲 子 」可 能 多 達 70 至 80 人，調 查 人 員 於 12 月 29

日 就 此 事 與 律 政 司 商 討 ， 考 慮 到 警 方 不 應 負 擔 這 筆 龐 大 公 帑 ， 警 方 最

終 拒 絕 辯 方 律 師 的 建 議 。  

 

149. 12 月 30 日 ， 14 名 被 告 再 上 庭 ， 案 件 再 押 後 至 2006 年 1 月 11

日，以 便 警 方 安 排 小 組 面 對 面 認 人 程 序。調 查 人 員 於 2006 年 1 月 4 日

安 排 小 組 面 對 面 認 人 程 序 ， 由 一 名 總 督 察 主 持 ， 所 有 認 人 程 序 均 在 辯

方 律 師 在 場 下 進 行。11 名 韓 籍 及 一 名 日 籍 被 告 被 安 排 由 9 名 警 務 人 員

分 別 辨 認 ， 結 果 3 名 被 告 被 認 出 ， 包 括 一 名 被 告 在 中 環 廣 場 嘗 試 拉 走

封 鎖 現 場 用 的 「 鐵 馬 」 及 突 破 封 鎖 線 ， 另 一 名 被 告 在 中 環 廣 場 附 近 用

腳 踢 警 察，並 嘗 試 拉 走「 鐵 馬 」，第 三 名 被 告 則 被 認 出 曾 攻 擊 警 察 的 封

鎖 線 ， 用 泥 塊 扔 向 警 察 ， 並 用 木 方 襲 擊 警 察 。  

 

其 他 調 查 工 作  

 

150. 調 查 人 員 事 後 曾 到 發 生 衝 突 現 場 進 行 調 查 ， 但 由 於 現 場 已 清

理 ， 故 未 有 檢 獲 與 案 有 關 的 證 物 。 調 查 人 員 亦 曾 觀 看 衝 突 現 場 附 近 大

廈 的 閉 路 電 視 ， 並 帶 同 兩 名 在 衝 突 現 場 當 值 的 警 員 到 中 環 廣 場 實 地 協

助 調 查 。 調 查 人 員 亦 翻 看 了 4 盒 警 方 錄 影 帶 ， 分 別 錄 有 馬 師 道 和 駱 克

道 交 界 、 菲 林 明 道 和 港 灣 道 交 界 及 中 環 廣 場 外 的 衝 突 片 段 。 其 中 一 盒

負 責 攝 錄 的 人 員 只 能 錄 影 到 一 名 人 士 用 滅 火 器 向 警 務 人 員 噴 射 ， 但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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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清 楚 捕 捉 該 人 的 面 貌 。 其 他 三 盒 錄 影 帶 的 片 段 受 植 物 阻 擋 未 能 清 楚

捕 捉 到 中 環 廣 場 的 衝 突 情 況 ， 而 只 能 錄 影 到 菲 林 明 道 港 灣 道 交 界 的 衝

突 情 形 。  

 

151. 調 查 人 員 於 2006 年 1 月 6 日 再 向 律 政 司 尋 求 法 律 意 見，結 果 律

政 司 指 示 檢 控 3 名 被 告 在 中 環 廣 場 外 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 罪 ， 並 加 控 其

中 兩 名 被 告 「 襲 警 」 罪 ， 而 撤 銷 另 外 11 名 被 告 的 控 罪 。  

 

152. 2006 年 1 月 11 日 中 午，律 政 司 在 再 審 閱 所 有 證 據 後，包 括 所 有

錄 影 帶 ， 再 指 示 撤 銷 兩 名 被 告 的 「 襲 警 」 罪 ， 將 其 中 一 名 被 告 的 「 參

與 非 法 集 結 」 罪 改 為 「 參 與 未 經 批 准 集 結 」 罪 。 至 2006 年 1 月 11 日

案 件 再 上 庭 時，控 方 根 據 律 政 司 指 示 正 式 撤 銷 另 外 11 名 被 告 的 控 罪 。

其 中 一 名 被 告 承 認 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 罪 ， 但 他 與 律 師 商 量 後 不 同 意 控

方 呈 上 的 案 情 摘 要 ， 而 轉 為 不 認 罪 。 另 一 名 被 告 則 不 承 認 「 參 與 非 法

集 結 」 的 罪 名 。 至 於 被 檢 控 「 參 與 未 經 批 准 集 結 」 罪 名 的 被 告 ， 原 本

表 示 認 罪，但 後 來 轉 為 不 認 罪。案 件 排 期 至 2006 年 3 月 1 日 至 7 日 期

間 在 粉 嶺 裁 判 法 院 審 理 。  

 

153. 律 政 司 再 全 盤 考 慮 控 方 就 檢 控 一 名 被 告 「 參 與 未 經 批 准 集 結 」

罪 所 提 交 的 證 據 ， 特 別 是 一 名 曾 認 出 該 被 告 的 警 員 的 證 供 ， 發 覺 證 據

尚 嫌 不 足，故 律 政 司 在 2006 年 2 月 17 日 的 審 訊 前 覆 檢 (Pre-trial Review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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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 就 該 被 告 「 參 與 未 經 批 准 集 結 」 的 罪 名 不 提 出 起 訴 證 據 。 其 餘 兩

名 被 告「 參 與 非 法 集 結 」的 罪 名 則 維 持 不 變。案 件 於 2006 年 3 月 2 日

至 30 日 在 粉 嶺 裁 判 法 院 審 理 ， 其 中 一 名 被 告 經 審 訊 後 獲 判 「 無 須 答

辯 」，另 一 名 被 告 亦 被 判 無 罪。裁 判 官 認 為 單 靠 控 方 提 出 有 關 小 組 面 對

面 認 人 的 證 據 ， 未 足 以 毫 無 疑 點 地 確 定 兩 名 被 告 就 是 襲 擊 警 務 人 員 的

人 士 。 裁 判 官 亦 多 次 讚 揚 警 方 在 處 理 騷 亂 時 ， 表 現 卓 越 ， 極 度 克 制 ，

堅 守 封 鎖 線 ， 即 使 面 對 暴 力 ， 亦 沒 有 還 諸 暴 力 ， 亦 沒 有 逾 越 防 線 。  

 

 

第 六 部 分  –  其 他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

 

154.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的 公 眾 活 動 ， 特 別 是 部 分 人 士 與 警 方 的

暴 力 衝 突 ， 受 到 傳 媒 廣 泛 報 導 。 不 少 公 眾 人 士 及 團 體 透 過 不 同 途 徑 讚

揚 警 方 在 是 次 行 動 中 的 表 現 ， 令 會 議 能 順 利 進 行 ， 而 且 在 應 付 有 關 人

士 的 暴 力 行 為 時 表 現 高 度 克 制。另 一 方 面，亦 有 非政府組織向警 方 提 出

不 滿 ， 包 括 : 

 

(1) 對 抗 議 世 貿 民 間 活 動 申 請 諸 多 阻 撓 ；  

(2) 在 處 理 遊 行 路 線 及 集 會 場 地 安 排 時 ， 以 協 調 為 名 ， 監 控 為

實 ；  

(3) 武 力 鎮 壓 部 分 遊 行 人 士，使 用 過 量 的 武 力，包 括 使 用 大 量 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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椒 噴 劑 及 發 射 布 袋 彈 ；  

(4) 在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的 情 況 下，拘 捕 大 批 人 士，移 送 被 拘 留 人 士

行 動 緩 慢 ；  

(5) 在 告 士 打 道 扣 留 有 關 人 士 期 間，沒 有 提 供 足 夠 的 食 物、水 和

毛 氈 予 有 關 人 士，拒 絕 及 漠 視 他 們 接 受 醫 治 及 使 用 洗 手 間 的

要 求 ；  

(6) 通 宵 拘 留 有 關 人 士，剝 奪 他 們 於 12 月 18 日 參 加 遊 行 的 權 利； 

(7) 在 拘 留 被 捕 人 士 期 間，嚴 重 侵 犯 他 們 的 基 本 人 權：脫 光 衣 服

搜 身；拒 絕 向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足 夠 的 衣 服、毛 氈、食 物 和 水 ；

拘 留 被 捕 人 士 的 囚 室 嚴 重 擠 迫；拒 絕 及 漠 視 被 捕 人 士 接 受 醫

治 的 要 求 (例 如 沒 有 讓 愛 滋 病 患 者 服 用 私 人 藥 物 )；沒 有 向 被

捕 人 士 講 解 他 們 的 權 利 及 拒 絕 律 師 探 訪 被 捕 人 士；拒 絕 讓 被

捕 人 士 打 電 話 與 家 人 及 朋 友 聯 絡 。  

 

155. 有 兩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曾 去 信 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多 項 指

控 。 警 方 已 就 有 關 指 控 去 信 該 兩 個 組 織 ， 要 求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（ 包 括

證 人 ），以 便 跟 進 有 關 指 控。唯 到 五 月 底 為 止，有 關 組 織 仍 未 有 回 覆 。 

 

156. 此 外 ， 亦 有 公 眾 人 士 向 警 方 作 出 投 訴 。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投 訴 警

察 課 共 接 獲 7 宗 有 關 世 貿 會 議 期 間 公 眾 活 動 的 投 訴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已 就

其 中 三 宗 投 訴 作 出 全 面 調 查 ， 調 查 結 果 會 提 交 投 訴 警 察 獨 立 監 察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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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(警 監 會 )審 閱 。 投 訴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(1) 投 訴 人 為 記 者 ， 她 投 訴  - (a) 警 方 於 2005 年 12 月 17 日 在

鴻 興 道 ， 在 未 有 先 行 警 告 下 向 她 發 射 胡 椒 噴 劑 及 水 炮 (疏 忽

職 守 投 訴 )； (b) 警 方 向 她 發 射 水 炮 ， 引致她的相機受損 (濫用

職權投訴); (c) 於 12 月 18 日 在 告 士 打 道 往 洗 手 間 後 警 方 不 准

她 返 回 扣 留 區 (濫 用 職 權 投 訴 )；以 及  (d) 於 12 月 18 日 在 告

士 打 道 沒 有 向 抗 議 人 士 提 供 食 物 及 食 水 。 投 訴 人 於 2006 年

1 月 14 日 撤 銷 投 訴 ， 個 案 已 提 交 警 監 會 審 批 。  

 

(2) 投 訴 人 為 記 者 ， 他 投 訴 於 2005 年 12 月 17 日 在 告 士 打 道 拍

攝 照 片 時 ， 遭 三 名 便 裝 人 員 截停及被其中兩人用手推 撞 ， 其後

再被 六至七名身 穿 防 暴 裝 的 軍 裝 人 員 襲 擊  (毆 打 投 訴 )， 投 訴

警 察 課 現 正 進 行 全 面 調 查 。  

 

(3) 投 訴 人 為 髮 型 師 ， 他 投 訴 於 2005 年 12 月 18 日 大 約 凌 晨 2

時 30 分 ， 遭 4 至 5 名 便 裝 人 員 截停及被其中一人用手推 撞 (毆

打 投 訴 )。 警 察 投 訴 課 向 投 訴 人 發 信 要 求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，

但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回 覆。個 案 歸 類 為「 無 法 追 查 」，警 監 會 已

通 過 投 訴 警 察 課 所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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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投 訴 人 為 被 警 方 拘 捕 後 釋 放 的 韓 國 男 子，他 以 電 郵 投 訴  - (a) 

不 知 為 何 被 捕 及 為 何 警 察 用 手 扣 把 他 雙 手 扣 在 身 前 而 非 身

後，同 時 手 扣 太 緊，令 他 感 到 痛 楚 (疏 忽 職 守 投 訴 )； (b) 他

被 扣 留 期 間 需 要 等 候 超 過 一 小 時 ， 期 間 很 多 記 者 拍 攝 其 照

片，令 他 感 到 尷 尬 (濫 用 職 權 投 訴 )﹔ (c)他 認 為 應 儘 早 釋 放 其

他 被 扣 韓 國 人 （ 警 務 程 序 投 訴 ）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已 去信向投訴

人解釋警方工作程序，及邀請他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，投訴人沒有回

覆 ，個 案 歸 類 為 「 無 法 追 查 」 ， 已 通 知 警 監 會 。  

 

(5) 投 訴 人 為 律 師 ， 他 於 2005 年 12 月 18 日 以 法 律 代 表 身 分 探

訪 羈 留 在 一 所 警 署 內 的 反 世 貿 人 士。他 投 訴  - (a) 警 方 在 未

有 羈 留 人 士 的 名 單 前，只 准 投 訴 人 探 訪 兩 名 被 羈 留 者，而 不

允 許 他 探 訪 其 他 人 士 (濫 用 職 權 投 訴 )； (b) 警 方 並 無 為 被 羈

留 者 提 供 傳 譯 員 ， 因 而 剝 奪 了 他 們 要 求 法 律 代 表 的 權 利 (警

務 程 序 投 訴 )；(c) 警 方 不 允 許 他 探 訪 被 羈 留 人 士，除 非 他 能

提 供 他 們 的 姓 名 (濫 用 職 權 投 訴 )。投 訴 警 察 課 現 正 進 行 全 面

調 查 。  

 

(6) 投 訴 人 為 研 究 員 ， 他 投 訴 於 2005 年 12 月 17 日 警 方 使 用 手

擲 催 淚 彈 前 沒 有 向 公 眾 及 一 些 無 辜 人 士 發 出 足 夠 警 告，他 吸

入 催 淚 煙 後 感 到 不 適 (疏 忽 職 守 投 訴 )。投 訴 警 察 課 現 正 進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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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面 調 查 。  

 

(7) 投 訴 人 表 示  -(a) 在 2005 年 12 月 17 日 在 灣 仔 參 加 反 世 貿 會

議 遊 行，她 不 滿 警 方 的 行 動，例 如 未 有 發 出 警 告，即 施 放 手

擲 催 淚 彈 (疏 忽 職 守 投 訴 )； (b) 不 准 一 些 韓 國 示 威 者 離 開 警

察 扣 留 區 (濫 用 職 權 投 訴 )； (c) 雖 然 有 些 示 威 者 要 求 提 供 食

物 及 毛 氈，但 未 獲 理 會；警 方 亦 未 有 回 應 在 場 示 威 人 士 的 質

詢 (疏 忽 職 守 投 訴 )； (d) 警 方 在 新 聞 發 報 會 上 所 說，有 關 提

供 食 物、 食 水 及 洗 手 間 設 備 之 言 屬 誤 導 (行 為 不 當 投 訴 )。投

訴 警 察 課 兩 度 要 求 投 訴 人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，但 沒 有 收 到 任 何

回 覆 ， 個 案 歸 類 為 「 無 法 追 查 」， 已 通 知 警 監 會 。  

 

157. 有 關 非 政 府 組 織 提 出 的 指 控 ， 本 報 告 第 一 至 第 五 部 分 已 就 多 個

事 項 詳 述 有 關 情 況 ， 本 部 分 會 詳 述 個 別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 。  

 

使 用 武 力  

 

158. 警 方 與 有 關 人 士 衝 突 使 用 武 力 的 情 況 ， 已 於 報 告 的 第 二 部 分 詳

述 ， 在 此 不 再 重 複 ， 但 有 一 點 值 得 重 申 ， 警 方 在 應 付 與 部 分 示 威 者 的

暴 力 衝 突 期 間 ， 一 直 貫 徹 執 行 「 最 大 克 制 」 及 「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武 力 」

等 原 則 ， 所 使 用 的 武 力 取 決 於 有 關 人 士 的 行 為 。 審 理 韓 農 非 法 集 結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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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裁 判 官 在 判 案 時 亦 指 出 警 方 處 理 騷 亂 時 表 現 極 度 克 制 ， 即 使 面 對 暴

力 ， 僅 以 盾 牌 及 胡 椒 噴 劑 防 守 ， 沒 有 主 動 還 以 暴 力 。  

 

159. 警 方 一 直 安 排 談 判 專 家 主 動 與 有 關 組 織 聯 絡 ， 並 提 供 協 助 ， 目

的 是 在 利 便 有 關 人 士 自 由 表 達 意 見 和 示 威 活 動 和 平 進 行 之 餘 ， 也 可 維

持 公 眾 安 寧 及 公 共 秩 序 。 及 後 部 分 人 士 衝 擊 警 方 封 鎖 線 及 使 用 暴 力 ，

警 方 儘 量 以 盾 牌 陣 抵 禦 ， 其 後 因 有 關 人 士 暴 力 行 動 升 級 ， 在 別 無 他 法

的 情 況 下 才 使 用 較 大 武 力 如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， 阻 止 他 們 進 一 步 襲 擊 警

方 。  

 

160. 12 月 17 日 有 關 人 士 大 規 模 攻 擊 警 方 防 線 及 使 用 具 殺 傷 力 的 武

器 如 長 木 方、鐵 枝 及「 鐵 馬 」。由 於 胡 椒 噴 劑 及 警 棍 未 能 有 效 阻 止 他 們，

警 方 遂 將 武 力 升 級 ， 但 所 使 用 的 武 力 亦 只 限 於 消 防 喉 、 手 擲 催 淚 彈 及

施 放 催 淚 噴 劑 。 當 個 別 人 士 用 長 木 方 襲 擊 警 務 人 員 ， 導 致 他 們 嚴 重 受

傷 ， 警 方 才 向 他 們 發 射 布 袋 彈 ， 以 便 擊 退 他 們 及 制 止 更 多 警 務 人 員 受

傷 。 各 種 證 據 均 顯 示 警 方 使 用 武 力 時 非 常 克 制 ， 而 所 使 用 的 各 種 程 度

武 力 均 屬 絕 對 必 要 和 恰 當 。  

 

拘 捕 行 動  

 

161. 雖 然 有 關 人 士 於 12 月 13、14 及 16 日 均 有 衝 擊 警 察 封 鎖 線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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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 突 中 亦 有 警 務 人 員 受 傷 ， 但 警 方 一 直 沒 有 採 取 拘 捕 行 動 ， 反 而 不 斷

指 派 談 判 專 家 與 有 關 組 織 商 討 ， 並 提 供 協 助 。 事 實 上 ， 警 方 一 直 竭 力

維 護 示 威 人 士 自 由 表 達 意 見 及 舉 行 和 平 公 眾 活 動 的 權 利 。 可 惜 有 些 人

士 在 12 月 17 日 大 規 模 衝 擊 警 察 封 鎖 線 ， 對 執 勤 的 警 務 人 員 作 出 嚴 重

暴 力 攻 擊 ， 造 成 多 人 受 傷 ， 亦 令 灣 仔 區 一 帶 的 交 通 陷 於 癱 瘓 。 這 不 但

違 反 香 港 法 律 ， 亦 大 大 超 越 一 般 市 民 對 和 平 示 威 所 能 接 受 的 範 疇 。 警

方 別 無 他 法 ， 唯 有 採 取 拘 捕 行 動 。  

 

162. 本 報 告 的 第 二 及 第 三 部 分，詳 述 警 方 於 12 月 18 日 拘 捕 超 過 1000

人 的 理 據 及 經 過 。 要 強 調 一 點 ， 警 方 拘 捕 這 些 人 士 ， 是 因 為 有 理 由 相

信 他 們 已 觸 犯 香 港 法 律，參 與 非 法 集 結 及 襲 警，並 嚴 重 危 及 公 共 安 全。

拘 捕 行 動 並 非 如 個 別 非 政 府 組 織 所 說 ， 為 阻 撓 被 捕 人 士 參 加 12 月 18

日 舉 行 的 遊 行。事 實 上，民 間 監 察 世 貿 聯 盟 亦 公 開 承 認 有 關 人 士 有「 失

控 」 情 況 。  

 

163. 律 政 司 對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， 是 基 於 律 政 司 認 為 証 據 顯 示 案 件

有 合 理 的 定 罪 機 會 。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六 十 三 條 規 定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律 政

司 主 管 刑 事 檢 察 工 作 ， 不 受 任 何 干 涉 。 因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而 引 起 的

檢 控 ， 跟 任 何 其 他 檢 控 一 樣 ， 均 是 根 據 現 行 的 檢 控 指 引 提 出 的 ， 即 有

足 夠 的 證 據 達致合 理 的 定 罪 機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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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 留 情 況

 

164. 12 月 18 日 的 拘 捕 行 動 ， 是 警 方 有 史 以 來 最 大 規 模 的 單 一 拘 捕

行 動 。 雖 然 警 方 事 前 已 作 出 相 應 的 部 署 ， 但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應 付 如 此 大

數 目 的 被 捕 人 士 ， 無 可 避 免 地 對 警 方 的 羈 留 設 施 、 傳 譯 員 、 運 輸 車 輛

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如 安 排 食 物 及 洗 手 間 等 ， 造 成 很 大 壓 力 。 加 上 大 部 分

被 捕 人 士 除 不 能 用 中 英 文 溝 通 外 ， 亦 有 部 分 人 士 採 取 不 合 作 態 度 ， 但

警 方 仍 竭 盡 所 能 ， 維 護 被 捕 人 士 的 基 本 權 利 ， 在 現 場 告 訴 被 捕 人 士 被

拘 捕 的 罪 名 。 由 於 警 方 在 告 士 打 道 時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的 個

人 資 料 及 國 籍 ， 故 有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可 能 於 被 拘 捕 時 未 必 完 全 明 白 警 方

發 出 的 訊 息 。  

 

165. 由 於 傳 譯 員 人 手 不 足 夠 ， 警 方 未 能 在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向 每

名 被 捕 人 士 逐 個 作 出 解 釋 ， 但 警 方 已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集 體 向 被 捕 人 士

解 釋 他 們 的 權 利 。 稍 後 亦 特 別 安 排 人 員 再 次 走 訪 各 羈 留 設 施 ， 再 次 告

訴 被 捕 人 士 有 關 他 們 被 捕 的 罪 名 及 權 利 。  

 

166. 警 方 重 視 向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食 物 、 食 水 、 毛 氈 及 安 排 他 們 上 洗 手

間 ， 曾 多 次 向 扣 留 在 告 士 打 道 及 各 個 羈 留 設 施 的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食 物 和

食 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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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. 警 方 在 安 排 羈 留 被 捕 人 士 時 ， 有 個 別 羈 留 設 施 要 容 納 多 名 被 捕

人 士 ， 直 至 能 作 出 另 行 安 排 ， 減 低 每 個 囚 室 容 納 的 人 數 。 雖 然 有 個 別

情 況 未 如 理 想，但 所 有 女 被 捕 人 均 已 於 12 月 18 日 晚 上 9 時 20 分 開 始

獲 釋。至 於 男 被 捕 人 士，除 被 檢 控 的 14 人 外，其 餘 於 12 月 19 日 晚 上

約 7 時 開 始 獲 釋 。  

 

168. 總 括 來 說 ， 警 方 在 通 知 被 捕 人 士 他 們 的 權 利 和 拘 留 的 安 排 上 ，

雖 然 不 算 是 盡 善 盡 美 ， 但 已 竭 盡 所 能 ， 確 保 被 捕 人 士 的 權 益 得 到 合 理

保 障 。  

 

律 師 會 見  

 

169. 在 12 月 18 日 進 行 拘 捕 行 動 後 ， 有 律 師 到 羈 留 設 施 要 求 會 見 被

捕 人 士。根 據 內 部 指 引，在 被 捕 人 士 的 要 求 或 同 意 下，律 師 才 會 被

安 排 跟 他 們 會 面 。 如 果 有 關 律 師 會 見 的 要 求 並 非 由 被 捕 人 士 提

出 ， 根 據 一 般 做 法 ， 有 關 律 師 須 說 出 被 捕 人 士 的 姓 名 或 第 三 者 委

託 人 的 身 分 。 但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， 雖 然 多 名 律 師 均 未 能 說

出 他 們 的 當 事 人 姓 名 ， 警 方 亦 未 能 確 定 有 關 律 師 是 否 受 委 託 代 表 被 捕

人 士，但 大 部 分 警 務 人 員 在 確 認 律 師 的 身 分 後，均 採 取 彈 性 處 理 方 法，

容 許 律 師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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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.  警 方 已 接 獲 一 宗 有 關 律 師 被 拒 絕 會 見 被 捕 人 士 的 投 訴 ， 警 察 投

訴 課 現 正 進 行 全 面 調 查 。  

 

搜身 

 

171. 根 據 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 第 49-04 條，值日官須先搜查被扣留人

士或授權其他人員搜身，才將被扣留人士收押在臨時羈留處或羈留

倉，防止被扣留人士逃走、協助他人逃走、傷害自己或其他人、毀壞

或棄置證物或再度犯事。若需要脫去被扣留人士貼身衣服搜身，必須

依照《警察通例》第 44-05 條進行，因這類搜查可能令其尷尬，搜查

只可在警署的隱蔽地方進行，並按一名警長或以上職級人員的指示進

行。羈 留 期 間，絕 大 部 分 被 捕 人 士 均 由 警 務 人 員「 快 速 搜 身 」，只有 6

名 男 被 捕 人 士 被 脫 去 貼 身 衣 服 搜 查。貼 身 搜 查 均 屬 必 要 並 根 據 有 關《 警

察 通 例 》 執 行 ， 而 搜 查 亦 於警署的隱 蔽 地 方 進 行 。  

 

毆 打 投 訴  

 

172. 2005 年 12 月 18 日 星 期 日 清 晨 ， 一 名 被 捕 韓 國 女 子 透 過 一 名 傳

譯 員 向 負 責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 總 督 察 表 示 ， 當 她 在 灣 仔 被 帶 走 及

押 上 警 方 車 輛 時 ， 有 人 打 了 她 的 臉 一 下 。 她 要 求 找 出 該 名 警 務 人 員 ，

但 卻 無 法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該 總 督 察 經 初 步 調 查 後 ， 無 法 找 出 有 關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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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。 該 總 督 察 表 示 如 她 想 作 出 投 訴 ， 可 以 代 轉 交 另 一 部 門 跟 進 ， 該 韓

國 女 子 沒 有 再 提 出 進 一 步 要 求 。 其 後 該 韓 國 女 子 向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的 指

揮 官 提 出 有 關 事 件 。 指 揮 官 向 被 捕 人 詳 細 解 釋 投 訴 警 察 機 制 及 程 序 ，

並 送 上 專 為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而 設 翻 譯 成 韓 文 的 投 訴 表 格 。 該 韓 國 女

子 表 示 滿 意 並 與 其 他 同 伴 離 去 ， 最 終 該 韓 國 女 子 沒 有 作 出 正 式 投 訴 。  

 

173. 警 方 收 到 兩 宗 發 生 在 2005 年 12 月 17 及 18 日 的 毆 打 投 訴 ， 兩

宗 投 訴 的 投 訴 人 均 不 是 示 威 者 或 被 捕 人 士 。 警 察 投 訴 課 現 正 就 一 宗 投

訴 進 行 全 面 調 查 ， 另 一 宗 由 於 投 訴 人 未 能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被 歸 類 為

「 無 法 追 查 」 ， 警 監 會 已 通 過 投 訴 警 察 課 所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 

 

 

第 七 部 分  -  汲 取 經 驗  

 

174. 雖 然 警 方 已 為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可 能 出 現 的 大 規 模 拘 捕 行

動 作 出 相 當 準 備 ， 但 在 12 月 18 日 凌 晨 拘 捕 人 數 之 多 實 對 警 隊 構 成 很

大 壓 力 。 有 關 的 配 套 設 施 相 繼 出 現 緊 張 情 況 ， 包 括 翻 譯 服 務 、 收 集 被

捕 人 士 扣 留 地 點 的 資 料、車 輛 調 動，以 及 膳 食、洗 手 間 及 毛 氈 等 安 排 。 

 

175. 在 檢 討 有 關 會 議 期 間 的 部 署 、 行 動 和 支 援 後 ， 警 方 認 為 以 下 事

項 有 待 改 善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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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翻 譯 服 務  

(2)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 

(3) 收 集 被 捕 人 士 扣 留 地 點 的 資 料  

(4) 車 輛 調 動  

(5) 支 援 服 務 （ 包 括 膳 食 、 洗 手 間 、 毛 氈 等 安 排 ）  

(6) 搜 集 證 據  

 

翻 譯 服 務  

 

176. 警 隊 已 透 過 效 率 促 進 組 招 募 傳 譯 員 ， 特 別 是 韓 語 傳 譯 員 ， 但 招

募 到 的 人 數 未 如 理 想 。 警 隊 亦 嘗 試 其 他 方 案 ， 包 括 與 所 有 法 庭 傳 譯 員

接 觸 ， 與 本 地 會 說 韓 語 講 師 和 導 遊 聯 絡 ， 亦 向 韓 國 領 事 館 尋 求 協 助 ，

最 終 仍 只 能 招 募 到 32 名 韓 語 傳 譯 員 。 該 32 名 傳 譯 員 未 能 在 會 議 期 間

每 一 天 都 全 部 當 值 。 警 隊 亦 不 是 唯 一 需 要 韓 語 傳 譯 員 協 助 的 部 門 ， 故

每 天 當 值 韓 語 傳 譯 員 的 人 數 ， 只 可 應 付 日 常 公 眾 活 動 的 需 求 ， 以 及 在

爆 發 小 規 模 衝 突 時 協 助 警 方 與 韓 藉 的 有 關 人 士 溝 通 。  

 

177. 12 月 17 及 18 日 ， 警 方 拘 捕 超 過 1 000 名 人 士 ， 包 括 996 名 韓

國 人 ， 韓 語 傳 譯 員 更 嚴 重 不 足 。 這 不 單 令 警 方 在 拘 捕 及 移 送 被 捕 人 士

時 更 費 時 ， 亦 大 大 增 加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所 需 時 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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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別 是 向 被 捕 人 士 解 釋 他 們 的 權 利 ， 詢 問 個 人 資 料 和 填 寫 簡 易 拘 捕 表

格 。 雖 然 警 方 已 採 取 彈 性 應 變 措 施 ， 在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處 理 被 捕

人 士 時 停 止 填 寫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， 以 及 向 被 捕 人 士 集 體 解 釋 他 們 的 權

利 ， 藉 以 減 少 對 韓 語 傳 譯 員 的 需 求 。 但 當 被 捕 人 士 採 取 不 合 作 態 度 ，

處 理 被 捕 人 士 的 時 間 亦 相 應 增 長 。  

 

178. 政 府 及 警 方 均 未 能 控 制 招 募 韓 語 傳 譯 員 的 人 數 ， 但 根 據 事 後 檢

討 ， 面 對 傳 譯 員 不 足 ， 可 預 先 將 所 需 文 件 及 與 有 關 人 士 所 要 溝 通 的

內 容 ， 例 如 「 發 給 受 警 方 調 查 的 人 士 或 被 警 方 羈 留 的 人 士 的 通 知 」 及

簡 易 拘 捕 表 格 ， 翻 譯 成 韓 文 及 其 他 文 字 ， 以 便 派 發 給 被 捕 人 士 閱 讀 ，

讓 有 關 外 籍 人 士 清 楚 明 白 他 們 的 權 利 及 警 方 所 需 資 料 。 同 時 亦 可 考 慮

預 先 印 製 各 國 文 字 的 單 張 ， 解 釋 警 察 即 將 進 行 的 程 序 及 理 由 ， 可 有 助

減 低 傳 譯 員 的 工 作 及 加 快 處 理 程 序 。  

 

處 理 被 捕 人 士 的 安 排  

 

179. 12 月 18 日 ， 1 153 名 被 捕 人 士 均 須 被 送 到 設 於 觀 塘 警 署 的 指 定

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作 初 步 處 理 及 登 記 。 後 來 處 理 過 程 因 眾 多 原 因 被 拖

慢 ， 因 而 引 致 大 批 被 捕 人 士 等 候 ， 最 終 要 開 放 兩 個 臨 時 中 轉 中 心 暫 時

安 置 等 候 處 理 的 被 捕 人 士 。 這 無 疑 令 原 本 設 立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的

目 的 不 能 達 到 ， 亦 因 為 被 捕 人 士 等 候 的 時 間 延 長 ， 可 能 令 被 捕 人 士 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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譟 ， 因 而 需 要 增 加 更 多 保 安 人 手 。  

 

180. 警 隊 可 考 慮 按 實 際 情 況 需 要 設 立 超 過 一 個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

站 ， 加 快 處 理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收 集 被 捕 人 士 扣 留 地 點 的 資 料  

 

181. 警 方 在 12 月 18 日 凌 晨 拘 捕 大 批 人 士 後 ， 隨 即 將 他 們 分 批 送 往

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處 理 。 在 拘 捕 現 場 (即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)因 需 盡 快 送

走 被 捕 人 士 ， 並 沒 有 登 記 被 捕 人 士 的 資 料 。 當 他 們 被 送 到 指 定 羈 留 人

士 處 理 站 ， 拘 捕 人 員 隨 即 與 每 個 被 捕 人 士 填 寫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， 記 錄 被

捕 人 士 的 資 料 及 拘 捕 詳 情 ， 並 將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傳 真 至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作

登 記 之 用 。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因 在 填 妥 後 立 即 傳 真 至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， 並 沒

有 記 錄 被 捕 人 士 後 來 被 轉 移 的 資 料 ， 故 此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未 能 及 時 掌 握

所 有 被 拘 捕 人 士 的 拘 留 地 點 。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因 忙 於 處 理 被 捕 人

士 ， 未 及 整 理 一 份 完 整 的 被 捕 人 士 名 單 ， 這 令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及 其 他 警

察 單 位 未 能 儘 早 掌 握 被 捕 人 士 的 全 面 資 料 ， 包 括 他 們 的 所 在 地 點 。  

 

182. 有 關 人 士 包 括 律 師 當 日 向 警 方 查 詢 被 捕 人 士 資 料 ， 大 部 分 是 向

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或 臨 時 羈 留 中 心 查 詢 。 除 非 被 捕 人 士 的 簡 易 拘 捕

表 格 已 填 妥 ， 否 則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和 中 心 亦 未 能 即 時 確 定 被 捕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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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身 在 何 處 。 當 被 捕 人 士 眾 多 ， 處 理 過 程 亦 可 能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， 警 方

可 考 慮 成 立 一 個 聯 絡 點 ， 方 便 有 關 人 士 包 括 律 師 查 詢 被 捕 人 士 的 資 料

和 去 向 。 建 議 將 來 執 行 相 類 行 動 時 ， 擴 大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的 功 能 ， 成 立

公 眾 查 詢 熱 線 ， 由 專 責 警 務 人 員 負 責 處 理 有 關 人 士 (包 括 律 師 )的 查

詢 ， 協 助 追 蹤 被 捕 人 士 的 去 向 。  

 

183. 至 於 填 寫 及 傳 送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的 工 作 ， 可 考 慮 由 指 定 羈 留 人 士

處 理 站 的 駐 守 人 員 利 用 連 線 電 腦 直 接 將 資 料 送 往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。 這 方

法 可 加 快 資 料 傳 送 。 如 果 有 需 要 成 立 多 個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， 更 能

令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第 一 時 間 掌 握 到 被 捕 人 數 及 相 關 資 料 。  

 

184. 如 果 被 捕 人 士 會 送 往 不 同 地 點 扣 留 ， 亦 需 安 排 專 責 人 員 記 錄 被

捕 人 士 及 其 扣 留 地 點 的 資 料 ， 儘 快 送 往 警 察 查 詢 中 心 處 理 ， 以 便 有 關

人 士 查 詢 。  

 

185. 簡 易 拘 捕 表 格 與 刑 事 調 查 表 格 內 容 有 不 少 重 複 的 地 方 ， 警 方 會

考 慮 將 該 兩 份 表 格 重 新 整 合 ， 節 省 填 寫 時 間 。  

 

車 輛 調 動  

 

186.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， 警 方 雖 然 已 安 排 6 部 政 府 車 輛 運 載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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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 人 士，另 有 30 部 政 府 車 輛 作 後 備，並 已 聯 絡 一 家 私 營 巴 士 公 司 提 供

額 外 巴 士 ， 總 載 客 量 達 1 725 人 。 不 過 ， 由 於 運 送 被 捕 人 士 時 ， 亦 要

安 排 運 送 拘 捕 人 員 ， 當 整 個 流 程 出 現 任 何 延 誤 時 ， 例 如 指 定 羈 留 人 士

處 理 站 爆 滿 ， 引 致 被 捕 人 士 要 在 車 上 等 候 ， 車 輛 調 動 便 會 呈 現 緊 張 情

況。這 情 況 在 12 月 18 日 凌 晨 5 時 30 分 左 右 發 生，部 分 車 輛 因 未 能 進

入 指 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而 要 在 處 理 站 門 外 等 候 。 到 12 月 18 日 早 上 ，

多 部 車 輛 要 把 被 捕 人 士 送 到 啟 德 行 動 基 地 及 輔 警 總 部 等 候 。 車 輛 均 未

能 儘 早 返 回 灣 仔 接 載 其 他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187. 雖 然 警 方 已 儘 早 安 排 後 備 車 輛 到 灣 仔 接 載 被 捕 人 士 ， 但 有 5 輛

由 懲 教 署 提 供 的 後 備 車 輛 要 由 大 欖 懲 教 所 和 赤 柱 監 獄 出 發 ， 其 他 則 分

別 由 柴 灣 及 黃 竹 坑 警 察 學 院 出 發。至 於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的 13 輛 巴 士，有

4 輛 分 別 由 元 朗 及 沙 田 出 發 ， 有 一 輛 由 大 嶼 山 出 發 。 這 亦 拖 延 了 移 走

被 捕 人 士 的 時 間 。 警 方 會 考 慮 安 排 後 備 車 輛 停 泊 在 較 接 近 行 動 地 點 的

地 方 ， 以 便 迅 速 接 載 被 捕 人 士 。  

 

支 援 服 務 （ 包 括 膳 食 、 洗 手 間 、 毛 氈 等 安 排 ）  

 

188. 在 扣 留 約 1 000 名 人 士 於 告 士 打 道 期 間 ， 警 方 不 斷 向 他 們 提 供

飲 用 水 和 食 物 ， 期 間 有 部 分 人 士 拒 絕 接 受 。 至 於 保 暖 衣 物 方 面 ， 警 方

未 有 收 到 有 關 人 士 要 求 提 供 保 暖 衣 物 或 毛 氈 。 鑑 於 12 月 17 日 晚 天 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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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 冷 ， 而 移 送 大 批 被 捕 人 士 亦 需 時 甚 久 ， 警 方 可 考 慮 向 在 告 士 打 道 的

被 捕 人 士 提 供 熱 食 及 毛 氈 保 暖 ， 亦 可 考 慮 在 告 士 打 道 設 立 流 動 洗 手

間 。 警 方 會 檢 討 有 關 情 況 ， 確 保 將 來 在 相 類 行 動 中 作 出 改 善 。 至 於 指

定 羈 留 人 士 處 理 站 及 各 個 扣 留 設 施 ， 均 有 儘 速 安 排 食 物 及 提 供 毛 氈 。  

 

搜 集 證 據

 

189. 警 方 於 12 月 17 及 18 日 拘 捕 超 過 1 000 人 ， 多 名 人 士 曾 襲 擊 警

察 封 鎖 線 的 警 務 人 員 ， 亦 有 多 名 警 務 人 員 受 傷 。 律 政 司 最 終 只 能 根 據

警 方 搜 集 到 的 證 據 向 三 人 提 出 檢 控 ， 主 要 原 因 是 由 於 當 有 關 人 士 襲 擊

警 察 時 沒 有 即 時 採 取 拘 捕 行 動 ， 加 上 場 面 混 亂 （ 天 色 陰 喑 、 催 淚 煙 瀰

漫 及 現 場 有 不 少 阻 礙 物 影 響 視 線 ），負 責 現 場 錄 影 的 警 務 人 員 未 能 搜 集

到 有 用 的 證 據 指 證 個 別 人 士 。 警 方 會 在 將 來 相 類 行 動 中 ， 加 強 警 方 搜

集 證 據 的 能 力 。  

 

190. 在 封 鎖 線 採 取 即 時 拘 捕 行 動 並 非 沒 有 困 難 ， 因 為 拘 捕 行 動 會 激

發 有 關 人 士 的 情 緒 ， 而 且 拘 捕 人 員 很 容 易 成 為 襲 擊 目 標 。 利 用 封 鎖 線

的 警 務 人 員 執 行 拘 捕 行 動 亦 可 能 令 有 關 人 士 有 機 可 乘 ， 突 破 封 鎖 線 ，

造 成 更 大 的 衝 突 及 令 更 多 人 受 傷 。 因 此 ， 當 面 對 襲 擊 時 ， 警 方 集 中 力

量 維 持 封 鎖 線 完 整 ， 並 利 用 催 淚 煙 驅 散 有 關 人 士 ， 誠 屬 上 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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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. 有 關 舉 證 ， 當 案 件 沒 有 其 它 獨 立 證 供 支 持 控 罪 ， 警 方 明 白 到 因

為 缺 乏 「 戲 子 」 參 與 而 需 採 用 面 對 面 認 人 手 續 的 安 排 ， 實 非 理 想 的 認

人 程 序 。 除 非 別 無 其 他 選 擇 ， 警 方 以 後 會 盡 量 避 免 採 用 面 對 面 認 人 手

續 。  

 

 

第 八 部 分  - 總 結  

 

192. 當 警 方 知 道 香 港 將 會 舉 辦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時 ， 就 清 楚 了 解 警

方 將 面 對 一 項 艱 巨 的 工 作 和 嚴 峻 的 考 驗 。 從 警 方 的 籌 備 工 作 可 以 看 到

警 方 沒 有 絲 毫 怠 慢，悉 力 以 赴，準 備 工 作 更 早 於 2003 年 初 已 經 展 開 ，

而 臨 近 會 議 期 間 ， 警 方 的 準 備 工 作 更 是 全 速 進 行 ， 務 求 精 益 求 精 。  

 

193.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期 間 ， 警 方 竭 力 協 助 所 有 和 平 的 示 威 活 動

順 利 進 行。警 方 在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時 使 用 武 力 均 屬 必 要，並 貫 徹 執 行「 最

大 克 制 」 及 「 使 用 最 低 程 度 武 力 」 等 原 則 。 採 取 拘 捕 行 動 是 因 為 有 理

由 相 信 有 關 人 士 已 觸 犯 香 港 法 律 ， 而 他 們 的 行 為 亦 大 大 超 越 和 平 示 威

所 能 接 受 的 範 疇 。 在 拘 留 被 捕 人 士 期 間 ， 警 方 沒 有 忽 略 向 他 們 提 供 食

物 、 食 水 、 毛 氈 及 安 排 他 們 上 洗 手 間 。 基 於 多 種 原 因 ， 警 方 需 要 較 長

時 間 移 送 被 拘 留 在 告 士 打 道 的 被 捕 人 士 ， 但 面 對 大 量 被 捕 人 士 ， 警 方

仍 盡 力 確 保 他 們 的 權 利 得 到 保 障 。 所 有 被 捕 人 士 被 搜 身 均 按 照 警 察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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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進 行 ， 6 次 貼 身 搜 查 亦 基 於 有 合 理 懷 疑 ， 均 屬 必 要 。 警 方 亦 容 許 被

捕 人 士 與 外 界 聯 絡 及 與 領 事 館 人 員 見 面 ， 而 警 方 安 排 律 師 與 他 們 會 面

亦 採 取 彈 性 方 法 處 理 。 雖 然 所 有 安 排 並 非 盡 善 盡 美 ， 但 警 方 已 在 可 能

的 範 圍 下 盡 力 做 到 最 好 。 警 方 事 後 已 進 行 檢 討 ， 找 出 不 足 之 處 ， 例 如

翻 譯 人 員 不 足 、 沒 有 預 先 將 部 分 文 件 譯 成 韓 文 及 其 他 文 字 、 未 有 向 在

告 士 打 道 等 候 的 被 捕 人 士 提 供 熱 食 及 毛 氈 保 暖 、 調 派 後 備 車 輛 需 時 甚

久 、 未 能 儘 快 整 理 一 份 完 整 的 被 捕 人 士 名 單 及 舉 證 不 足 。 但 警 方 已 就

有 關 事 項 作 出 建 議 ， 以 便 跟 進 。  

 

194. 在 處 理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的 整 個 過 程 當 中 ， 雖 然 出 現 一 些 如 上

述 的 瑕 疵 ， 但 整 體 而 言 ， 行 動 確 實 非 常 成 功 ， 不 單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

能 在 不 受 干 擾 的 情 況 下 進 行，而 且 絕 大 部 分 公 眾 活 動 均 得 以 順 利 進 行。 

 

195. 在 第 六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舉 行 後 ， 警 隊 表 現 獲 得 不 少 公 眾 人 士 嘉

許 。 根 據 香 港 大 學 民 意 研 究 計 劃 在 2006 年 3 月 17 日 所 進 行 的 民 意 調

查 ， 市 民 對 警 隊 的 滿 意 程 度 為 81.7%， 是 自 1997 年 回 歸 後 有 紀 錄 以 來

的 最 高 數 字 ， 主 要 是 與 警 隊 在 世 貿 會 議 期 間 的 優 良 表 現 有 關 。 警 方 感

謝 市 民 及 各 界 別 的 團 體 明 白 和 體 諒 警 隊 在 作 出 部 署 和 執 行 職 務 時 對 公

眾 造 成 不 便 ， 以 及 他 們 對 警 方 的 支 持 。  

 

196. 審 理 韓 農 非 法 集 結 案 的 主 審 裁 判 官 在 判 案 時 ， 亦 指 出 有 關 人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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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有 進 行 非 法 集 結 活 動 ， 並 多 番 使 用 物 件 襲 擊 警 員 。 他 多 次 讚 揚 警 務

人 員 在 處 理 2005 年 12 月 17 日 騷 亂 時 緊 守 崗 位，表 現 克 制。即 使 有 關

人 士 不 斷 襲 擊 防 線 ， 警 務 人 員 依 然 團 結 一 致 ， 嚴 守 紀 律 ， 克 盡 厥 職 ，

沒 有 退 縮 。 他 們 在 面 對 暴 力 時 高 度 容 忍 ， 絕 未 還 諸 暴 力 。 裁 判 官 稱 讚

警 務 人 員 在 處 理 反 世 貿 示 威 及 應 付 有 關 人 士 的 激 進 行 動 時 表 現 出 色 ，

勇 氣 可 嘉 。  

 

197.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亦 一 再 強 調 對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， 是 基 於 律 政 司

認 為 証 據 顯 示 案 件 有 合 理 的 定 罪 機 會 。  

 

198. 無 論 如 何 ， 警 隊 在 是 次 行 動 當 中 汲 取 到 多 方 面 的 寶 貴 經 驗 ， 相

信 可 以 令 警 隊 能 更 有 效 地 執 行 相 類 行 動 。 警 隊 會 跟 進 本 報 告 提 出 的 多

個 事 項 及 建 議 。  

 

*****



附件乙  

 

委員於二零零六年二月七日會議上所要求的資料  

 

   於二零零六年二月七日的會議上，當局向委員初步

報告了有關世界貿易組織第六次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安排。本

附件就委員的三項要求提供回應 /資料，包括  -   

 

(a)  就其他司法管轄區在舉行國際會議時對有關人士

提出檢控，以及有關檢控的結果提供資料；  

 

(b)  提供前保安司於一九九二年年就查問疑犯及錄取

口供的規則及指示所頒布的文本；及  

 

(c )  告知有否為因應不同程度的騷亂情況而使用武力

一事訂定任何指引。  

 

 

其他司法管轄區舉行國際會議的檢控情況  

 

2.    近 年 種 種 跡 象 顯 示 反 全 球 一 體 化 組 織 經 常 針 對 大

型國際會議進行激烈的抗議活動。較為激進的活動包括以下

四次 :  

 

(1)   一九九九年在西雅圖舉行的第三次部長級會議  －  

當中有 631 人被捕及有 26 人被起訴，檢控結果不詳。 

 



(2)  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在 華 盛 頓 舉 行 的 世 界 銀 行 暨 國 際

貨幣基金織組滅貧論壇  －  有 1 300 人被捕，被檢

控的人數及結果不詳。  

 

(3)   二 零 零 零 年 九 月 在 布 拉 格 舉 行 的 國 際 貨 幣 基 金 組

織週年會議  －  超過 900 人被捕，包括 386 名外國

人。當中 25 人 (包括 4 名女性 )被檢控毆打公職人

員、行為不檢、毀壞財物等罪名。檢控結果不詳。  

 

(4)   二零零五年在蘇格蘭鷹峽 (Gleneagles)舉行的八大

工業國高峰會議  －  有 355 人被捕。最少有 179 人

被檢控，直到二零零六年五月為止，其中有 25 人被

定罪。  

 

3 .  有關資料詳情收錄於警務行動檢討報告 (一般保安

安排 ) (檢討報告 )的第一部分。  

 

《查問疑犯及錄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》  

 

4 .  前保安司於一九九二年頒布了一份《查問疑犯及錄

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》，為執法人員查問疑犯及錄取口供提

供指引。有關規則及指示的文本載於附錄。  

 

武力使用的指引  

 

5 .  警 隊 有 關 使 用 武 力 的 原 則 是 完 全 符 合 聯 合 國 的 指



引的。其中，《警察通例》第 29-01 條「武力的使用」 1列明

使用武力的原則。詳見檢討報告第二部分。  

 

6 .  為應付第六次部長級會議期間可能發生的衝突，警

方多次在內部簡報會訓示前線警務人員要按不同情況，考慮

採取不同應付方法及不同程度的武力。簡報會除重申《警察

通例》第 29-01 條「武力的使用」的要點外，亦重點提醒前

線警務人員在制止不法行為時，要避免對任何挑釁行為作出

過敏反應。  

 

7 .  警 方 曾 多 次 提 醒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面 對 有 關 人 士 不 同

程度的暴力行為時，要採取不同方法應付。如有需要才使用

最低程度的武力，所採用武力的程度須按實際情況決定。當

目的達到後，必須立即停止使用武力。  

 

8 .  如有人士違反協定的安排，警方會先作出口頭勸諭

或由談判專家進行商討及提供協助。如情況需要，可利用「鐵

馬」分隔有關人士。面對暴力行為時，警方會採取防守性的

策略，即主要由警務人員利用盾牌戰術阻擋有關人士。  

 

9 .  當警務人員受到有關人士衝擊或攻擊，而其他方法

又未能阻擋及制止他們時，警方才會考慮使用更大武力，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警 察 通 例 》第 2 9 - 0 1條「 武 力 的 使 用 」列 明 使 用 武 力 的 原 則 :「 警 務 人 員 與 市

民 接 觸 時 ， 必 須 自 律 和 克 制 。 除 非 有 絕 對 需 要 及 沒 有 其 他 辦 法 可 完 成 合 法 任

務 ， 否 則 不 得 使 用 武 力 。 警 務 人 員 在 使 用 武 力 前 ， 須 表 明 身 分 及 在 情 況 許 可 下

盡 量 向 對 方 發 出 警 告 ， 表 明 將 使 用 何 種 武 力 和 武 力 的 程 度 。 在 可 行 範 圍 內，應

盡 量 讓 對 方 有 機 會 服 從 警 方 命 令 ， 然 後 才 可 使 用 武 力 。使 用 武 力 的 原 則 是，所

使 用 的 武 力 必 須 是 為 達 到 目 的 而 須 使 用 的 最 低 程 度 武 力；達 到 目 的 後，須 立 即

停 止 使 用 。 該 等 武 力 必 須 在 當 時 情 況 下 屬 合 理 的 。 」  



如胡椒噴劑及警棍。當有關人士的暴力行為升級，可能對在

場警務人員或其他人士做成嚴重身體傷害，在場指揮人員才

會考慮使用其他武力如布袋彈。在每次使用武力前，警方都

會按情況盡量先行以口頭、橫額或動作向他們作出警告。  

 

 

保安局 

香港警務處 

二零零六年六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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